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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個人別態度構

造分析法之應用 

摘要 

本研究為瞭解我國國民中學學校推動自我評鑑之現況，建構符合學校教育實

務現場需求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研究方法部分，經由文獻探討分析國

內外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並初擬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作為基礎，為深入瞭解

學校教育現場推動自我評鑑實務狀況，採用個人別態度構造分析法（PAC 分析法）

並邀請 7 位教育現場經歷豐富之教育人員進行訪談與分析，以瞭解教育實務現場

人員對於學校自我評鑑之想法與態度，依據訪談結果針對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

指標進行修訂並得出上位概念之指標面向，藉以建構符合學校教育實務需求之國

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系統。 

研究結論顯示，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系統共計四面向 17 項指標，四大

面向分別為：面向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含 7 項指標、面向二「學生輔導與

行政支持系統」含 3 項指標、面向三「學校發展與課程計畫」含 5 項指標、面向

四「學校公共關係與資源整合」含 2 項指標，其中以「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面

向為自我評鑑指標之核心；就國民中學學校實施自我評鑑之整體而言，宜強調自

我評鑑指標彈性化，提供學校發展校本特色指標之彈性，並宜推動學校自我評鑑

制度化，強化自我評鑑參與人員之動機及認同感，以達到改善學校問題及提高學

校教育品質之目標。 

最後，根基於研究結論，本研究分別以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及後

續研究方向，提出研究建議。 

關鍵字：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個人別態度構造分析法（PAC 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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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wan: 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 

Ping-Ying, Y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chool self-evaluation 

implemented for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and construct indicators of school 

self-evaluation by considering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 organization educators. First, a 

literature review is conducted to integrate the school self-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overseas and domestic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initially formulate 20 indicators of 

school self-evaluation. To understand the thought processes and attitudes of school 

organization educators in relation to school self-evaluation, this study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onducting a 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 analysis with a sample of 

experienced educators.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 results,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elf-evaluation indicators are revised, and the indicators of the upper concept are 

derived to construct a junior high school self-evaluation that meets school education 

need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self-evaluation for junior high schools that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and a total of 17 indicators. The four dimensions are as follows: I. teaching 

and student learning, which includes seven indicators; II. student support system, which 

includes three indicators; III. school development and curriculum plan, which includes 

five indicators; and IV. school public relations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which includes 

two indicators. Teacher teaching and student learn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dimens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elf-evalu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 self-evalu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s requires emphasis on the flexibility of self-evaluation indicators to 

provide flexibl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indicators. Such an emphasis promot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elf-evaluation in schools and strengthens the motivation for 

self-evaluation of participants, thereby solving school problems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Finally, this study makes suggestion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elf-evaluation an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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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chool self-evaluation, 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 

(PAC)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ii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 6 

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 7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8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 1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4 

第一節 學校自我評鑑之緣起與發展 ........................... 14 

第二節 學校自我評鑑之實施與現況 ........................... 21 

第三節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初探 ..................... 3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77 

第一節 研究架構 ........................................... 77 

第二節 研究對象 ........................................... 78 

第三節 研究工具 ........................................... 81 

第四節 實施程序 ........................................... 82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 84 

第四章 研究結果…………………………………………………………………………….. 86 

第一節 國中自我評鑑指標之 PAC分析法訪談結果分析 ........... 86 

第二節 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之建構 ........................ 129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133 

第一節 結論 .............................................. 133 

第二節 建議 .............................................. 135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iii 

 

參考文獻 .................................................. 137 

附 錄 .................................................... 142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iv 

 

表 目 錄 

表 2-1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構面彙整表 ............................. 71 

表 3-1 PAC法訪談成員名單 ......................................... 80 

表 4-1 受訪者 A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 87 

表 4-2 受訪者 A群組數凝聚過程 ..................................... 90 

表 4-3 受訪者 B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 95 

表 4-4 受訪者 B群組數凝聚過程 ..................................... 97 

表 4-5 受訪者 C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 100 

表 4-6 受訪者 C群組數凝聚過程 .................................... 103 

表 4-7 受訪者 D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 105 

表 4-8 受訪者 D群組數凝聚過程 .................................... 108 

表 4-9 受訪者 E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 110 

表 4-10 受訪者 E群組數凝聚過程 ................................... 112 

表 4-11 受訪者 F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 115 

表 4-12 受訪者 F群組數凝聚過程 ................................... 117 

表 4-13 受訪者 G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 120 

表 4-14 受訪者 G群組數凝聚過程 ................................... 122 

表 4-15 受訪者回答本研究議題之聯想項目結果彙整表 ................. 125 

表 4-16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面向及指標彙整表 ................. 130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v 

 

圖 目 錄 

圖 1-1近 5年我國及主要國家教育經費占 GDP比例 ...................... 2 

圖 1-2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流程圖 ................... 13 

圖 2-1學校自我評鑑的標準作業程序 ................................. 22 

圖 2-2 愛爾蘭中等學校自我評鑑六大階段 ............................. 25 

圖 3-1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架構 ..................... 78 

圖 4-1 受訪者 A之樹狀圖 ........................................... 89 

圖 4-2 受訪者 B之樹狀圖 ........................................... 96 

圖 4-3 受訪者 C之樹狀圖 .......................................... 102 

圖 4-4受訪者 D之樹狀圖 .......................................... 107 

圖 4-5 受訪者 E之樹狀圖 .......................................... 111 

圖 4-6 受訪者 F之樹狀圖 .......................................... 116 

圖 4-7 受訪者 G之樹狀圖 .......................................... 121 

 

 

 

file:///C:/Users/Yu/Desktop/1080824論文內文定稿2.docx%23_Toc17659873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建構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本章為本研究之整體概念說明，共

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重要名詞釋義；第

四節為研究範圍及限制；第五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本研究旨在建構符合學校教育實務現場需求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

茲將研究動機敘述如下： 

隨著 1980 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在世界各國掀起了以自由化、私有化及分權

化概念為中心的教育改革，其中教育權力下放之學校本位管理成為趨勢，受到這

股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影響，各國也積極推動教育改革，以日本為例，1990 年代受

到經濟泡沫化的影響，經濟成長減緩加上國際競爭力減退，社會上對於新自由主

義主張精簡機構、削減政府預算及提高效率等主張形成共識，進而提出包含公共

教育支出削減、廢除學區、給予學生與家長學校選擇權、公共教育最小化及學校

民營化等教育改革措施，同時也促成 2006 年修訂日本《教育基本法》(楊思偉、陳

盛賢、許筱君，2013)；美國於 1980 年代政府由傳統公共行政管理模式轉變為新公

共管理模式，推動分權及私有化，於 1983 年美國中小學教育質量調查委員會提出

《國家在危機中一教育改革勢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報告書，要求聯邦政府對於州政府之教育經費及學校管理之行

政干預應減到最小，又於 1981-2000 年期間全美國共有 16 個州政府通過立法將教

育權力從州政府下放各校，嘗試透過分權管理的方式取代傳統的政策命令得下達，

鼓勵學校自下而上的創新，給予學校自主發展的空間，包含學校預算、人事、課

程、教學及一般學校行政運作由學校自主決定，走向以學校為本的學校本位管理

模式(張明輝，1999)；英國則於 1988 年頒布教育改革法(Education Reform Act)，強

調教育市場化之教育改革中心，藉由建立教育市場機制，讓家長擁有子女教育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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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權，而學校為有足夠的學生及財務上的支持，則是努力吸引學生就讀，相對之

下擁有較多學生數的學校則能獲得較充沛的財政資源，使得學校間形成競爭關係，

藉由競爭關係激勵學校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務(巫有鎰，2003)。 

而隨著國家經濟發展，社會大眾對於教育品質的要求及關注度漸增，從各國

投注於教育之資源可以看出該國對於推展教育的重視程度，由各國近幾年之國內

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分配給教育之比例觀之，2006 至 2014 年美

國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例近 7%，英國則是約近 6-7%，日本約近

5%，我國則是約 5-6%(如圖 1-1)，又就我國而言，近三年(2015-2017 年)各級政府

教育經費支出(預算數)均占政府歲出 20%以上(教育部，2018)，由此可見，國內外

政府及民眾對於教育均極為重視，願意投注大量經費與資源，相對而言，對於教

育品質的關注及重視程度更是日漸升高。 

圖 1-1 近 5年我國及主要國家教育經費占 GDP比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自教育部 2015-2018 年《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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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新自由主義講求績效化及採用市場競爭的原則，在回應走向開放訴求的

同時，為確保教育仍維持高品質及激勵品質的提升，各國皆有志一同的在教育改

革政策的引導下，選擇透過評鑑的手段來評估教育成果，以日本之教育改革為例(楊

思偉、陳盛賢、許筱君，2013)，東京都率先於 2000 年公布實施新的教師評鑑制度，

又 2006 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公布「義務教育各學校評鑑政策指標」，調查學校實施

學校評鑑的情形，英國透過 1988 年教育改革法的頒布後，宣示讓教育走向市場化

的同時，也在改革法中增加政府對於教育事務的管轄，進一步制定了國定課程及

國定測驗，由此可見，受到教育分權及市場化的影響下，權力下放讓學校擁有多

的自主性，同時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大眾及家長對於教育的重視及關注度持續提

升，為了確保在教育環境自由開放及學校自主化下，仍然維持高品質的教育，評

鑑的實施成為學校確保提供高品質教育服務的手段之一，透過以學校為主體推動

自我評鑑的實施，才能確保高品質教育服務的提供，同時藉由評鑑結果持續改善，

達到增進教育品質的目標，確保學生學習。是故，建構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使得

各校得更系統化、精確的評估學校辦學情形，進而提升教育品質，成為本研究之

研究動機一。 

 

為確保教育品質及教育績效，各國均透過推動客觀之教育評鑑制度，協助及

引導改進學校教育缺失，舉例而言，荷蘭於 1998 年 8 月 1 日公布的品質法(The 

Quality Act)，明確規範學校有義務對於所提供的教育品質負擔績效責任，需確保

及持續精進其教育品質，同時規定所有學校皆需建立校本教育品質保證制度

(Scheerens, J.& Hendriks, M., 2002) ；蘇格蘭在 1996 年發布第一版《我們的學校有

多好？》報告書（How Good is Our School？Self-evaluation Using Performance 

Indicators），以促進學校改進教育為目標，提供學校於進行自我評鑑時參考之指標

系統，讓學校藉由自我評鑑瞭解自身之優勢及劣勢，並設定改進的優先次序，進

而達到提升教育品質的最終目標，並於 2000 年頒布《學校標準法》(Standard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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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land’ s schools etc. Act 2000）規定各地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所轄學校之教育品質

應公開並提出意見，然教育評鑑於各國實施推動上仍遭遇許多困境，其中制度面

上面臨最大的挑戰，目前推動之學校評鑑大多是由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主導、規劃

及施行，學校本身大多是處於被動接受的狀態，即使是名為學校自我評鑑，大多

也是為配合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之外部訪視評鑑所做的「蒐集資料」，對於評鑑的時

程、內容等較多是無自主性的，常使得學校自我評鑑淪為行政機關進行訪視評鑑

的前置作業，此外對於評鑑結果的運用上，也因缺乏針對評鑑待改善事項訂定行

動計畫，以及後續追蹤改進情形，造成學校評鑑淪為打分數，而未發揮其協助改

善學校辦學情形之目標。以我國學校評鑑發展觀之，教育評鑑可以追溯自 1975 年

教育部為提高大學教育水準所辦理的大學教育評鑑工作(秦夢群，2011)，接著逐步

將評鑑對象擴大至專科學校、中小學及幼稚園等各級教育單位，1990 年代後教育

評鑑開始迅速發展，然而隨著評鑑活動的增加，學校基層人員卻也陷入為應付各

項評鑑之繁重行政作業中，對於教育評鑑的實施仍以外部視察的心態看待，評鑑

不僅無法達到其改善學校辦學情形及提升教育品質之目的，更成為學校基層人員

的負擔，因此，透過瞭解及分析學校自我評鑑之內涵，建構系統化評鑑指標，引

導學校於推動學校評鑑時能回歸評鑑之本質，進而實踐評鑑之改善目的，此為本

研究之研究動機二。 

 

近年來，教育界對於自我評鑑的關注逐漸增加，將自我評鑑視為一個提昇學

校教育品質及促進學生進步的機制，為積極推展各校發展自我評鑑，各國政府也

發展出提供學校辦理自我評鑑的各式指引與支持，以歐盟 2015 年所公布的調查報

告中可以看到，在歐洲 32 國家中各國只少有一種以上支持各校自我評鑑的方法及

途徑，包含內部評鑑專家培訓、建立外部評鑑框架、提供可以跨校的比較之標準

評估指標、具體的評鑑原則及操作手冊、線上表格、外部專家建議、行政經費支

持等，但儘管各國政府發展各項支持學校辦理自我評鑑之方案與規劃，但自我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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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在推動及實施上仍遭遇許多問題，Ryan 等人在 2007 年的研究中指出自我評鑑包

含許多面向，且皆需要評鑑相關專業之背景知識，因此各校自我評鑑在運作過程

中，校內參與評估的教育人員在評鑑的實施及概念理解上都面臨許多挑戰，包含

評鑑人員的角色、評鑑工具的選擇、評鑑結果的運用及解釋等方面都遭遇困難，

Schildkamp 和 Visscher (2009)的研究顯示，學校在實施自我評鑑時，較難有能量

發展出評鑑工具及有系統的運用評鑑結果，綜而言之，以學校內部人員為主推動

之學校自我評鑑，面臨最大的挑戰來自內部人員評鑑知能不足，如何達到調和外

部及內部評鑑的觀點，成為關鍵，又評鑑是一種涉及價值的活動（Christie & Alkin, 

2008），評鑑工作的核心，就是評鑑者根據某些標準對受評的對象作出價值判斷，

因此，學校內部人員包含教育領導、教育行政人員、教師等不同角色，於實施自

我評鑑過程中對於教育價值的差異，是否會對學校自我評鑑的結果產生影響，不

同角色對於評鑑的系統及指標內涵是否有不同看法，是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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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先進行學校自我評鑑制度文獻探討，做為建

構指標之理論依據，再進一步整合不同角色教育人員之想法，以建構各

構面及各項指標內涵，完成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系統。 

(一)建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構面及指標之內涵 

(二)探討不同教育人員角色對於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看法及差異情形 

(三)提出建議以作為提升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二、待答問題 

(一)國內外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實施現況為何？ 

(二)我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之整體架構為何？ 

(三)我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內涵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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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一、國民中學 

本研究之「國民中學」，依據研究內容及範圍，係指公立之國民中學。 

二、學校自我評鑑 

學校自我評鑑(School Self-Evaluation)係指學校自主性依據其核心價值及

發展願景，由學校內部及與學校相關之利害關係人(例如:校長、教育行政人員、

教師、學生、家長、社區人士等)共同合作組成評鑑小組，訂定自我評鑑計畫，

針對學校運作情況進行系統性資料蒐集、描述與評估，檢視學校辦學績效及

進行反思，並依據評鑑結果發展及落實學校自我改善行動計畫，達到改善學

校及提升教育品質之目的。 

三、PAC 分析法 

PAC(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分析法是日本心理學家內藤哲雄於 1993

年所研發的一項研究方法(林雍智，2018)，中文可稱之為「個人別態度構造」

分析法。內藤哲雄在其所著《PAC 分析實施法入門》一書中，指出 PAC 分析

法是一個著眼於個人的質性研究(Tetsuo Naito,2017)，根據樹狀圖，分析被調

查者自身的意識構造，經由訪談讓個體受訪者透過與題目相關的自由聯想，

聯想文之間的相似度評價，並利用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的統計方法進行

數據分析，繪製出被調查者的樹狀圖，並通過被調查者對樹狀圖的綜合解釋，

來分析個人的態度或意識構造，亦即藉由訪談蒐集受訪者所回答之資料，以

科學性的統計方式進行統計分析，以找出問題重點的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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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將分成研究範圍及研究限制兩部分論之，茲分別陳述如下： 

一、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我國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及家長做為

研究對象。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中初擬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乃分析歸納國內外文獻

所得之結果，並經由 PAC 分析法建構適於我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

標。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在建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研究限制方面將分為

三個部分描述之，依據為研究對象之限制、研究方法之限制與研究結果。

茲分項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之限制 

本研究有其研究對象上之限制，學校於推動自我評鑑時參與對象包

含學生、教師、家長、校長及社區人員等，然而於我國現行法規中未詳

細規定學校於辦理自我評鑑時參與人員的組成，因此，本研究於專家問

卷及訪談對象上皆僅限於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及家長

等人員，並未包含可能參與自我評鑑之學生及社區人員等。另外，本研

究以公立國民中學為主要研究對象，未包含私立國民中學，主要考量公、

私立學校於管理制度上之不同，私立學校在經費及人事上享有較多自主

空間，造成公私立學校於辦學方式上的不同，較適合另行調查及進一步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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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之限制 

本研究採用文獻資料蒐集、專家訪談法進行研究，主要是運用個人

的自我認知來探究學校自我評鑑實施的現況、困境與結果運用，透過此

方法研究所得之結果，受限於個人認知、態度或情緒，且受訪者於回答

上有所保留、顧忌、防衛，因此，本研究於研究結果解釋上有其限制性。 

(三)研究結果之限制 

本研究以臺灣北部地區公立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故以臺灣北部地區

為研究範圍，並未包括其他地區之學校，因此，研究結果推論可能受到

地區限制，不宜過度推論制其他地區，又本研究並未包含國民小學及高

級中等學校層級之學校，在研究結果的解釋及推論也受到學校層級的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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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節旨在說明研究所採用之方法，並詳述研究施行之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達成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除蒐集及探討文獻之內容外，採用 PAC

分析法來進行研究分析，進行相關研究資料得蒐集、整合、分析及建構，最

後歸納研究結果做成結論並提出建議。茲就 PAC 分析法內容說明如下： 

(一)PAC 分析法(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 

PAC(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分析法是日本心理學家內藤哲雄於

1993 年所研發的一項研究方法(林雍智，2018)，中文可稱之為「個人別態

度構造」分析法。內藤哲雄在其所著《PAC 分析實施法入門》一書中，

指出 PAC 分析法是一個著眼於個人的質性研究(Tetsuo Naito,2017)，根據

樹狀圖，分析被調查者自身的意識構造，是一個具有較高再現度和信賴

度的質性研究方法，該方法經由訪談讓個體受訪者透過與題目相關的自

由聯想，聯想文之間的相似度評價，並利用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的

統計方法進行數據分析，繪製出被調查者的樹狀圖，並通過被調查者對

樹狀圖的綜合解釋，來分析個人的態度或意識構造，亦即藉由訪談蒐集

受訪者所回答之資料，以科學性的統計方式進行統計分析，以找出問題

重點的分析法。 

二、研究步驟 

本研究實施歷程共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準備階段、實施階段與完成階

段，茲依序分述如下(如圖 1-2)： 

(一)準備階段 

1. 蒐集閱讀相關文獻 

廣泛閱覽、蒐集學校評鑑相關文獻，利用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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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源，從書籍、期刊、碩博士論文等文獻資料中，瞭解本研

究相關議題及發展背景。 

2. 確立研究題目 

依據研讀之文獻資料，聚焦研究主題及方向，經與指導教授討

論修正後，確定研究題目。 

3. 擬定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動機及目的，確認待答問題，並界定問題之範圍及性

質，擬定本研究之架構及流程。 

4. 確定及發表研究計畫 

(二)實施階段 

1. 初步擬訂指標內容 

依據研究目的、待答問題與文獻探討之結果，初步編擬「國民

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作為研究工具。 

2. 確定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目的，採用 PAC 分析法作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 

3. 實施 PAC 分析法 

邀請不同角色教育人員針對初擬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

標」進行自由聯想及相似度之評價提供評估及給予意見，並進

一步歸納參與者意見形成之叢集，比較不同受訪者之訪談結果，

修訂「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 

4. 整理資料與分析 

針對 PAC 訪談的結果進行互相對照及綜合整理。 

(三)完成階段 

1. 綜合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分析並討論 PAC 訪談之研究結果，探討「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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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指標」系統之面向與指標內涵。 

2. 提出結論與建議 

總結研究分析與討論之結果，提出研究結論，並提出研究建議

及後續研究建議。 

3. 撰寫論文與印製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 

 

  

確立研究題目 

擬定研究架構 

確定及發表研究計畫 

初步擬訂指標內容 

確定研究方法 

實施 PAC 分析法 

綜合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提出結論與建議 

撰寫論文與印製 

準備階段 

實施階段 

完成階段 

整理資料與分析 

蒐集閱讀相關文獻 

圖 1-2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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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根據研究問題及研究目的，探討學校自我評鑑與教育評鑑之相關理

論，統整歸納分析國內外相關文獻，以作為建構我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

之理論架構，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學校自我評鑑之緣起與發展，第二節

探討學校自我評鑑之實施與現況，第三節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初探。以

下逐節分述之。 

第一節 學校自我評鑑之緣起與發展 

壹、學校自我評鑑之緣起 

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自 1970 年代以來對於政府管理與治理理念逐漸

產生轉變，並在世界各國掀起了以自由化、私有化及分權化概念為中心的教育改

革，其中教育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改革的影響下，各國積極透過教育法規的

鬆綁及權力的下放，提高教師、學生、家長的參與度，隨著全球社會經濟的發展，

教育作為國家競爭力的代表，社會大眾對於教育品質的重視更甚以往，因此隨著

教育分權化下，地方政府及學校對於教育裁量權的擴大，相應而生學校對於所提

供教育服務的品質之責任也跟著被放大檢視；另一方面，從市場經濟的觀點來看，

教育提供的是一種服務，而學生及家長則是教育消費者的角色，回應教育市場化

的需求，教育主管機關為提供學生及家長正確的資訊，對於學校實施適當的教育

評鑑成為必要的手段，同時為得到教育「消費者」的認同，進而能夠在教育市場

中獲得選擇，學校領導者也必須透過評鑑實施確保教育的品質，也因此以學校為

主體，強調教育成果的績效責任的學校自我評鑑亦成為近年來教育改革政策中重

要的一環，部分歐洲國家也積極投入透過立法作為建立各校自我評鑑制度之基礎，

強調各校對於自身教育品質的績效責任(Leithwood, Edge, & Jantzi, 1999; Reezigt, 

2001; Wilcox & Gra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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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學校為主體的評鑑模式，出現的背景主要係源自社會大眾對教育品質

的重視，而對於學校教育品質的維持，有學者提出依據家長所擁有教育選擇權的

大小，可以區分成兩種不同途徑，皆可達到維繫教育品質之目標 (Harris & 

Herrington, 2006)： 

其一是準市場模式，隨著教育權力的鬆綁與下放，提高家長及學生在教育決

定的選擇權及學校事務的參與度，教育市場化影響下，家長成為教育市場中的消

費者，家長藉由運用所擁有的教育選擇權，對於學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務產生影響

力，學校間為了獲得家長的選擇，並提升教育品質而產生競爭，面對競爭的壓力，

則會進一步促使學校內部追求創新及精進，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務，等同於由學校

直接承擔辦學品質的績效責任，因此家長教育選擇權的實踐成為影響學校教育品

質的重要因素，而透過以衡量學校教育產出為基礎之教育指標的公布，家長為其

孩子選擇學校的取向也成為影響學校教育品質改善方向的重要參考與依據，在此

模式中，學校評鑑以內部人員為主，目的是促進學校教育品質的提升，藉以爭取

家長之選擇。 

其二則是政府課責模式，不同於準市場模式中家長所擁有較大程度的教育選

擇權，以美國及法國為例，教育主管機關仍握有一定程度之教育權力，在此教育

背景下，學校教育品質的提升有賴於來自學校外部的評鑑制度的刺激，針對學校

學生之表現或學校行政組織運作及教學進行評鑑，作為學校辦學績效報告，即是

將辦學情形回饋給學校教育人員，指出待改進之處，激勵教育人員進行改善與精

進，在此模式中由於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肩負較大的辦學績效責任，而學校則須受

到來自學校外部，教育行政機關的行政監督及行政指導，學校評鑑成為一個教育

主管機關對於學校督導的手段，同時評鑑結果也可能成為行政決定的重要依據，

例如教育經費的分配等。 

而從評鑑人員的角度切入，則可以將評鑑區分為內部評鑑(interal evaluation)

及外部評鑑(external evaluation)，以學校為主體的評鑑模式中，所謂內部評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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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學校為瞭解所提供之教育品質，主動發起並實施的評鑑活動，評鑑目的係以促

進學校未來發展及改善教育品質為主，評鑑成員多為學校內部成員，另一方面，

外部評鑑係指學校外部的教育權力(通常為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為瞭解學校教育品

質所進行的評鑑活動，評鑑目的係為符合績效責任之要求，學校於評鑑中之角色

較為被動，評鑑成員則以學校外部人員組成為主。 

其中內、外部評鑑的差異來自於評鑑目的、評鑑參與者、評鑑動力來源的不

同(郭昭佑，2000)，各有其優劣勢之處，其中以內部評鑑而言，優勢主要來自於實

施上以學校內部成員擔任評鑑者居多，對於學校發展之歷史脈絡及背景較為熟悉，

也較能掌握及蒐集評鑑所需資料，同時以促進學校改善之形成性功能為原則，於

評鑑實施中對於被評鑑者而言較不具威脅感，提出之評鑑結果實施上較具體可行，

較能達到改善學校之目的；外部評鑑實施上主要由學校外部具備評鑑專業知能人

員擔任評鑑者，相較於內部評鑑較具備客觀性及專業性，提出的評鑑結果較適合

用於提供資訊並實現學校績效責任之總結性功能為主；綜而言之，內部評鑑的優

勢即為外部評鑑之劣勢，反之亦然，兩者單獨實施時都將面對其缺點，也因此許

多國內外學者皆認同整合內外部評鑑可以相互截長補短，融合兩者之優勢，被視

為一個較為理想的評鑑方式(MacBeath, 2010; Nevo, 2010; Vanhoof and Van Petegem, 

2007)，從許多評鑑實施的過程中也可以觀察到內外部評鑑融合的趨勢，學者 Henk 

Blok、Peter Sleegers 及 Sjoerd Karsten 在 2008 年針對 27 所荷蘭小學推動學校自我

評鑑之結果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學校實施內部評鑑後之評鑑報告往往品質低落，

例如：評鑑報告結果無法回應與進行評鑑前提出的問題，提出認為對學校而言要

實施高品質的自我評鑑是一件困難的任務，外部評鑑專家的支持是精進自我評鑑

品質的關鍵。 

綜而言之，因應新自由主義浪潮下政府治理模式之轉變，教育法規的鬆綁及

權力的下放，使得以學校為本的管理模式逐漸成形，加上社會大眾對於教育品質

的要求漸增，期待能透過教育評鑑來達到提升教育品質及問題改進之目的，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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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於教育績效責任的要求，以學校為主體的學校自我評鑑成為教育評鑑發展之

趨勢，接下來將進一步針對學校自我評鑑的內涵、實施現況及實施流程進行論述。 

貳、學校自我評鑑之內涵 

一、學校自我評鑑意義 

在 1980 年代，隨著教育評鑑理論及方法的發展，教育界開始對於學校自

我評鑑的關注逐漸增加，將自我評鑑視為一個提昇學校教育品質及促進學生

進步的機制，從 MacBeath(2005)提出三項評鑑實務邏輯理論觀之中，能初步

的瞭解以學校自我評鑑模式為趨勢的學校評鑑發展浪潮，第一，從經濟成本

層面來看，以組織內部人員作為評鑑人員，可以減少聘請外部專家實地訪視

及觀察組織的成本；第二，從績效責任層面來看，國民教育階段政府是學校

主要的提供者，在民主社會中追求組織最大效能的思維影響下，教育資源有

限的情況下，學校運用政府預算和公部門資源，則有相對的責任及義務，針

對教育服務提供的狀況進行說明及報告；第三，學校改善層面來看，推動學

校的自我評鑑，被多數學者認為是能直接和間接回應以改善為目標的評鑑方

式(Hofman and Nynke, 2009)，這個邏輯理論也是政府機構推動學校自我評鑑

最主要的理由之一，主要原因可從學校自我評鑑動力來源及評鑑人員的組成

分析一二，學者郭昭佑(2000)認為自我評鑑的動力係來自學校本身，亦即學校

基於自身的需求、自我要求或為爭取外在認可，進而自發性、主動的進行評

鑑作業，並期待透過評鑑達到促進學校發展及改進的目的，同時自我評鑑多

以校內人員擔任評鑑者，對於學校的脈絡及問題較為熟悉及有較高的掌握度，

在實施評鑑的過程中能深入瞭解學校面臨的挑戰及需求，對於被評鑑者也較

不具威脅性，於取得評鑑所需的資料上也較為容易，所提出評鑑結果、評論

及改善計畫較具可行性，學校的接受度也較高，而對於學校推動自我評鑑以

校內人員為評鑑者的實施方式，Livingston 及 McCall(2005)亦持相同觀點，認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 

 

為自我評鑑最能有效促進師生學習發展的方式。 

自我評鑑的意義可以從不同觀點切入來進行討論，從狹義的角度而言，

學校自我評鑑是一種檢查，確保學校提供教育之品質，而從較廣的角度觀之，

學校自我評鑑不只包含檢查，從一開始的學校目標設定、計畫、檢視和根據

評鑑結果提供新的改善方式，自我評鑑不再只是填寫問卷，而是一個有系統

改善學校品質的過程。因此針對學校自我評鑑應該是能建立一套支持系統，

讓各校的人員能夠按照流程建立屬於該校的指標，並透過外部專家學者的適

時引導，解決自我評鑑常見內部人員評鑑知能缺乏的狀況，讓自我評鑑發揮

其功能，達到改善學校的真正目的，回歸評鑑的精神。 

而有關學校自我評鑑的定義，國內外許多學者皆有相關論述，有學者將

學校自我評鑑視為學校的「自我報告」(self-report)，Newfield (1990)表示所謂

的自我報告是指運用任何方法及技術進行評估後所產生的結果，其中個人在

評估過程中同時擔任評估或觀察者及被評估及被觀察之對象；Kell(1995)在其

所著《自我評鑑歷程》(Self-study processes : a guide to self-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一書中提到，自我評鑑依照其性質可以分為「自我研究」(Self-study)

及「自我評鑑」(self-evaluation)，自我研究(Self-study)被認為是由組織內部成

員在其所在環境中所進行的評鑑過程，評鑑的動機是來自成員之內在動機，

是一種自發性、自願性的，目的是為了能促進組織進一步的發展與改進，由

組織內部自行訂定評鑑的目標及標準，並由成員針對教育的品質進行檢討及

分析，來達成自我改善的目的；自我評鑑(self-evaluation)則是指由外部機構啟

動評鑑，並訂定相關的標準及指標，組織內部配合成立工作小組，對於教育

績效及現況進行分析，先由內部自行檢討目標達成程度，並蒐集整理自我評

鑑相關資料，提供外部機構評鑑之參考；Hofman(2005)指出學校自我評鑑，

基本上是以學校的目標作為基礎，並由不同的觀點切入進行了解，舉凡以學

校成果、產出為重點的狹義角度，到以學校輸入、學校內部流程和學生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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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等為多元面向進行評估的廣義角度，都可被視為是自我評鑑系統的一部

分；Jan Vanhoof 及 Peter Van Petegem(2011)表示學校自我評鑑係由學校透過自

主性啟動的自我評鑑過程，選擇特定的內部參與者擔任評鑑人員，針對學校

運作情況進行系統性的描述和評估，以期在學校整體發展及政策推動的框架

下，根據評鑑的結果作出決定或採取主動策略，達到改善學校的目的。 

學校自我評鑑的實施大多以學校內部成員為主，惟學校教育人員並非皆

具備足夠之評鑑專業知能，而這也造成評鑑結果及品質可能不如預期，於前

論述中提到學者 Henk Blok、Peter Sleegers 及 Sjoerd Karsten (2008)針對 27 所

荷蘭小學學校自我評鑑結果之分析，其評鑑結果無法回應評鑑前所提出之問

題，導致學校內部自我評鑑報告品質不佳，主要原因來自於學校內部人員的

評鑑知能不足，在無外部專家的協助及引導下，要求學校內部實施高品質的

自我評鑑是一件困難的任務，也因此對於學校而言，在實施自我評鑑的過程

中，外部評鑑專家的支持是精進評鑑品質的關鍵，因此，為改善以學校內部

成員擔任評鑑者之自我評鑑之品質，學者郭昭佑(2000)在《學校本位評鑑》一

書中，提到學校本位評鑑之概念，強調透過評鑑專業的支持及學習的支持，

調和內外部評鑑，使其能發揮互補的功能，建立評鑑的自主機制，使評鑑的

結果既能達到有助學校改善，同時也能回應學校績效責任的要求，所謂學校

本位評鑑係學校成員在專家協助下，學習評鑑知能且實際的執行學校層級評

鑑，以建立學校內部評鑑的常駐機制，並透過內外部評鑑的連結與多元參與

的真誠對話，以為學校發展改進與績效責任，歸納出學校本位評鑑應包含的

七項要素：內部評鑑者為學校成員、評鑑知能的學習、實在的評鑑執行、評

鑑在學校的常駐機制、內外部評鑑的聯結、多元參與的真誠對話、形成性及

總結性評鑑兼重。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學校自我評鑑定義為：學校自主性依據其核心價值

及發展願景，由學校內部及與學校相關之利害關係人(例如:校長、教育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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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教師、學生、家長、社區人士等)共同合作組成評鑑小組，訂定自我評鑑

計畫，針對學校運作情況進行系統性資料蒐集、描述與評估，檢視學校辦學

績效及進行反思，並依據評鑑結果發展及落實學校自我改善行動計畫，達到

改善學校及提升教育品質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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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自我評鑑之實施與現況 

壹、學校自我評鑑之實施內涵 

一、學校本位評鑑實施原則 

從許多研究中發現，學校自我評鑑的實施有賴於許多因素及條件的配合，

才能成功發揮其改善學校辦學之功能及對於校務未來發展做出貢獻，推動學

校自我評鑑如同一項教育政策的實施，Jan Vanhoof 及 Peter Van Petegem 在

2011年的研究中提出一個有效學校自我評鑑的實施，基於七項實施原則之上，

每項原則中亦有其相對應的指標： 

(一)學校團隊作好進行系統化反思之準備 

(二)學校團隊致力於實踐相同目標 

(三)學校團隊運用共享領導強化團隊成員的參與度 

(四)學校團隊能進行有效溝通 

(五)學校團隊能創造相互支持的關係及合作模式 

(六)學校團隊將自我評鑑納入學校發展計畫之一環 

(七)學校團隊在自我評鑑的過程中需積極回應組織內部及外部的期待 

 

二、學校自我評鑑實施流程 

(一)國內 

劉智雄、林天祐與劉智豪（2006）透過文件分析及模糊德懷術的研

究結論，加上焦點團體法的結果，歸納出國民小學自我評鑑的標準作業

程序，將自我評鑑分為準備階段、規劃階段、計畫與訓練階段、實施階

段與報告階段(如圖 2-1)，各階段皆有三個工作目標，各工作目標亦訂有

相關工作事項。 

第一階段為準備階段，工作目標為教育局設置指導小組、學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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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舉辦之校務評鑑說明會與學校營造利於自我評鑑實施的環境。  

第二階段為規劃階段，工作目標分別為：學校成立校務自我評鑑委

員會、學校成立校務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與學校成立校務自我評鑑執行小

組。 

第三階段為計畫與訓練階段，工作目標分別為：研擬自我評鑑計畫、

公布自我評鑑計畫與辦理自我評鑑工作坊。 

第四階段為實施階段，工作目標分別為：蒐集相關資料、分析相關

資料、解釋與判斷資料。 

第五階段為報告階段，工作目標為：撰寫自評報告、公告自評結果

與檢討與改進。  

 

 

圖 2-1 學校自我評鑑的標準作業程序 

資料來源：劉智雄、林天祐、劉智豪（2006）。國民小學自我評鑑標準作業程序建

構之研究。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1009503813）。

臺北市：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準備階段 

規劃階段 

計畫與訓
練階段 

實施階段 

報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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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 

愛爾蘭教育與技能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DES)為了引導及支持

中小學校發展校本自我評鑑模式，自 2012 年頒布「小學自我評鑑指導方針」及「中

等學校自我評鑑指導方針」將學校自我評鑑制度納入正式教育系統之中，透過指

導方針中自我評鑑步驟及原則引導中小學校實施有效的學校自我評鑑，同時更明

確規範要求所有學校皆需推展自我評鑑，以此為基礎之下，愛爾蘭教育與技能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16)更進一步於 2016 年頒布《2016-2020 中等

學校自我評鑑指導方針》(School self-evaluation guidelines 2016-2020 Post-Primary)，

以引導中小學校如何持續有效的推動自我評鑑作為核心，著重在學校的教學與學

習及領導管理兩大面向，其中揭示學校推動自我評鑑之步驟及工作事項，共分為

六大步驟說明如下(如圖 2-2)： 

1. 確定評鑑重點 

此階段涉及決定本次評鑑之重點，學校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在此階段需確認評

鑑重點，包含欲瞭解的教學及學生學習之面向，評鑑重點的確認有賴於學校

及利害關係人基於對學校自身發展背景之瞭解，選擇他們認為對於學校未來

發展有利的方向及有改進潛力的部分作為學校自我評鑑的重點項目。 

2. 蒐集證據 

學校透過第一步驟確立自我評鑑之重點後，接著開始蒐集與評鑑重點相關之

資料，學校藉由蒐集資料的過程，進一步瞭解學校發展之優勢及劣勢，為提

高學校資料的正確性，多元的資料來源成為蒐集資料時的關鍵，資料來源管

道應包含教育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等，多元及有效的資料蒐集才能

確保後續具備足夠的證據進行分析，並做出準確的判斷。  

3. 優勢劣勢分析 

此階段中學校將依據蒐集之資料進行分析，瞭解並肯定自身的優勢，並找出

及承認學校應優先改進的部分，在分析的過程中也應適當的考慮學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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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學校可透過評鑑指導方針中所提供的準則，判斷學校在該領域中的實

踐是否達到有效或甚至是高效的程度，同時確認自身仍可持續改進及開發的

領域。 

4. 撰寫學校自我評鑑報告及改善計畫 

此階段中主要係為確認學校有詳實明確的紀錄自我評鑑結果，以及依據評鑑

結果規劃如何改善校內課程及教學領域，同時將自我評鑑結果以及後續改進

計畫與社區及相關利害關係人進行分享。而所謂學校自我評鑑報告及其改進

計畫應以一份不超過 3 頁的單一文件為標準，同時每年應產出一份，自我評

鑑報告中主要應包含兩大部分，分別為自我評鑑結果以及學校改進計畫：自

我評鑑結果的部分，包含上年度自我評鑑應改進部分實施情形、學校應優先

考慮改進領域等；學校改進計畫部分，應概述學校應改進部分將採取的行動，

首先須設定具體的改進目標，依據目標管理原則(SMART)決定目標，確保目

標是具體的（Specific）、可量化的（Measurable）、可達成的（Achievable）、

現實的（Realistic）、有期限的（Time-related），以實踐改進，另外還應包含實

現目標所需採取之行動計畫、行動計畫具體執行單位及對象、監督及審查機

制、實踐目標之時程表以及學校與所在社區分享自己評鑑報告及改進計畫之

摘要。 

5. 實踐學校改進計畫 

此階段是學校自我評鑑過程中最為關鍵的部分，只有透過採取行動實施改進

計畫，學校的發展情況才能真正獲得改善，校內所有人員自個別教師、學科

領域教師社群及整體學校層面都應共同在不同層級中落實及執行改善計畫，

藉由將學校改善計畫常態化、制度化的成為教師正常教學及學生學習的一部

分，才能有效的落實與執行。 

6. 監測學校改進計畫及評估影響 

為瞭解學校改進計畫執行之影響，需定期掌握實施改進計劃的過程，行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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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執行後對學校產生的影響可以透過幾個方面進行瞭解，包含課堂中是否產

生改變？教師及學生對於執行改進計畫後知覺情形？對於學生學習上有何影

響？等。在此階段中學校需要決定如何對於改進計畫的執行進行評估、何人

負責監督、改進的進度及執行情形在何時何地進行報告…等，學校教育人員

包含教師投入持續及系統化的監測改進計畫執行情形是此階段之關鍵，依照

固定的時間蒐集及使用數據資料，檢查目前執行的改進計畫對學校產生的影

響是否與當初設定之目標相符，以瞭解此改進是否為學校所需，而評估改進

計畫執行的結果也將成為學校自我評鑑新的週期之開始。 

 

 

 

圖 2-2 愛爾蘭中等學校自我評鑑六大階段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16). School self-evaluation 

guidelines 2016-2020 Post-Primar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ucation.ie/en/Publications/Inspection-Reports-Publications/Evaluation-R

eports-Guidelines/School-Self-Evaluation-Guidelines-2016-2020-Post-Primary.pdf 

 

確定評鑑重點 

蒐集證據 

優勢劣勢分析 

撰寫自我評鑑報告
及改善計畫 

實踐改進計畫 

監測改進計畫及
評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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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自我評鑑之實施現況 

近年來，世界各國教育改革浪潮興起，教育決策權朝向鬆綁及去集中化的方

向發展，使過去由上而下(top-down)的決策模式，逐漸轉型為由下而上(bottom-up)

的模式，各國教育權力下放及學校自治程度不同，也造成各國推動學校自我評鑑

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然而將學校自我評鑑模式納入國家級教育政策框架下卻

是全球共同的趨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亦積極促進自我評鑑在各國學校實踐，

提出推動自我評鑑模式供教育實務機構參考，例如在澳洲新南威爾士州雪梨教區

推行一套以蘇格蘭學校自我評鑑框架為基礎的評鑑制度，並設計一套學校效率指

標來進行自我評估，然而學校自我評鑑的實施不僅僅只是蒐集數據，如果沒有適

當的評鑑思維及行政措施的配合，則自我評鑑將無法達到改善學校辦學的功能，

亦無法對學校的未來發展做出貢獻，以歐洲國家為例，大部分的國家實施現況是

教育主管機關實施外部評鑑中提升學校參與的程度，即是將學校的自我評鑑視為

是進行外部評鑑前，學校先行透過自我評鑑的程序來預作準備，並非是真正的進

行學校自我評估。儘管如此，仍有學校推動真正的自我評鑑成功的案例，以荷蘭

公立小學校的自我評鑑推動為例，即是以學校內部為主體，透過引進外部專家學

者針對評鑑優先事項及標準提供專業協助，達到促進學校改善的評鑑目的

(MacBeath, 1999)。 

對於正在發展學校自我評鑑的國家或地區來說，可以借重外部專家的協助，

來建立一套協助學校推動自我評鑑的系統，包含國家監測系統或是自我評鑑的方

案手冊等，才能幫助尚於發展自我評鑑階段的學校加速成長。另外也可透過提供

一個標竿及成功的個案學校案例引導下，協助發展中學校更快的建立校本的自我

評鑑系統，實踐真正自我評估自我改進的目的，此項策略的關鍵是需要一個了解

當地學校背景及社會環境的督導人員來做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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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近年來許多教育學者亦致力於針對學校實施自我評鑑發展評價架構及

工具，提供及協助教育現場有效及成功的實施自我評鑑，為能瞭解推動學校自我

評鑑實務運作情形，研究者各國推動學校自我評鑑的背景及現況說明如下： 

一、荷蘭 

在荷蘭根據其國家發展歷史背景下，學校一直擁有較高自主性及自由度，

依據荷蘭憲法第 23 條規定，在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督下，任何人皆有興辦教育

的自由，也因此在荷蘭出現多元學校型態與類型，包含一般公立學校、基於

特定教育哲學之學校，如蒙特梭利學校、基於特定宗教或生活哲學或教育教

學理念的團體也都有設立學校的可能性，此外，在符合教育部所頒定的標準

規範下(例如:教師須具備合格資格、確保學生及家長對於學校事務有參與決策

之權利等)，不論公立或私立學校皆可自由決定教學內容、目標、主題、教材、

各學科教學時間分配等項目，在教育法規鬆綁和權力下放的政策背景下，學

校理所當然需為辦學品質承擔績效責任，依據 1998 年 8 月 1 日公布的品質法

(The Quality Act)，明確規範學校有義務對於所提供的教育品質負擔績效責任，

需確保及持續精進其教育品質，同時規定所有學校皆需建立校本教育品質保

證制度(Scheerens, J., & Hendriks, M.，2002)。 

其中針對中等教育階段學校實施自我評鑑的機制，可以追溯自 1996-1997

年間由荷蘭林堡省的 18 所中等學校組成聯盟進行相互訪視，而目前荷蘭中等

學校推動自我評鑑主要是由國家教育諮詢中心(the three national educational 

advisory Centres)及學校領導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chool leaders in secondary 

education)合作辦理，通常以三個學校團隊為一個團體進行相互審核，並由獨

立專家審查委員會領導的方式下進行，由國家教育諮詢中心及學校領導協會

與外部專家審查委員會協商確立各校欲評鑑的主題，自我評鑑的過程需歷時

至少 7 個月，共分五個階段進行(Scheerens, J., & Hendriks, M.，2002)： 

(一)第一階段-成立評鑑審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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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審查委員主要負責決定評鑑內容及評鑑程序，委員會由 6 人組成，3

所學校領導者及由國家教育諮詢中心及學校領導協會邀請的 3 位外部專

家學者，3 位外部專家學者不以教育領域類專家學者為限，同時將由外部

專家學者中推舉 1 人擔任此委員會之主席。 

(二)第二階段-自我評估 

學校針對所選定的評鑑主題，撰寫一份書面報告，其中包含學校推動教

育之願景目的、實際運作情形等資訊。 

(三)第三階段-稽查 

依據前一階段學校所提書面報告之結果，評鑑審查委員會實地至學校訪

問並與校內不同團體進行對話，對象包含學生、教師、教育行政人員、

家長等。 

(四)第四階段-評鑑審查報告 

以學校提交之報告作為基礎，加上實地訪視及訪談後，由審查委員撰寫

評鑑審查結果報告書，其中包含對於學校訪視的結果及辦學情形之分析，

並進一步針對學校待改善事項提供改進建議。 

(五)第五階段-改進作為 

以協助學校改善自身問題及提升教育品質為目標，學校需依據評鑑審查

委員會所作之報告書，撰寫學校改進計畫。 

 

二、蘇格蘭 

受到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影響下，英國政府於 1980 年代進行了一場新公共

管理運動，透過將市場機制引入公部門、權力下放，達到提升政府服務品質

及效率的目標，而這股講求績效管理、重視顧客導向的呼聲也連帶影響其教

育體制之發展，社會大眾對於教育品質的要求提高，也因此教育品質保障制

度成為此時期教育政策重點所在，而屬於英國一部分的蘇格蘭同樣也受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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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重視教育品質浪潮影響，但因其在政治、經濟、文化及教育體系上都相對

獨立，且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在回應社會大眾對於教育品質提升的要求

上有不同的發展重點及方向，蘇格蘭十分重視教育，期待透過教育實現卓越

與公平，相較於英國其他地區，蘇格蘭在教育水準及表現皆十分突出，舉例

而言以 2016 年 25-64 歲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來看，蘇格蘭地區比例

為 47.8%，高於英國整體平均 42.3%(何春,2017)，可以瞭解蘇格蘭地區對於教

育的重視，其中在維持及提升教育品質上，蘇格蘭將重點放在實踐學校自我

評鑑上。 

1980 年代以前，蘇格蘭學校評鑑制度以外部評鑑為主，主要是學校於教

育品質提升及問責制度上有較多無法控制的因素所致，但隨著講求績效責任

及市場機制的新公共管理浪潮的影響下，蘇格蘭政府結合專家學者、學校教

師組成團隊建立一套以學校自我評鑑為核心之教育品質保證制度 (John 

MacBeath,2002)，並在 1996 年發布第一版《我們的學校有多好？》報告書（How 

Good is Our School？Self-evaluation Using Performance Indicators），以促進學校

改進教育為目標，提供學校於進行自我評鑑時參考之指標系統，讓學校藉由

自我評鑑瞭解自身之優勢及劣勢，並設定改進的優先次序，進而達到提升教

育品質的最終目標，並於 2000 年頒布《學校標準法》(Standards in Scotland’ s 

schools etc. Act 2000）規定各地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所轄學校之教育品質應公開

並提出意見，另為了能準確反映國家教育品質現況及問題，蘇格蘭教育部

(Education Scotland)定期針對各校進行自我評鑑結果進行驗證，並公布調查報

告，為各校自我評鑑結果提供外部品質保證，同時也依據調查報告修正自我

評鑑指標，以確保教育品質能隨著國家發展逐步提升及進步，至 2015 年 9 月

《我們的學校有多好？》報告書已更新發布至第四版，報告書中對於指標系

統及內容持續更新，對於學校在實施自我評鑑之關注重點則圍繞著三個核心

問題：我們做得如何？我們如何得知？我們將要做什麼？透過《我們的學校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0 

 

有多好？》報告書的更新改版，顯見蘇格蘭政府對於學校推動自我評鑑的重

視，從報告書之內容分析可以瞭解到蘇格蘭學校自我評鑑強調教育對於學習

者的影響，學習者的學習不僅是在課堂中進行，也受到家長、社區、教育行

政人員、其他教育機構的影響，也因此強調自我評鑑是所有利害關係者共同

的責任，唯有透過與學生相關的所有利害關係者的共同參與與合作，自我評

鑑也才能發揮其反思的功能，藉由反思瞭解學校自身之優點及待改善事項，

提出自我評鑑結果後，進一步促進學校進行自我改進，達到提升教育品質的

終極目標。 

 

三、英國 

英國教育標準局（The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Ofsted）於 2015 年 9 月起，針對學前教育機構、公立中小

學、公辦民營學校、私立學校、擴充教育機構以及技能培訓機構實施新的學

校評鑑制度，其中藉由「共同評鑑準則」（common inspection framework）的

制定，統一上述各類教育機構的評量指標與評比標準，共計包含五大評量指

標，分別為「教學、學習與評量的品質」、「學生個人發展、行為、身心健康」、

「學習成果」、「學校領導與經營效能」及「綜合效能」等面向(教育部電子報，

2017)。 

教育標準局十分肯定學校自我評鑑的重要性，認為自我評鑑使學校有機

會審度自身運作狀況，瞭解自己的優勢與劣勢，並針對劣勢或缺點擬定改善

措施，是維持校務運作的關鍵推手，為促進校務評鑑資訊的透明與可比性，

教育標準局根據共同評鑑準則的五大評量指標，進一步提出「校務評鑑手冊」

（school inspection handbook），詳列各個評量指標的審酌細目，並說明督學如

何對各個指標中不同的評分結果撰寫評語。雖然校務評鑑手冊看似是教育當

局指導督學應當如何進行校務評鑑的參考手冊，但該文件還有另一個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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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就是指導學校如何進行自我評鑑。 

校務評鑑手冊主要包含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校務評鑑是如何進行

的；第二部分則是校務評鑑的評量基準、評分結果與評語。第二部分說明各

個評鑑指標的審查細目、基準以及符合不同等第的情形，該些說明可作為學

校進行自我評量的參考依據。換言之，學校在進行自我評鑑時，可參考校務

評鑑手冊在各個評量指標對於督學評量審查的指示，瞭解校務的運作需要著

重哪些項目，每個項目執行到何種情形下可能符合「優秀」或「良好」的程

度，又或者在何種情形下會被認定為「有待改進」，或甚至可能被列入觀察名

單。 

校務評鑑手冊之所以是中小學學校自我評鑑的重要參考依據，不僅是因

為手冊對於評量項目、評分標準的詳盡說明，也是因為關於學校自我評鑑的

方式與內容欠缺統一性規定。英國將學校自我評鑑定調為學校自主事項，交

由各校自行決定適合的評量方式，學校自我評鑑的紀錄自 2014 年起也不再需

要送給教育標準局留存，同時為了使學校可以相互交流與觀摩自我評量的操

作經驗，教育標準局每年也會挑選若干評比為優異或良好學校，將該校的自

我評鑑成果作為案例，公布於網站上供查閱。 

 

綜上，相較於世界各國於學校自我評鑑的發展，我國的教育評鑑制度可

以追溯自 1975 年教育部為提高大學教育水準所辦理的大學教育評鑑工作(秦

夢群，2011)，接著逐步將評鑑對象擴大至專科學校、中小學及幼稚園等各級

教育單位，1990 年代後教育評鑑開始迅速發展，1995 年《國民教育法》修訂

將校長辦學績效納入遴選之考量後，評鑑之風盛行，此後各類及各學層的教

育評鑑開始蓬勃發展，為符應國民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1998 及 1999

年臺北市、高雄市、臺北縣、新竹縣、臺南市及高雄縣等六個縣市實施校務

評鑑（郭昭佑，2000），2000 年後基隆市、桃園縣及臺中縣、臺中市、宜蘭縣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2 

 

等縣市也接續推動校務評鑑，依據各縣市校務評鑑實施計畫，各級學校以為

校務訪視評鑑進行前置作業之心態，實施並推動校內自我評鑑，因此，對於

學校自我評鑑於我國的發展，目前仍停留在被動回應上級教育主管機關之規

定，對於透過自我評鑑的實施來改善學校內部教與學之品質等辦學情形，仍

有持續發展及精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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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初探 

壹、國外學校自我評鑑構面及指標 

一、 美國新英格蘭校院認可協會（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NEASC）之學校自我評鑑指標 

美國新英格蘭校院認可協會為美國歷史悠久的評鑑機構，成立於 1885 年，主

要針對高等教育、公立中小學、科技與職業學校、國際學校等 6 類型學校進

行評鑑與認證工作，目標以發展、公布並運用認證標準，評估辦學效益，進

行教育機構之認證，其認證程序主要包含學校的自我評鑑(Self-Study)、由專

家學者組成訪視小組進行實地訪視以及委員會進行審核決定該校的認證結果，

其中學校的自我評鑑階段，被認為是此認證制度中的關鍵階段，學校將依據

認證之指標蒐集及分析辦學情形，透過良好自我評鑑的運作，能讓學校清楚

自身的優勢及劣勢，同時進一步瞭解組織本身面臨之挑戰，呈現出自我改進

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根據該協會最新公布之《2020-學習願景之評鑑認

證手冊》(2020 - A vision for learning accreditation handbook)，參酌其認證標準

(NEASC，2017)，共計包含 5 大構面及其對應指標說明如下。 

(一)構面一：學習文化(Learning Culture) 

營造安全的學習文化是學校基礎工作之一，確保學習者、教育工作人員、

家庭、及社區成員之間共享公平及共同之價值觀，基於共享相同價值觀

之基礎下，結合社區及利益關係人之力量，共同為促進學生學習努力，

強調合作精神、共享所有權、領導力、社會責任及公民參與，學校可透

過政策及計畫來實踐學校的核心價值觀、學習信念及願景，並鼓勵學生

學習成長，促進學校持續改進與進步，本構面對應指標共計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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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社區提供一個安全、正向、尊重以及包容的校園文化，尊重個別

學生的多樣性，並確保每位學生被公平的對待。 

2. 學校的核心價值及發展願景影響學生的學習、專業實作學習、學習支

持系統以及學習資源的分配。 

3. 學校社區肩負學生生理、心理、社會性及福利之集體責任，並能提供

學生展現其所學及價值，同時強化與社區的連結。 

4. 學校社區透過專業研究計畫的實施、教育人員合作學習、創新及反思，

確保學校社區的教育專業文化之延續及進步。 

5. 學校組織文化促進成員個人及專業成長 

6. 學校認同包容性領導之觀念，再以促進學生學習為目標之前提下，賦

予學校領導人充分的權利及責任 

7. 學校組織文化促進公民參與及個人與社會責任 

 

(二)構面二：學生學習(Student Learning) 

此構面關注學校對於未來人才培育的願景及學生學習圖像，其中包含學

生之可轉用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亦即「帶得走的能力」、跨領域的知識、

未來人才想像等，學校應有系統的規劃課程及教學活動，確保學生之學

習品質及成果，並提供多元管道及機會，讓學生可發揮其創造力選擇不

同方式呈現其學習技能與知識之成果，同時能積極的參與真實學習體驗，

將所學技能及知識與真實世界連結，強調學習過程中實作及實踐的重要

性，並透過定期反思來掌握及瞭解自身學習的狀況，本構面對應指標共

計 9 項。 

1. 學校應建構學校願景及學生圖像，需包含學生之可轉用技能

(transferable skills)亦即「帶得走的能力」、跨領域的知識及理解力、

未來成功人才特質，並針對學生學習過程提供學生及家長階段性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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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以學校願景及學生圖像為基礎，發展正式課程，以統一的書面形

式呈現，其中包含課程指引、概念、內容、技能、學習單元等 

3. 學校課程發展應兼顧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4. 教師教學應依個別學生之不同學習程度進行調整，因材施教，以滿足

每位學生之學習需求 

5. 學生能作為自己學習的主人，能積極且主動的領導自身學習 

6. 學生能有機會經常性參與探究式、問題解決式之學習，培養高層次思

考能力 

7. 學校在課程規劃及教師教學上採用多元評量方式，讓學生能有機會選

擇多樣化的方式展現其學習成果 

8. 學生能擁有許多機會展示學習成果，並獲得矯正性回饋，讓學生了解

其學習應該如何正確的調整，同時能以有意義的方式使用這些反饋來

支持學習 

9. 學生能在課程學習中有效的運用科技來支持、強化及展示其學習 

 

(三)構面三：專業實踐(Professional Practices) 

學校透過瞭解內、外部環境之資源及現況，結合該校所處社區及外部環

境之資源，藉由規劃及執行學校改進及發展計畫，連結所處周遭社區的

外部資源，以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並建立學生學習支持系統，同時校

內教育人員需於實踐教育計劃的過程中，不斷檢視及反思，透過相互合

作及專業成長來修正其計畫及改善課程、教學的實施，本構面對應指標

共計 6 項。 

1. 學校依據其核心價值、學習信念、學校願景及學生圖像，訂定相關發

展計畫，同時邀請相關利害關係人參與計畫的訂定、發展及實踐之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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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的教育人員能夠過持續性的反思、正式及非正式的合作以及專業

知能之發展，持續地為改善學生學習及促進學生福祉努力 

3. 學校教育人員透過分析數據，檢討學生學習及福祉，藉以作為學校課

程、教師教學、評量實踐、計畫執行及教育服務提供之改進參考 

4. 透過協作的架構及過程，支持協同課程的實施 

5. 學校組織實踐需以滿足學校每位學生不同學習需要作為目標 

6. 學校教育人員積極發展及營造學生、家庭、社區及高等教育機構之合

作夥伴關係，以建立學生學習支持系統 

 

(四)構面四：學習支持(Learning Support) 

學校對學生提供即時性且個別化的學習支持，針對不同程度、學習方式

及學習興趣之學生提供多元學習支持方案，以滿足個別學生之學習需求，

包含學習輔導諮詢服務、健康諮詢服務、圖書館及學習資源服務及其他

適當的支持服務，以協助個別學生達成學習目標，實踐學校學習之願景

及學生學習圖像，本構面對應指標共計 5 項。 

1. 學校透過適當、合適的教學策略，支持學生學術、社會及情感之發展 

2. 學校具備有經正式認證之教育專業人員，提供學生關於個人生涯、社

會、情感、學術、未來職業及升學發展之諮詢服務，以滿足學生之個

別需求 

3. 學生皆能自經正式認證許可之專業人員，獲得醫療保健服務，確保學

生生理及心理維持於健康之狀態 

4. 學生能透過經正式認證之專業人員，獲得適當的圖書資訊服務 

5. 非以英語為母語之學生、特殊需求學生、以及受到 1973 年頒佈之復

健法（The Rehabilitation Act）第 504 條保障之身心障礙學生，皆能自

經正式認證之專業人員獲得適當的支持與服務，確保有特殊需求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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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和其他學生享有同樣的權利 

 

(五)構面五：學習資源(Learning Resources) 

學校應有充足的時間、預算、設施設備及環境來實現及核心價值觀、學

習願景，學校及所處社區應相互合作提供足夠資源，支持學生的學習及

教師教學與專業成長，以確保學校課程如實如質的提供學生，同時也應

有適當的中長程計畫確保課程及教學計畫執行品質與提供教育服務之一

致性，本構面對應指標共計 5 項。 

1. 學校所在的學區、社區提供學校建築及設施設備上等硬體結構的支援，

以支持學校提供高品質的課程、計畫及教育服務 

2. 學校所在的學區、社區提供時間及財政資源，支持學校發展研究型教

學、教師專業成長、課程及學生服務的發展 

3. 學校所在的學區、社區的管理單位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學校全面實

施課程，其中包含非正式課程、課外活動等其他學習機會 

4. 學校及所在學區對於學校之建築及設施設備訂有短期及長期的維護

計畫，具備有足夠的資金，以滿足設施設備之維護及維修需求 

5. 學校具備有一定的基礎設施及相關協議，能確保有效應對危機狀況的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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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蘇格蘭《我們的學校有多好？》學校自我評鑑指標 

  回應 1980 年代新自由主義浪潮，蘇格蘭政府結合專家學者、學校教師組成

團隊建立一套以學校自我評鑑為核心之教育品質保證制度，並於 1996 年發布第

一版《我們的學校有多好？》報告書，以促進學校改進教育為目標，提供學校於

進行自我評鑑時參考之指標系統，讓學校藉由自我評鑑瞭解自身之優勢及劣勢，

並設定改進的優先次序，進而達到提升教育品質的最終目標，依據國家發展及學

校自我評鑑實施結果，滾動式修正指標，同時針對負責執行教育評鑑的組織也進

行了整合，蘇格蘭學校的評鑑及視導過去是由教育皇家督學（HM Inspectorate of 

Education，HMIE）負責，直至 2010 年經蘇格蘭教育和終身學習（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部長宣佈，整合教育皇家督學和蘇格蘭的學習與教學（Learning 

and Teaching Scotland，LTS）兩單位成為「蘇格蘭教育」（Education Scotland），

並由此單位負責學校評鑑相關業務，蘇格蘭教育單位也於 2015 年 9 月發布第四

版之《我們的學校有多好？》報告書，再次揭示推動學校自我評鑑三大關注焦點

(Education Scotland,2015)：我們做得如何(How are we doing)、我們如何得知(How 

do we know)及我們將要做什麼(What are we going to do now)，同時強調自我評鑑

應是家長、社區、學校教育人員等影響學生學習的利害關係人共同的責任，學校

間及學校與社區間的合作關係成為此自我評鑑指標的重點，2015 年公布之《我

們的學校有多好？》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包含 3 大構面，分別為領導與管理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學習支持 (Learning Provision)及成功與成就

(Successes and Achievements)，以下將針對各該構面之指標逐項進行說明。 

(一)構面一：領導與管理-我們的領導方式及自我改善策略有多好? 

1. 以自我改進為目標實施的自我評鑑 

自我評鑑的責任是所有學校相關利害關係人之責任，強調合作方法對

於自我評鑑的實施及達成自我改進之目標的重要性，著重透過卓越領

導及系統性評鑑資料數據的分析，確保自我評鑑的結果能成為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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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改進，其中的關鍵因素是學習者對於學校自我評鑑積極參與，將

會使得自我評鑑的結果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成果產生影響。 

2. 學習領導 

此指標涉及改進學習及教學的領導力，強調透過系統化、終身學習之

專業方法來改善教學方法，同時也重視教育人員專業承諾，目標是透

過學習領導力的實踐，讓每個人成為自己學習的主人，能夠領導自己

的學習改善學習成果。 

3. 變革領導 

重視學校各層級之合作領導，包含與學校所在社區的合作與連結，以

制定對於學校未來發展改進及變革之共同願景，學校未來改進計畫應

以有效自我評鑑之數據資料作為基礎，建議在有效證據基礎上之改進

計畫，才能有效發揮及達成其目標，基層領導人員應確保其充分了解

變革之重要性，並與學習者充分溝通，使其了解變革之方向及內容，

同時亦須確保變革的步調適當，以確保變革對於學習者產生正向之影

響。 

4. 教育工作領導與管理 

強調健全治理及公平適當的人員聘用機制的重要性，著重於課責制度、

責任制度的建立，同時重視人員間共享相關價值觀及核心理念，作為

建立永續高度專業教育團隊的重要特徵，此外，在充分考慮人員福祉

及正向關係的情形下，有效的賦予人員及合作夥伴一定程度的權力，

是建立一個專業團隊的關鍵特徵。 

5. 促進公平的資源管理 

強調健全風險評估的重要性，以學習者的需求為核心，去進行學校財

務及資源的管理及分配，提倡公平管理之原則，同時也是將資源管理

視為學校教育工作者、合作夥伴及相關利益關係者須共同分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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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源管理將以建立一個永續及公平的制度作為其目標。 

 

(二)構面二：學習支持-我們提供的教育及支持的質量有多好? 

1. 安全與兒童保護 

側重教育人員及相關利益關係者需肩負確保學生生理及心理安全之

所有責任，使得學生能活得良好的照顧並能自由發展與學習，同時並

著眼於學校採取何種方式以達到維護兒童及青少年權益相關法律規

範，並確保滿足所有學習者的需求，保護兒童及青少年在學校與當地

社區間建立牢固的夥伴關係，學校須規劃漸進式的學習機會，讓兒童

及青少年能夠具備足夠的勇氣，並培養其具備正確安全觀念及安全意

識，強化自我保護能力。 

2. 課程 

強調以學生需求為中心的課程設計及發展，學校規劃課程結構及課程

的實施上須考慮當地社區及國情，有效的課程才能讓學生獲得豐富的

學習成果。 

3. 學習、教學及評量 

強調保障孩童及青少年都能獲得高品質學習經驗為核心，重視和學習

者接觸的教育人員之重要性，藉以確保學習者能擁有正向及有意義的

學習經驗，而教育人員須適時地透過教育評量確保學習者能最大程度

的實現自己發展的可能，獲得成功與成就。 

4. 個別化的支持 

重視學校提供學習者高品質的學習支持，協助所有學習者最大程度的

實踐自我發展，強調福利措施的重要性，同時提供孩童及青少年適度

的參與權，以確認所提供的支持能滿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此外，學

校與學生家長及其他支持學生學習之監護人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更是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1 

 

極其重要，準確掌握影響學習者的各項因素及即時性調整是學校再提

供學習者個別化支持之關鍵。 

5. 家庭學習 

著重於與學習者之家庭進行合作產生的正向影響，藉以達到改善學習

者學習的積極效果，學校透過與所在社區建立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

結合社區資源及支持系統，運用各項方案的推動幫助學生之家庭擁有

更好的條件，例如提高家庭成員及社區人員之識字率、計算能力、健

康及福祉等。 

6. 過渡時期 

強調學生在升學、轉學等轉銜階段獲得良好的轉銜服務之必要性，其

中有效合作夥伴關係、追蹤機制之建議及輔導紀錄之保存等對於支持

在過渡階段中學生能夠連續不中斷的學習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學習的

連續性是學生成功發展的關鍵，同時維持學生學習連續性也是回應中

等教育階段之重要教育目標。 

7. 合作夥伴關係 

強調與學校所在社區間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透過建立之夥伴關係，

結合資源及支持系統，提升學生學習成果，並促進學校自身及所在社

區自我成長與改善，合作夥伴應建立在相互信任及尊重之基礎上，因

此，合作夥伴關係是提升學校運作效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構面三：成功與成就-我們為保障學習者能獲得最佳學習成果方面做得有

多好? 

1. 確保福利、平等與包容 

關注學校為確保學生能有追求成功的基礎能力，所提供的相關福利措

施及計畫，特別強調學校對於學生福利措施需立足於法定的基礎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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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員之共識，並突顯出學生福利權利及應受保障之因素，藉以協助

所有學習者能有最大限度地進行自我實踐，並達成自身的成功與成

就。 

2. 提升成就 

關注學校成功實踐所有學習者皆能獲得最大的成果之目標，所謂的成

功，衡量的標準是所有領域課程中所包含的核心素養，以及學生透過

技能及態度展現所學成果，持續的改進和滾動式修正標準是提升學生

成就的關鍵。 

3. 提高創造力及就業力 

重視兒童及青少年在學習的歷程中，是否能充分學習及展示生活、工

作相關之技能，關鍵在於學習者於習得技能後是否能在現實生活環境

中應用和展示此技能，包含在不熟悉的環境中展現出來，同時關切學

習者於習得與生活相關之技能後，是否能夠理解這些技能對於其未來

生活，包含生活所在周遭社區、國家甚至是在全球環境下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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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愛爾蘭教育與技能部自我評鑑指南 

  愛爾蘭政府十分重視中小學學校推展學校自我評鑑，受限於各校教育人員

對於評鑑專業知能的不足，因此愛爾蘭教育與技能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簡稱為 DES）為能積極支持及引導各校實施學校自我評鑑，於 2012

年頒布《小學自我評鑑指南》(School Self-Evaluation Guidelines for Primary Schools)

及《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南》(School Self- Evaluation Guidelines for Post-Primary 

Schools)，作為各校推動自我評鑑之參考依據，同時並要求所有學校皆須自

2012-2013 學年度起辦理學校自我評鑑，各校自 2012 至 2016 年間依據指南之評

鑑流程、原則及指標推展校內自我評鑑，為引導各校持續落實校內自我評鑑制度，

以達提升教育品質、促進學生學習之目標，教育與技能部接續於 2016 年公布

《2016-2020 年學校自我評鑑指南》(School self-evaluation guidelines 2016-2020 

Post-Primary)，期待各校透過自我評鑑指標的資料蒐集及檢視，持續關注教師教

學及學生學習，2016-2020 年學校自我評鑑指南以學習者學習結果(LEARNER 

OUTCOMES)、學習者學習經歷(LEARNER EXPERIENCES)、教師個人實踐

(TEACHERS’ INDIVIDUAL PRACTICE)及教師社群合作與實踐(TEACHERS’ 

COLLECTIVE/COLLABORATIVE PRACTICE)為四大主軸，提供學校內部針對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事項進行反思的依據，瞭解在何處成效顯著以及在何處仍有

須加強之處，透過依循指南蒐集學校相關數據、分析結果等評鑑步驟執行後，提

供學校檢視自身表現的機會，以下彙整指南中四大主軸下所包含之指標內容

(DES,2016)。 

(一)主軸一：學習者學習結果 

1. 學生樂於學習、有學習動力且期待成為學習者 

 學生對於學習本身充滿興趣，與學習取得的成就感和進步有關，

在參與學習的過程中能增進學生的幸福感 

 學生對於學習充滿動機與動力，與具備有明確、可達成的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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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感相關 

 學生將自己視為學習者，並透過以積極態度面對課堂作業及家庭

作業來證明 

2. 學生具備了解自身及人際關係所需的必要知識、技能及態度 

 學生能展現符合其自身發展階段的知識，以及了解其作為個人或

是團體中的一員之行為，學生能運用具備之知識來管理及應對面

臨之各式情況 

 學生具備足夠的能力在必要的情況下修正及調整自身的行為  

 學生對自身及周遭人事物保持及展現探究的學習態度 

3. 學生能展現後小學階段所需之知識、技能及理解能力 

 學生之學科專業技能是依據課程綱要及相關課程規範之學習成

果制定的 

 學生能展現一定程度之良好學科知識及技能，並透過年度及階段

性評量來檢核及確保其學習成果 

 國中階段學生能掌握並精熟該階段應習得之關鍵技能 

 高中階段學生能掌握並精熟所學課程中所需之技能 

4. 學生達到每個科目及課程之學習目標及成果 

 學生能達成課程中之預期目標，並在必要的時候將目標進行適當

的排序 

 學生能達成學期及學年之預期學習成果，並在必要的時候進行適

當排序 

 學生在總結性評量方面的學習成果，包含證書考試等，需符合標

準或是高於預期 

(二)主軸二：學習者學習經歷 

1. 學生有目的性參與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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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應表現出高度學習興趣並積極投入學習 

 學生能夠具備目的性的，以獨立或是與他人協作的方式進行學習 

 學生能夠充分理解並能解釋他們正在進行的學習任務之目的及

內容 

 學生能夠報告、展示及解釋其正在進行之學習活動的歷程及學習

成果 

2. 學生在富有挑戰性及具備支持系統之學習環境下，透過相互尊重的互

動及體驗活動，成長為一位自主、積極的學習者 

 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互動是正向且相互尊重的，

此關係將有利提升學生幸福感 

 協作及富有成效的學習環境有賴學生間、師生間的關係及互動的

支持 

 學生對於自身學習經驗的感受，受到在課堂中學習行為的表現及

被理解程度影響 

 學生能夠在課堂中自在的參與課堂討論，發表並貢獻自己的觀點

和經驗，同時也能尊重並懂得聆聽同儕意見及看法 

 在課堂中學生能有自信的提出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案，並願意嘗

試錯誤的回應問題，同時也接受錯誤也是學習過程的一部分 

 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展現出強烈的學習動機，幫助他們持續的

投入、參與及堅持充滿挑戰的學習過程 

3.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懂得反思及進步，同時培養學生具備學習者的自覺

及意識，瞭解自己是學習的主人，並肩負起學習的責任 

 學生在學習中能覺察自身進步，並瞭解自己作為學習者的優勢以

及適合的發展領域 

 學生對於自己學習的成果感到自信與滿足，並能夠在教師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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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導下進行改進 

 學生在學習的歷程中，能對於自身學習的行為及態度進行反思，

同時也能為自己設定有意義的學習目標，並努力去實踐 

 在學校正式課程內容的架構下，學生可以對於自身學習內容與教

師進行討論，進而提高學生作為學習主體的自主權 

 學生作為學習者需對於自身學習負責，並懂得運用相關學習資源

來發展其技能及獲取知識 

4. 培養學生具備終身學習者應有之技能及學習態度 

 學生能夠有意義的連結及整合不同科目及不同領域間的學習經

驗 

 學生能夠有意義的連結與整合學校提供之正式課程及其他學習

環境中之非正式課程之內容 

 學生在教育人員的引導下，能夠將在某一情境中習得之技能與知

識，有效的應用於另一種不同的情境中 

 學生能理解課程中習得的主要技能，與其當前或未來的學習之間

的關聯性 

 學生能運用課堂中或是其他學習經驗所提供的機會，來應用及發

展所習得的關鍵技能 

 學生能理解身為終身學習者於不同年齡階段之學習目標，並且具

備持續學習的內在動力 

(三)主軸三：教師個人實踐 

1. 教師具備學科知識、教學知識及課堂管理技巧 

 教師具備專業資格，且積極從事教師持續專業發展(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簡稱 CPD) 

 教師在相互尊重、肯定及信任的基礎上，創造一個以學生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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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包容且有序的學習環境 

 教師對於學生的學習表現及行為有高度的期望，並有效的將期望

傳達給學生，使學生知覺到教師對自身學習表現的期待 

 教師能表現出對於其所任教專門學科領域之專業技能、知識、能

力及熟練程度 

 教師能表現出教學專業技能、知識、能力及熟練程度 

 教師透過自身對於學科領域的熱情及喜愛，激勵及感染學生積極

的投入並享受學習 

2. 教師透過運用教學計畫、教學準備及教學評量，促進並提升學生學習 

 教師於訂定教學計畫上，教學目標及教學內容明確，且與學生的

學習需求連結性及相關聯程度高 

 教師以特定領域之學習目標為核心，預先設計及準備一系列課程、

學習任務及學習活動 

 教師以特定領域之學習目標為核心，預先蒐集及準備每堂或系列

課程中所需之學習資源 

 教師於教學活動前需進行準備工作，準備工作中需針對不同學生

的學習動機及學習程度的差異進行準備，教師能夠過有意義的數

據中獲得學生需求相關之訊息 

 教師需透過教學評量對於學生於學習目標及學習動機的實踐程

度進行評估，教學評量需包含促進教學的評量及對學習成果的評

估，促進教學的評量係教師為了解學生學習進度及學習困難處，

以增強後續學習之形成性評量；學習成果的評估則是為蒐集及分

析相關資訊，藉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效是否達到課程既定目標 

 教師的教學評量應包含對於學生知識、技能及學習傾向與氣質的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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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需定期提供學生於學習過程中具有建設性及發展性的學習

回饋，回饋的方式可以包含口頭或是書面的形式 

 教師可過與學生分享成功案例，進以提供學生於學習過程之參照

標準，藉以協助及引導學生透過自我評估及同儕評估的方式了解

自身學習進度及情形 

 教師對於學生之學習評估應進行清楚、確實之紀錄，透過易理解

及易分享的方式紀錄及保存 

3. 教師能依據學習目標及學生學習需求選擇及使用適合之教學方法 

 教師策略性的選擇及使用教學方法來配合不同課程之學習目標，

同時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 

 教師藉由高品質的教學引導學生投入及參與課程學習，同時教師

對於教學的投入及學生有效的課堂參與及反應間保持平衡 

 教師能夠有效的運用提問技巧達成促進學生學習之目的，包含藉

由提問引發及刺激學生之學習反應、引導學生更深入的討論及參

與課程內容 

 教師能有效的區分不同學習內容及學習活動，運用差異化教學方

式滿足不同學生之學習需求及學習程度 

 教師在課程中有目的性的培養學生閱讀識字及邏輯演算技能 

 教師在課堂中使學生能有機會將課堂中所學內容與其他科目的

學習產生有意義的連結 

4. 教師因應學生個別學習需求，在必要時需區分提供不同的教學活動 

 教師了解學生個別學習需求，並適時調整教學及學習方法，以協

助學生克服學習困難與挑戰 

 教師參與學生的學習傾向、學習背景及學習過程，並調整教學活

動的實施，藉以提供學生打破學習困境及限制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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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軸四：教師社群合作與實踐 

1. 教師重視且投入參與專業發展及協作 

 教師將持續專業發展及團體協作內化為其教師工作之內在因素

之一，且對於教師專業成長及團體協作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與知

覺 

 教師間透過正式會議及教學計畫時間，共同討論教學工作之情形

並交換意見及經驗 

 教師積極且有效的與專業成長團體互動與合作，包含組織性的校

本教師專業成長團體 

 教師能是自身專業成長需求參與不同專業發展團體，以達到自我

專業成長及滿足學生、學校需求之目標 

 教師將與其他教師間的合作視為改善學生學習及促進自身專業

成長及發展的方法及途徑之一，透過參與具有建設性的合作來實

踐自我成長之目標 

 教師實施全校課程教學法協助學生改善學習經驗及學習成果 

2. 教師相互合作及投入，為學生提供正式課程內及課程外的學習機會 

 教師間透過專業協作發展學習活動，讓學生能建立跨科及跨領域

間的連結並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教師間透過專業協作共同規劃學生學習經歷，幫助學生了解學習

是全面性且終身持續的 

 教師間及親師間能有效的相互合作，以學生學習需求為核心，共

同支持學生學習 

 教師透過親師座談會及其他管道，與學生家長間建立有效的溝通，

以引導並支持家長能有效的參與子女的教育 

 教師應適當地與學校外部人員建立合作關係，結合相關資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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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供有意義的學習經驗 

3. 教師共同設計及實施具有信度與效度的形成性及總結性教學評量 

 教師透過協作設計教學評量，以支持和協助學生了解其學習狀況

與評估其學習成果 

 教師透過協作依據課程內容及學生學習設計全校性教學評量，並

持續性的實施，其中包含階段性的形成性評量及期末之總結性評

量 

 教師透過協作建立學生學習回饋機制，為學生提供口頭及書面的

學習回饋，藉由持續性的學習回饋協助學生了解學習狀況 

 教師共同制定學生學習檔案，藉由針對學生學習狀況進行明確、

有用且易於解釋與分享的評估紀錄，透過這些學習檔案的紀錄能

夠了解個別學生學習的狀況、需求及學習成果 

4. 教師透過經驗的傳承及分享，增進彼此專業成長 

 教師體認到學習共同體之重要性及價值，並願意透過與學校內其

他教師分享教學經驗及專業知識，來為建立學習盡一份心力 

 教師願意與他校教師分享其教育專業知識及經驗，例如透過跨校

教師社群、線上論壇及學校訪視 

 教師定期參與教學教師專業社群的討論及分享會議，協助教師們

對於自身教學及學生學習情況進行檢視及回饋 

 教師積極且願意進行教師專業成長，學習能有助於促進學生未來

學習的教學技能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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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學校自我評鑑構面及指標 

一、 臺北市國中校務鑑績效指標學校自我評鑑報告指標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促進學校建立自我改善機制，瞭解各校辦學狀況及績

效，進而達到提升教育品質之目標，於 2016 年核定公告「臺北市 105-108 學年

度國民中學校務績效指標訪視評鑑實施計畫」，委託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

鑑研究所執行，針對臺北市所有公私立國民中學進行校務評鑑，並要求受評學校

依據公告之評鑑指標進行校內自我評鑑，並採滾動式修正指標，於 2018 年更新

評鑑實施計畫，共計包含 9 大向度兼採量化及質性評鑑指標，以下就各向度內容

與其量化及質性指標進行說明： 

(一)向度一、學校領導與行政管理 

包含學校領導、行政計畫管理與運作等，計有量化指標 4 項及質性指標 4

項。 

量化指標 項目定義 

1.當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效標

達成百分比 

1.效標達成比指完成計畫項目與總計畫項目的比率。 

2.效標依學校狀況可為方案、計畫或具體目標。 

2.近 3 年度校外資源及競爭性

計畫獲得經費占年度預算比

率 

1.校外資源及競爭性計畫經費指年度預算以外，列入會

計收入經費。 

2.經費比率以三年經費總數計。人事費用及新（修）建

工程不列入總預算內。 

3.當學年度代理教師兼任行政

職務的比例 

1.代理教師包括代課及代理教師。 

2.母數為編制內領有主管加給的主任及組長的員額總

數。 

4.近 3 學年度處室業務或活動

之創新項目數 

創新項目指已列入校務發展計畫或處室工作計畫的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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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指標 項目定義 

1.學校落實教育政策的情形與

績效 

1.落實指已列入校務發展計畫中或年度處室工作計畫

的教育政策。 

2.教育政策亦包括承辦教育行政機關指定或委託的教

育事項。 

3.請提最有績效或影響面最大的事項，至多 5 項。 

2.學校優質行政團隊的組成與

運作 

行政團隊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副組長。 

3.校長推動校務的重點與成效 1.校長到職後，推動的校務發展事項方採計。 

2.請提最具指標的校務重點，至多 5 項。 

4.學校行政業務的運作與績效 1.行政業務指分層負責表及工作職掌表所列有關事項 

2.亦可包括教育局委託辦理的教育事項。 

3.請提最重要的行政業務，至多 5 項。 

 

(二)向度二、課程與教學 

包含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發展計畫與執行等，計有量化指標 4 項及質性指

標 4 項。 

量化指標 項目定義 

1.當學年度發展呈現學校願景

之學校本位課程數（含非正式

課程） 

學校能呈現學校發展願景之學校本位課程名稱，並簡述

其相關性。（或系統能讓學校自行設定願景項目，並勾

稽學校本位課程符合與願景項目）。 

2.當學年度教師依專長授課之

節數比率 

1.各學期教師能依據持有合格教師證書任教科別進行

教授科目節數。 

2.節數比率指全校專長授課節數/總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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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情況特殊，得另案報局予以給分。 

3.當學年度實施教學創新或教

育實驗人數占全校教師人數

比例 

教師能夠掌握教學創新或教育實驗之精神，提供各學期

實施教學創新科目單元名稱，與創新教學方法或實驗教

育名稱。 

4.當學年度參與補救教學學生

學習成長進步比例 

根據教育部規定參與補救教學的學生，在補救教學系統

中前後測或學校自行研發工具前後測結果，後測成績大

於前測者，占該學期參與補救教學學生人數之數量。 

質性指標 項目定義 

1.教育新興議題融入於教學科

目之課程規劃情形 

1.新興議題包括資訊教育、環境教育、人權教育、性別

平等教育、生涯發展教育、家政教育與海洋教育等。 

2.簡述融入教育新興議題之教學規劃與實施情形。 

3.在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或定期召開課程與教學研討

會中，備有討論新興議題融入之紀錄。 

2.學校透過學生能力診斷實施

差異化教學情形 

教師於各學期科目教學中能採用差異化教學，並運用適

切的教學輔導策略。 

3.利用課程評鑑結果，決定發

展的課程、活動或據以修正課

程內容的情形 

1.學校能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透過

「課程發展委員會」下設之「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進

行課程評鑑。 

2.課程評鑑方法應採多元化方式實施，兼重形成性和總

結性評鑑。 

4.校本課程發展歷程與檢討情

形 

學校能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

需要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及社區資源，發展校本

課程，並定期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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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度三、教師專業發展 

包含教師專業成長與發展的規劃與執行等，計有量化指標 4 項及質性指

標 4 項。 

量化指標 項目定義 

1.當學年度參加創新教學或行

動研究相關活動競賽教師占

全校教師人數比例 

1.創新教學或行動研究相關活動競賽指教師參加市級

（含）以上舉辦之課程教學相關之競賽活動，包括：教

學檔案、教案設計、評量設計、Best Education、有效教

學教案徵件。 

2.教師進行論文發表、期刊雜誌發表、專書出版。 

3.人數之計算係指參與比賽之教師數，而非得獎教師

數；另外每位教師參加多個比賽亦僅以一人次計算。 

2.教師具有教學輔導教師證書

的教師占全校教師人數比例 

1.教學輔導教師指參與臺北市或教育部教學輔導教師

培訓、經認證通過且具有證書者。 

2.同時具有臺北市與教育部教學輔導教師證書者，僅以

一人計算。 

3.不含外籍專任教師。 

4.學校到 105 學年度已經拿到該資格所累積的教師人

數。 

3.教師具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初階認證或完成教師專業發

展實踐方案初階專業回饋人

才培訓之人數占全校教師人

數比例 

1.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認證：係指參與教育部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初階培訓、經認證通過、且具有證書者。 

2.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初階專業回饋人才培訓：指全

程參與並完成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初階人才

培訓 6 小時實體課程者。 

3.學校到 105 學年度已經拿到該資格所累積的教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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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4.當學年度參與跨領域（學

科、或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教師占全校教師人數比例 

1.跨領域（學科、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係指教師參

加個人授課學科（領域、或任教學校）以外之專業學習

社群。 

2.社群之主題包括兩個以上學科（領域），即屬跨學科

（領域）之社群，而教師數之核計，則以參與教師根據

社群主題之學科分別計算是否為跨學科。 

3.人數之計算係以教師數核算，每位教師參與多個領域

（學科、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亦僅以一人次計算。 

質性指標 項目定義 

1.教師公開授課情形 1.公開授課須登記在案、訊息公告、有其他參與者進班

觀摩、聽課等，能夠檢附相關憑證者；對該位老師走察、

觀課須累計 30 分鐘以上始得計算。 

2.教師公開授課應包括備課、觀課與議課（專業回饋）。 

2.教師教學檔案製作與分享情

形 

1.教學檔案指教師將個人教學內容、過程、結果及省

思，有組織、系統、結構的整理成書面或數位資料檔案。 

2.教學檔案分享指教師於各種公開場合（學科、學年或

跨校）進行觀摩與分享。 

3.教師專業成長應用於教學活

動或提升教學效能之情形 

教學活動指教師從事與學生學習有關的各種校內外活

動及過程。 

4.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生學習

成果之情形 

學生學習成果指學生在學校中各種學習、發展及表現方

面的結果，包括：知識與理解力（認知）、態度與價值

觀（情意）、實際技能（技能）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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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度四、學生事務 

包含學校學務相關業務的規劃與執行等，計有量化指標 4 項及質性指標 4

項。 

量化指標 項目定義 

1.當學年度學校辦理藝文活動

或藝文競賽次數 

1.學校依需求訂定或結合主題，採多元方式辦理如：海

報、書法、攝影、徵文、動畫、短片（微電影）等相關

藝文活動或競賽。 

2.學校辦理與藝文有關之校外教學，亦可鼓勵教師將之

融入教學課程，帶領學生實地參訪活動。 

3.學校運用課輔及社團成果發表時機實施相關藝文活

動。 

4.除上述活動或競賽外，學校辦理其他與藝文相關之活

動或競賽。 

2.當學年度學校開設一般學生

多元社團數占全校普通班級

數比例 

1.除依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所開設之學

校社團外，尚包括課後（課外）社團。 

2.課後（課外）社團指以課外時間實施團體性、系統性

的活動課程，可由專業師資指導，進行定期訓練或研習

之學生學習社團，社團包括學術、藝文、體育等類別。 

3.唯特教生、資源班學生、中輟生與高關懷學生開設之

學生社團不在此列。 

3.當學年度學生在校運動每週

達 150 分鐘以上人數占全校學

生總人數比例 

1.依「104 年度臺北市中小學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150 分

鐘實施計畫」規定辦理。 

2.學校配合環境、資源及學生興趣等，自主規劃並發展

運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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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校建置班級或學生運動紀錄表（卡），提供班級及

學生記錄運動時間，檢核並統計全校平均運動時間、總

數。 

4.在校運動時間不包括體育課 

4.當學年度學生體適能四項檢

測指標達中等以上人數占全

校學生總人數比例 

1.依教育部體育署統合視導訪視項目說明辦理。 

2.依體適能常模標準，由學校實施體適能檢測（1 分鐘

仰臥起坐、立定跳遠、800 暨 1600 公尺跑走、坐姿體

前彎），4 項檢測指標均達中等（含）以上。 

3.中等以上是指 4 項檢測指標均達常模百分等級 25 以

上。 

質性指標 項目定義 

1.學校營造友善校園氛圍，推

動正向管教實施情形與成效 

1.友善校園係指學校教育活動能建立在：「關懷、平等、

安全、尊重、友善」的基礎上，塑造一個溫馨和諧的校

園環境，讓學生免於恐懼的自由，使其能進行快樂而有

效的學習。 

2.正向管教係指教師以學生人權為基本前提，基於輔導

與管理學生的目的，對學生施以強化或導正的行為，所

實施的各種個別或集體處置。 

3.每學期至少辦理 2場次全校性師生災害防救逃生演練

及 1 次無預警演練，並上傳演練成果影（照）片。 

2.學校注重生活教育，推動品

格教育實施情形與成效 

1.生活教育係指有計畫的指導學生從生活中養成良好

的習慣，發展天賦的才能，培養健全的品格，使能成為

身心平衡、手腦並用的人。包括學生服裝儀容、守時、

禮貌及團體秩序、整潔等行為規範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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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格教育係指透過公民教育、人權法治教育與服務學

習等，引導學生做人、做事的方法，幫助學生與自己、

社會與自然環境良性互動，使能知善、樂善，及行善，

並內化成習性。 

3.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

情形與成效 

性別平等教育係指基於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為消除性

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建立性別平等觀念之教育歷

程。除保障男女兩性的性別平等作法外，亦涵蓋了不同

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及其權益的平等權

利保護。 

4.學校推動健康促進與衛生保

健教育實施情形與成效 

健康促進與衛生保健教育係指透過衛生教育、疾病預防

及健康保護等三個層面的努力，來增強正向健康與預防

疾病的教育作法，是公共衛生所要追求的理想。其重點

包括：健康體位管理、食品安全管理、視力保健、口腔

衛生、菸害防治等議題。 

 

(五)向度五、學生輔導與特殊教育 

包含學校輔導與特教團隊的組織與運作等，計有量化指標 4 項及質性指

標 4 項。 

量化指標 項目定義 

1.近 3 學年度每學年校長、行

政人員、普通教師、輔導教師

及特殊教育教師參加輔導知

能研習及特殊教育相關研習

之達成情形 

1.普通教師指輔導教師及特殊教育教師除外之其他教

師及教師兼主任或組長，包含編制內正式合格教師及 1

學期以上代理教師。 

2.輔導教師包括輔導室主任、組長、輔導教師及專業輔

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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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教師及特殊教育教師均包含編制內正式合格教

師及 1 學期以上代理教師。 

4.每學年學校校長及全數普通教師均完成 3小時輔導知

能研習及 3 小時特殊教育研習；全數輔導教師均完成

18 小時輔導知能類研習及特殊教育教師均完成 18 小時

特殊教育類研習（若為 1 學期代理教師，須參加 9 小時

研習）。 

5.以上各類人員研習時數均需達成，否則不予給分。 

2-1 近 3 學年度學校特殊教育

教師合格比例 

1.特殊教育教師包括學校身心障礙類及資賦優異類班

別之任教教師（含編制內正式教師及 1 學期以上代理教

師）。 

2.合格比例指近 3 學年度特殊教育教師合格比例之平

均。 

3.本項量化指標計分方式為 2-1 及 2-2 得分加總平均，

若有小數無條件進位。 

2-2 校內特殊教育心理評量教

師（鑑定種子教師）占校內編

制特教教師比例 

1.特殊教育心理評量教師（鑑定種子教師）指依據臺北

市國民中學特殊教育心理評量教師培訓實施計畫，完成

心評進階教師研習並通過考核。 

2.比例指心理評量教師（鑑定種子教師）占校內編制內

正式合格特教教師比例。 

3.本項量化指標計分方式為 2-1 及 2-2 得分加總平均，

若有小數無條件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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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學年度學校辦理特教宣導

活動、特教學生加強輔導或照

護及特教教學創新等相關活

動項目數 

1.特教宣導活動應採多元方式辦理，採 2 種方式以 1 項

計算，4 種方式以 2 項計算，6 種方式（含）以上以 3

項計算。 

2.學生加強輔導或照護，例如以特教學生伴隨嚴重情緒

行為問題（需提供已執行並檢討成效之至少 1 學年行為

功能介入方案及相關輔導紀錄）；或伴隨大量健康醫療

照護需求（如：協調醫療專業人員或資源提供侵入性醫

療照護服務）等所提供之服務，每 1 學生即以 1 項計算。 

3.特教教學創新指特教教師參加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

研究徵件獲初審入選以上成績、參加臺北市特殊教育班

教材教具評選活動獲獎、或其它政府機關或學術機構所

辦理之特殊教育教材教具評比活動獲獎。 

4.當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推動

情形 

推動情形包括： 

1.組成生涯發展教育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且紀錄及簽到表完整。 

2.訂定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 

3.學年度結束前於生涯發展教育委員會議檢核計畫實

施成效。 

質性指標 項目定義 

1.學生輔導工作的規劃、實施

及成果 

學校設置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統整各單位相關資源，

訂定全校性輔導工作計畫，強化親師輔導知能，落實執

行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2.學校辦理認輔工作、高關懷

個案與中輟生輔導及校外網

學校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辦理認輔工作，並對高關

懷個案與中輟生進行個案管理及輔導，且整合運用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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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資源整合運用的執行情形 輔導網絡資源，提供個案必要的專業協助。 

3.學校特殊教育團隊運作情形 學校以團隊合作方式，處理特殊教育學生教育事宜，學

校課程計畫書包含特殊教育課程，並推動融合教育，營

造友善接納支持之環境，且依特教學生需求提供完善無

障礙環境及教學設施設備，及連結運用適切校內外資

源，特教家長亦積極參與學校相關事務。 

4.學校對特殊教育學生之診

斷、安置、課程、教學、輔導

及轉銜執行情形 

學校以多元方式篩選診斷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異學

生，適切擬定、執行與管理 IEP 及 IGP，依學生能力及

需求規劃課程及實施教學，並提供學生適切之輔導措施

及轉銜輔導服務。 

 

(六)向度六、校園環境與教學設備 

包含學習環境、校園環境、教學設備、防災設施等，計有量化指標 4 項

及質性指標 4 項。 

量化指標 項目定義 

1.當學年度教室（含專科教室）

充分使用率 

1.充分使用係指每週有規定節數以上上課用途（49 班

（含）以上－18 節；25-48 班－12 節； 24 班以下－9

節）。 

2.充分使用率指教室空間有充分使用間數（不包含特教

班）/全校教室空間數。 

3.指教學用途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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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學年度學校發展小田園教

育體驗學習達成率 

1.學校小田園教育體驗學習包括食農教育栽培體驗及

融入相關領域課程，提升學生健康飲食及食農教育知能

與素養。 

2.有體驗學習班級數認定係以班級有五位（含）學生參

與實際行動。 

3.體驗學習包括以班級為單位之校內外學習。 

4.達成率指有參與體驗學習班級數/學年班級總數。以年

級平均數最高者計算。 

3.教師使用資訊設備（教學設

備）於課堂教學之教師占全校

教師人數比例 

資訊設備（教學設備）包括電腦（含筆電）、行動載具、

電子白板丶實物投影機丶無線投影設備、感測器、氣象

站設備等。 

4.當學年度學校師生使用臺北

酷課雲單一帳號簽入比例 

1.使用臺北酷課雲係指學校師生使用臺北酷課雲相關

數位學習資源，如臺北市線上資料庫、酷課學習、酷課

校園、教師使用 ICT 融入酷課雲等。 

2.使用率指全校師生使用臺北酷課雲人數/全校師生總

人數。 

質性指標 項目定義 

1.學校近 3 學年度校園空間美

學營造成果 

校園空間美學營造係指透過校園空間融入美學元素之

擘劃，增進文化氛圍並創造趣味、品味與美感意境。其

營造原則可包含導入課程、教學、空間美學，校園故事、

永續發展等面向。 

2.當學年度學校辦理全校性圖

書館（室）利用教育暨圖書借

閱成果 

為了幫助學生使用圖書館所提供的各種服務，以及各種

不同類型的館藏資料，所特有的推廣活動。透過圖書館

自行制定一套完整的規則與計畫，包括了對館藏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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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及存放種類的初步認識、參考工具書的利用，以及

資訊素養的能力培養，幫助讀者認識各種不同資源，提

高館藏的使用率，並塑造一知識提供者的角色。 

3.永續校園營造的創新與特色

成果 

永續校園包含健康安全，自然科技，藝術人文等面向，

從瞭解自身校園地域、文化、歷史與生態等特色，從而

創造出完全不同且多樣的校園環境。各校對應校園環境

改造，創造各校教學特色的教學教材，轉化傳統校園環

境以符合永續發展之綠色、生態、環保、健康、省能、

省資源之目標。 

4.學校推動智慧校園的成果 智慧校園係指通過運用數位科技，將學校的教學、學

習、管理與校園資源和應用系統進行整合創新，從而實

現智慧化服務和管理的校園模式。包含智慧學習、智慧

行政、智慧綠能、智慧保健、智慧社群、智慧管理等面

向。 

 

(七)向度七、公共關係與家長參與 

包含學校對社區的公共關係、學生家長參與等，計有量化指標 4 項及質

性指標 4 項。 

量化指標 項目定義 

1.學校在當學年度對外發布有

關學校教育活動的新聞稿或

是獲得新聞媒體正向報導情

形 

1.媒體指報紙（含電子報）、書刊、廣播、電視、雜誌、

訪談等之正向行銷報導露出，不包含自主媒體。 

2.正向新聞數之計算係以正向新聞與負向新聞相抵後

次數，同一事件以一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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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學年度家長出席學校日出

席率 

1.出席率計算指家長出席人數/全校學生數。 

2.學校日指第一學期所辦理的學校日活動，不包含第二

學期的親師座談會。 

3.當學年度學校及家長會辦理

親職教育講座或家長成長活

動的次數 

1.學校或家長會舉辦之親職教育講座均計入。 

2.每份次簽到人數至少為規定人數（49 班（含）以上－

30 人； 25-48 班－20 人； 24 班以下－10 人）。 

4.當學年度已建立、引進並有

效運用家長人力與社區資源

資料庫 

1.家長人力資料庫例如家長專長人力、家長志願服務項

目與可推薦人力表等。 

2.相關資源資料庫例如：社區安全聯盟、社區醫院系

統、引進學區高中職資源等。 

3.能利用家長及社區資源資料庫，引導家長、志工、社

區協助校務發展及學生學習活動之推動。 

質性指標 項目定義 

1.當學年度家長會組織與運作

成效 

1.班級家長會的組織與運作。 

2.學生家長會的組織與運作。 

3.學生家長會經費運用。 

2.當學年度家長參與校務及支

援合作之成效 

1.學生家長會參與校務發展。 

2.家長參與學校活動。 

3.學生家長會與學校溝通。 

3.當學年度學校與社區、民

代、家長、外校團體之良好互

動情 

1.開放學校空間、場地、設施及資源等。 

2.協助社區人士及家長辦理活動。 

3.學校參與社區所辦理各項活動。 

4.當學年度學校志工組織與運

作成效 

學校志工包含指圖書室志工、交通隊志工、校園巡邏志

工、晚自習陪伴志工、健康中心志工等，須定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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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每兩週 1 次，且持續 1 年。 

 

(八)向度八、學生學習與學校表現 

包含學習機會、學習表現、學校效能、辦學品質滿意度表現等，計有量

化指標 4 項及質性指標 4 項。 

 

量化指標 項目定義 

1.近3學年度學生四領域學期總

成績及格人數比例 

調查學生各科學期總成績，提供國中生四領域學期總成

績及格人數占總學生數的比例。 

2.近3學年度九年級學生會考成

績五科中四科達基礎級以上的

比例 

九年級學生參加會考五考科（國文、英語、數學、社會、

自然）中，至少四科達基礎級以上學生數佔當年度參加

會考試總人數之比例。 

3.當學年度 12 年國教免試入學

錄取學校為所填前 5 志願之學

生人數占學校申請免試入學總

錄取人數比例 

當學年度免試入學錄取為學生自填的前 5 志願。 

4.近3年學校獲得優質學校評選

或國中亮點計畫的情形 

1.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參與評選、獲得認證。 

2.臺北市國中亮點計畫申請及獲得補助。 

質性指標 項目定義 

1.學生的公民素養與教養態度

的展現 

1.學生能展現良好公民素養。 

2.學生學習的風氣、態度與教養。 

2.學生參加各類市級競賽得獎

情形，並展現多元學習表現的成

果 

1.學生參與市級以上的各類競賽得獎情形。 

2.學生參與各類學習、才藝與社團活動所展現的多元學

習表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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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校在整體特色發展與品牌

建立的情形 

1.學校在整體特色與方向重點的建立情形。 

2.學校建立學校的品牌與行銷的機制。 

3.社區與家長對學校辦學績效的肯定與滿意度。 

4.學校通過各項認證或獲獎的

表現情形 

學校在各項認證或競賽方面的獲獎情形。 

 

(九)向度九、董事會設置與運作 

包含董事會對學校經營的計畫與執行等（私立學校適用），計有量化指標

4 項及質性指標 4 項。 

量化指標 項目定義 

1.當屆董事會任期符

合私立學校法規定事

項 

1.當屆董事會係指評鑑當學年度還在任期內之該屆董事會。 

2.任期屆滿及出缺之計算均以報局核准之時間為基準。 

3.董事會任期符合項目： 

(1) 董事、監察人、董事長任期屆滿 2 個月前完成改選。 

(2) 董事、監察人、董事長出缺 1 個月內完成補選報核。 

(3) 董事、監察人改（補）選加推三分之一以上候選人。 

(4) 董事、監察人、董事長不得違反私校法第 20、24 條不得充

任及解任創辦人、董事及監察人要件。 

(5) 董事會於任期屆滿前完成交接。 

(6) 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者，不

得超過董事總額三分之一。 

2.董事會與校長職權

符合規定事項 

1.董事會、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應依私校法及捐助章程之規定

行使職權。 

2.校長資格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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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會議邀請校長列席應明列於董事會議開會通知單為憑。 

4.校長職務範圍內係指組織規程明定之校長職權及校長依相關

法規所為領導學校事務之對內、對外相關事項。 

5.學校法人董事會決議需校長執行事項應檢附紀錄正式函知，或

有書面為憑之證明。 

6.董事會與校長職權符合規定事項項目： 

(1) 校長資格符合且完成報局核備。 

(2) 校長出缺 6 個月內遴選聘任並完成報核。 

(3) 校長未擔任校外專職。 

(4) 組織規程明定校長職權並依規定運作。 

(5) 董事會議邀請校長列席。 

(6) 董事會、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應依私校法及捐助章程之

規定行使職權。 

(7) 校長與董事會親屬關係符合民法規定認定。 

(8)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不得兼任所設私立學校校長及校內

其他行政職務。 

(9) 學校法人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校長之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所設私立學校承辦總務、會計、人

事事項之職務。 

3.學校法人及所設學

校建立及執行內部控

制制度符合項次 

1.內控制度事項依私校法第 51 條、施行細則第 39 條及學校財團

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辦理。 

2.各項內部控制制度之認定，以報局核准有案者為準。 

3.內部控制制度符合項次： 

(1) 學校法人對人事、財務、董事會及監察人運作事項建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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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制度完成項次： 

A.學校法人有無建立法人人事內部控制制度。 

B.學校法人有無建立法人財務內部控制制度。 

C.學校法人有無建立法人董事會運作之內部控制制度。 

D.學校法人有無建立監察人運作之內部控制制度。 

E.學校法人之內控制度已展開稽核。 

(2) 所設私立學校對人事、財務、學校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完成項次： 

A.學校法人所設學校有無建立人事內部控制制度。 

B.學校法人所設學校有無建立財務內部控制制度。 

C.學校法人所設學校有無建立學校營運（教務）之內部控制制度。 

D.學校法人所設學校有無建立學校營運（學務）之內部控制制度。 

E.學校法人所設學校有無建立學校營運（總務）之內部控制制度。 

F.學校法人所設學校有無建立學校營運（輔導）之內部控制制度。 

G.學校法人所設學校之內部控制制度已展開稽核。 

4.私立學校法人及所

設學校財務監督符合

項次 

1.私立學校法人及其所設私立學校財務收支、管理符合私立學校

法規定之程序。 

2.財務監督符合項次項目： 

(1) 基金及經費不得寄託或借貸與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個人或

非金融事業機構。 

(2) 學校法人所設各私立學校之財務、人事及財產，各自獨立。 

(3) 私立學校之收入，應悉數用於當年度預算項目之支出；其

有賸餘款者，應保留於該校基金運用。 

(4) 賸餘款得於其累積盈餘二分之一額度內轉為有助增加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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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源之投資，或流用於同一學校法人所設其他學校，符合規定

程序。 

(5) 私立學校之土地變更或租用符合規定程序。 

(6) 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符合規定程序。 

(7) 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之財務管理，符合規定辦理。 

(8)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完

成決算，連同其年度財務報表，自行委請符合法人主管機關規

定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分別報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 

質性指標 項目定義 

1.捐助章程、董事會及

監察人運作情形符合

相關規定 

1.董事會及監察人會議之召開，應符合私立學校法、捐助章程及

董事會組織章程規定。 

2.議決重要會議事項之紀錄須依規定程序報局。 

2.董事會依法改選及

辦理法人變更 

1.學校法人完成當屆董事、監察人、董事長之異動變更。 

2.學校法人財產於學年度結束 5 個月內完成變更。 

3.法院發給之登記證書繕本，連同刊登法院公告之新聞紙，報主

管機關備查。 

3.董事會辦學經營管

理政策與校務發展計

畫之特色 

1.董事會依私立學校法及捐助章程規劃學校法人及審議所設私

立學校校務發展計畫事項。 

2.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校產、基金之管理使用規範。 

3.私立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數額及公開事項。 

4.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規章與財務運作成效。 

5.附設外國課程部或班，開設非本國課程，招收具外國籍學生。 

6.董事會其他辦學特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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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會、董事長、董

事或監察人等依法行

政暨教育特殊貢獻、支

援的事項 

1.董事會、董事長、董事或監察人認真辦學，校務行政具有顯著

績效。 

2.積極培育人才、推廣學術研究，對教育、學校或社會有重大或

特殊貢獻。 

3.學校法人寬籌經費，對促進校務發展有益。 

4.保障教師及職工待遇、退休、撫卹、保險、資遣及福利等事項

之制度，並依規定提撥 70%雜費退撫基金。 

5.依私校法第 39 條為學生之利益，投保履約保證保險。 

6.董事會、董事長、董事或監察人其他特殊教育貢獻、支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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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內外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相關研究 

本研究綜合上述國內外學校自我評鑑相關研究結果之文獻，彙整國民中學學

校自我評鑑構面如表 2-1。 

表 2-1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構面彙整表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構面彙整表 

教育行政機構/教育評鑑機構 學校自我評鑑構面 

英國教育標準局 

(Ofsted) 

一、教學、學習與評量的品質 

二、學生個人發展、行為、身心健康 

三、學習成果 

四、學校領導與經營效能 

五、綜合效能 

美國新英格蘭校院認可協會

(NEASC) 

一、學習文化(Learning Culture) 

二、學生學習(Student Learning) 

三、專業實踐(Professional Practices) 

四、學習支持(Learning Support) 

五、學習資源(Learning Resources) 

蘇格蘭教育 

(Education Scotland) 

一、領導與管理(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二、學習支持(Learning Provision) 

三、成功與成就(Successes and Achievements) 

愛爾蘭教育與技能部 

(The Inspector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一、學習者學習結果(Learner Outcomes) 

二、學習者學習經歷(Learner Experiences) 

三、教師個人實踐(Teachers’ Individual Practice) 

四、教師社群合作與實踐(Teachers’ Collective 

/Collaborative Practice)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一、學校領導與行政管理 

二、課程與教學 

三、教師專業發展 

四、學生事務 

五、學生輔導與特殊教育 

六、校園環境與教學設備 

七、公共關係與家長參與 

八、學生學習與學校表現 

九、董事會設置與運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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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內外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初擬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校自我評鑑相關研究結果，針對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內

涵已有初步脈絡，惟有鑑於國內外對於學校推動自我評鑑上未有統一且一致性的

標準及規定，本研究將依據國內外教育行政機構及教育評鑑機構等相關文獻作為

理論依據，探討學校實施自我評鑑之構面及指標，因此，以下將彙整國內外針對

國民中學教育階段學校自我評鑑之研究結果，初步整理出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

指標共計 20 項，整理說明如下。 

 

一、 學校核心價值及願景 

(一)學校及社區人員共享的價值觀及核心理念 

(二)未來人才培育之學生圖像 

二、 學校組織文化 

(一)學校與社區共同營造具安全、正向、尊重、包容、友善、平等、關懷、

反思、進步之文化 

(二)促進學校教育人員個人及團體專業成長 

(三)促進學校人員公民參與及個人與社會責任 

三、 教育合作夥伴關係 

(一)家長參與及合作1
 

(二)社區資源及連結2
 

(三)教育專業機構合作3
 

四、 學校領導 

(一)校長之領導行為與績效 

                                                      
1
 家長參與及合作指標包含提升學生家庭條件及學校透過學校日、親職講座等活動鼓勵家長積

極參與學校事務並重視家庭教育。 

2
 社區資源及連結指標係包含學校與所在社區共同肩負學生身心理及社會性之責任，爭取社區

對於學校之軟硬體設備及資源的支持，並積極與社區建立合作伙伴關係，獲得社區認同 

3
 教育專業機構合作指標係包含結合教育專業機構資源，協助及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同時也透

過與教育機構(高等教育)建立夥伴關係，進行課程及教師培訓之交流，提升學生學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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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之教育專業成長 

五、 學校發展計畫 

(一)以學校核心價值及發展願景為基礎，訂定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二)以自我評鑑之評鑑結果及資料為基礎，訂定學校短期改善計畫 

(三)學校人員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計畫討論並取得共識後訂定 

(四)納入學校自我評鑑機制，自我評鑑制度化、常態化 

(五)建立校務推動績效管考及定期檢討機制 

(六)計畫內容應符合法定規範、納入教育行政機關指定或委託項目、校本創

新發展項目等 

六、 學校行政管理 

(一)學校行政團隊之組成與運作 

(二)學校行政業務之運作與績效 

(三)學校行政團隊成員教育專業素養之成長 

七、 課程發展 

(一)以學校核心價值及發展願景為基礎，考量學校特性、社區條件、家長期

望、學生需求，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課程計畫應以統一形式呈現，包含課程指引、概念、內容、學習目標等 

(三)融入新興議題 

(四)實施課程評鑑制度 

(五)建立課程檢討及修正機制 

八、 教師教學 

(一)因材施教，實施差異化且高品質教學 

(二)制定教學計畫，包含明確教學目標、內容、學習任務及活動 

(三)進行教學準備，依據教學目標，並針對學生差異性準備學習資源 

(四)秉持教學創新及實驗精神，結合創新議題融入於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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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教師專業發展 

(一)具備正式認證專業資格之教育人員 

(二)持續且積極投入教師專業發展 

(三)定期參與跨領域、跨校教師專業社群 

(四)參與教育創新、教學及行動研究等競賽 

(五)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並取得認證 

(六)進行教師公開授課 

(七)製作並分享教師教學檔案 

十、 教育評量 

(一)階段性評量，促進教學，瞭解學生學習進度及困難處 

(二)總結性評量，學生學習成果評估 

(三)評量目標包含知識、技能、情意 

(四)多元評量概念融入課程發展及教師教學 

(五)提供學生多元性及多樣性展現學習成果 

十一、 學習回饋 

(一)學生學習回饋機制 

(二)階段性、矯正性回饋 

(三)提供標竿學習範例 

(四)口頭及書面回饋 

(五)教育人員能依據學習回饋滾動式修正教學活動 

十二、 學生學習檔案 

(一)教師透過個別及協力制定學生學習檔案 

(二)教師針對學生個別學習狀況進行明確、有用、易於解釋、保存及分享進

行評估紀錄 

十三、 學生學習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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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人員係經正式認證之教育專業人員 

(二)專業人員提供學生學習、生涯、情感、學術、職業、醫療之專業諮詢與

服務 

(三)遵循維護兒童及青少年權益之法律規範 

(四)以學生為中心，提供滿足個別需求之學習支持 

(五)教育人員展現專業技能、知識、態度之投入，激勵並感染學生 

(六)教師之正向期待 

(七)資訊科技輔助學習 

十四、 學生學習 

(一)學生具備學習自主權及學習者之自覺意識 

(二)學生具備高度學習動機及興趣 

(三)學生進行有目的性及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四)學生能獨立或與他人合作之方式進行學習 

十五、 特殊教育學生 

(一)學校具備經正式認證之特殊教育師資 

(二)建立特殊教育團隊 

(三)特殊教育學生之診斷、安置、課程、教學、輔導及轉銜之執行 

(四)特殊教育多元宣導及教學創新 

(五)建立特殊教育友善及支持環境 

十六、 學生成就 

(一)學生獲得自身最大程度的發展 

(二)學生能展現該階段知識，並運用知識面對及處理現實生活面臨問題 

(三)學生能具有足夠能力在必要情況展現及調整行為 

(四)學生能對自身及周遭人事物保持及展現探究態度 

(五)學生能掌握及精熟國中學習階段課程預期目標、學期及學年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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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評量之成果 

(六)學生能有意義的連結、整合、應用不同學習領域之學習經驗 

十七、 學校表現與成就 

(一)學校獲得相關認證及獎項之表現 

十八、 學生輔導 

(一)教育連續性(中等教育階段重要任務) 

(二)學生過渡期轉銜輔導機制 

十九、 學校危機處理 

(一)學校危機處理機制建立 

(二)結合社區資源，簽訂學校基礎設施相關協議 

二十、 教育行銷機制建立 

(一)學校整體發展特色及品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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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建構符合學校教育實務現場需求之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以此

指標提供我國國民中學實施自我評鑑之參考，並提升國民中學學校經營及教育品

質，學校自我評鑑的實施目的即是為解決及改進校內教育發展之問題與挑戰，達

到提升教育品質之目標，因此，為達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將採取 PAC 分析法進

行研究。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建立研究架構；第二

節說明研究對象；第三節說明研究工具；第四節闡述研究實施程序；第五節說明

本研究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建構符合學校教育實務現場需求之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根據研

究動機、目的及待答問題，並進行相關文獻資料的蒐集分析結果，提出本研究之

研究架構，如下圖 3-1 所示。本研究首先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待答問題及相

關文獻探討後，釐清自我評鑑之內涵及理論基礎，並蒐集彙整國際及國內國民中

學階段學校自我評鑑之實施情形，初步擬訂「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再以 PAC

分析法，對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及家長進行訪談，以瞭解國民

中學自我評鑑實施現況，並進行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之建構。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8 

 

 

 

 

 

 

 

 

 

 

 

 

 

 

 

 

 

圖 3-1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目的係為建構符合學校教育實務現場需求之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

因此研究方法上採用 PAC 分析法，並為回應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動機，因此本研

究將以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及家長為研究對象。本研究首先界

定研究母群範圍，其次確定抽樣原則及樣本大小、並進一步進行取樣，茲分述如

下： 

PAC分析法 

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

人員校長、家長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系統 

17項評鑑指標 

初擬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 

不同來源指標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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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界定母群範圍 

本研究採用 PAC 分析法，為達研究目的、動機及研究之待答問題，於選取研

究樣本上採取立意抽樣方法，訪談對象必須具有相當代表性，已取得有價值之研

究結果，因此，本研究將邀請熟悉教育評鑑領域專業學識及具備教育實務經驗之

專業人士，作為進行 PAC 分析法之訪談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分為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及家長共計三

類，教育行政機關人員方面將邀請現於教育行政機關任職，對於學校推動校務運

作具有督導責任之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人員方面邀請現職擔任公立

國民中學校教育行政職務之教育人員及具備豐富實務經驗之教師；家長方面則邀

請現職擔任或曾擔任公立國民中學之家長會會長或家長委員。 

貳、抽樣原則及樣本大小 

界定本研究之母群範圍後，接著進行樣本之選取。首先定義取樣原則，為選

取之教育人員具備參與之熱忱、與人分享其擁有之豐富資訊，並瞭解教育領域之

問題，認定所提供資訊確實有利於結果，且具備良好之溝通能力、並能兼顧理論

與實務等特質。 

在樣本數方面，考量研究主題鎖定為教育評鑑及學校自我評鑑議題，為徵得

具有代表性及價值性之意見，參與本研究 PAC 分析法訪談之對象，均為教育評鑑

理論研究者與具備豐富教育實務經驗之教育人員，採行立意抽樣之小樣本，本研

究預計邀請教育行政機關人員 1 位、學校組織教育人員 5 位及家長 1 位參與訪談。 

參、樣本取樣程序 

本研究確定 PAC 分析法訪談對象之選取標準後，為顧及研究樣本代表性，教

育行政機關人員類別之研究對象將從現職擔任地方教育行政機關之主管級人員中

選取，學校組織教育人員類別之研究對象將從現職於公立國民中學任職之校長、

主任或教師中選取，家長則將由現職或曾任國民中學家長會長或委員，並積極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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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教育事務之人中選取，研究對象將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篩選初步樣本名單，

訂定樣本人數與優先順序，最後再經由電話、電子郵件或當面聯絡受訪對象，告

知及說明本研究題目、研究目的與實施程序，再徵詢其同意後，確定邀訪事宜。 

本研究基於研究問題，將 PAC 分析法訪談對象，分為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

校組織教育人員及家長共計 7 位(表 3-1)，並分別說明如下： 

一、 教育行政機關人員：現任職於地方教育行政機關主管職務，並具備教育

行政、政策與評鑑等相關教育行政領域之專業背景之人員，共計 1 人。 

二、 學校組織教育人員：現擔任公立國民中學校教育行政職務之教育人員及

現任職於公立國民中學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之正式教師，共計 5 人。 

三、 家長：現任或曾任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家長會會長或家長會委員，並積極

參與教育事務推動之人，共計 1 位。 

表 3-1 PAC 法訪談成員名單 

PAC 法訪談成員名單 

編號 姓名 類別 學術專長或擔任職位 

A 洪 OO 教育行政機關人員 教育行政、教育政策 

B 楊 OO 學校組織教育人員 臺北市國民中學校長 

C 莊 OO 學校組織教育人員 臺北市國民中學校長 

D 孫 OO 學校組織教育人員 臺北市國民中學主任 

E 林 OO 學校組織教育人員 臺北市國民中學教師 

F 張 OO 學校組織教育人員 臺北市國民中學教師 

G 林 OO 家長 曾任臺北市國民中學家長會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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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經參考相關文獻，採用 PAC 分析法作為蒐集資料之研究工具。依據 PAC

分析法將編制簡式訪談大綱，即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茲將本研究工具之內容詳

細說明如下： 

壹、PAC 分析法 

本研究以 PAC 分析法實施訪談之主要目的，主要係為獲得較為深入之資料，

以作為瞭解我國國民中學校務運作情形及進行評鑑之現況、成效、遭遇之困難以

及後續改進之建議使用。PAC 分析法之受訪者所回答之資料及內容在歸納出各叢

集，並經整體受訪者統整分析後，亦作為進行半結構訪談之參照使用，也因此本

研究將先採取 PAC 分析法進行訪談。 

PAC(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分析法是日本心理學家內藤哲雄於 1993 年所

研發的一項研究方法(林雍智，2018)，中文可稱之為「個人別態度構造」分析法。

內藤哲雄在其所著《PAC 分析實施法入門》一書中，指出 PAC 分析法是一個著眼

於個人的質性研究(Tetsuo Naito,2017)，根據樹狀圖，分析被調查者自身的意識構

造，是一個具有較高再現度和信賴度的質性研究方法，該方法經由訪談讓個體受

訪者透過與題目相關的自由聯想，聯想文之間的相似度評價，並利用集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的統計方法進行數據分析，繪製出被調查者的樹狀圖，並通過被

調查者對樹狀圖的綜合解釋，來分析個人的態度或意識構造，亦即藉由訪談蒐集

受訪者所回答之資料，以科學性的統計方式進行統計分析，以找出問題重點的分

析法。 

首先，PAC 分析法採用「自由聯想」(access)的研究方法，不是基於研究者自

身對事物的見解來決定變量，而是透過採用受訪者自身意識構造來彙整分析出變

量。其次，進行「聯想文之間的相似度評價」，也就是把受訪者自己認為的聯想語

句之間的距離(意思的遠近)數據化，以這些訊息內容作為基礎製作出樹狀圖。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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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的統計方法進行聯想項目間類似度的判定，提高數

據的客觀性（林雍智，2018），經由研究者歸納出 3-6 個叢集後，由研究者與受訪

者進行相互確認，最後正式確認受訪者回答之各項度深層看法之工具，透過受訪

者對自身樹狀圖構造的解釋及說明，讓受訪者直接對調查數據進行解釋，使研究

者能夠更加具體、深入地剖析受訪者的內心想法，此外，內藤哲雄指出 PAC 分析

法能兼顧個體之獨特性及整體性，可以借重受訪者針對研究主題的個人經驗，透

過科學的分析，歸納出個案間的共通性原則，因此適合運用於建構新理論架構、

歸納個案的共通性及尋找新的關鍵變量之研究上(Tetsuo Naito,2017)。 

綜而言之，PAC 分析法的三個過程都是圍繞著被調查者展開的，且盡可能地

排除受訪者自由聯想的限制，以受訪者為主的分析方法，同時又是客觀性、重現

性較高的質的研究方法，為利訪談的順利進行，本研究擬訂訪談大綱，於正式訪

談開始前向受訪者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及其實施程序，並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

的及重要名詞進行說明，並呈現有關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之相關背景資料，詳

細內容詳如附錄之 PAC 分析法訪談大綱。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採取 PAC 分析法進行訪談，實施程序包含七大階段，茲就本研究之 PAC

分析法實施程序說明如下： 

壹、PAC 分析法 

PAC 分析法之訪談實施程序，係參照此研究法開發者內藤哲雄(林雍智，2018)

所列之標準作業程序，共計包含七大階段，包含：「契約關係」、「聯想順位與重要

順位的測定」、「類似度距離行列的製作」、「叢集分析」、「聽取受訪者之解釋與紀

錄」、「選定各聯想項目之單獨印象」及「綜合解釋」，以下分別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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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契約關係 

本階段將向個別受訪者說明以 PAC 分析法進行訪談之主旨，明確告知受訪

者研究實施程序。同時，向受訪者說明受訪後資料使用的方式及範圍等，經過上

述的說明，並取得受訪者的同意後，研究者和受訪者間才算是達成 PAC 分析法

中進行訪談之契約關係。 

二、 聯想順位與重要順位的測定 

「聯想順位」為受訪者在研究者準備之卡片寫下或口頭表達與訪問主題有關

的自由聯想關鍵詞的先後順序，「重要順位」之計算則是受訪者不考慮所回答之

答案的正、負面方向，而以其所感知的「重要度」作為重要順位之排序依據，如

果遇到受訪者對於兩個以上的聯想關鍵詞覺知其具有重要地位時，應強制受訪者

針對關鍵詞選擇出重要順位，但若受訪者無法從中進行選擇時，則應以聯想順位

中提出關鍵詞的先後順序，來做為判定其重要度高低之依據。 

三、 類似度距離行列的製作 

本階段係指將上一階段受訪者所回答之重要順序，將聯想項目進行整理後，

邀請受訪者將各個重要順位之間的兩兩關係，依據受訪者個人主觀感受，從近向

遠給予評分。評分標準為：非常接近(1 分)、相當接近(2 分)、有幾分接近(3 分)、

無法判定(4 分)、有幾分距離(5 分)、相當遠(6 分)以及非常遠(7 分)。此階段類似

度距離行列表格製作完畢後，才能進入下一階段由統計軟體進行叢集分析。 

四、 叢集分析 

本階段中將前階段類似度距離行列的資料輸入統計軟體，再以「階層叢集」

方式，選擇「Ward 法」進行分析。經統計處理的分析結果，得到變數之間的合

併過程表及樹狀圖，再依據樹狀圖中所顯示的距離遠近，先自行歸納為數個群組，

在初步依照同一群組內各聯想重要項目的共通特質，賦予每一個群組名稱。 

五、 聽取受訪者之解釋與紀錄 

運用前階段之樹狀圖作為基礎，提供給受訪者參酌瞭解，並共同檢視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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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叢集歸納出之群組以及初擬之群組名稱的適切性，邀請受訪者提供意見，聽取

受訪者之印象、解釋及感受，完成後再就各群組內涵進行深度訪談，研究者於過

程中將針對受訪者的訪問過程進行記錄，以作為日後分析之用。 

六、 選定各聯想項目之單獨印象 

本階段中將請受訪者將其自由聯想出的每項關鍵詞，以自身對開關鍵詞的感

受給予正面、負面或中立的印象，接著研究者可以歸納運用受訪者對於研究議題

及個別叢集的印象，更精準及精確地後續分析。 

七、 綜合解釋 

本階段中將統整上述個別受訪者的回答，就全體受訪者回答之結構及叢集間

之關係進行整體性分析。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 PAC 分析法方法進行研究，為獲得研究結果將進行 PAC 訪談，並統

整訪談結果並參考相關文獻資料，據以建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茲分別

就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之資料處理及分析說明如下。 

壹、PAC 分析法 

本研究採用 PAC 分析法進行訪談之資料處理方式，實施方式說明如下： 

一、 訪談資料編碼 

依據接受 PAC 訪談之受訪者順序與訪談日期之資料加以編碼進行管理。 

二、 聯想關鍵詞編碼與分析 

  受訪者於進行自由聯想時將關鍵詞紀錄於小卡片，並註明聯想之順序，隨

後依照關鍵詞之重要程度請受訪者加以排序，並依據受訪者個人直覺及感受，就

兩兩關鍵詞之間關係遠近給予 1-7 分之距離評分，接著，再由受訪者對於每個關

鍵詞賦予正面、負面及中立之單獨印象，個別受訪者訪談結束後，以 Microsoft 

excel 2016版本軟體登錄個別受訪者之訪談結果做成類似度距離之雙向細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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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資料整理以利後續分析，另考量本研究係為建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

之目的，為能達到教育評鑑的功能以及學校評鑑的目的，本研究於 PAC分析法指

標分群階段，將針對受訪者提出之正向或中立印象之關鍵詞進行分析，並將受訪

者提出之負向關鍵詞及相關論述納入後續評鑑面向及指標綜合討論之參考。 

三、 統計處理 

  本研究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版本統計軟體，將前一階段中受訪

者之類似度距離之雙向細目表之資料輸入統計軟體，進行叢集分析，採用計算叢

集間距離所使用的華德法(Ward’s method)作為階層叢集之叢集化的方法，據以導

出叢集關係的樹狀圖(Dendrogram)，再由樹狀圖中依關鍵詞的遠近關係歸納出數

個群組。華德法係為定義叢集間距離之距離函數，其作用是從各分析對象，將包

含該對象在內之叢集到重心之間的距離平方總和予以最小化之方法，Ward 法之

公式簡述如下： 

𝑑(𝐶𝑖, 𝐶𝑗) = ∑ ‖𝑎 − 𝜇‖

𝛼∈𝐶𝑖∪𝐶𝑗

 

註：其中 μ 表示 Ci∪Cj 的平均值 

四、 歸納總結 

  在處理完叢集分析後，依據統計處理後所得之樹狀圖，將關鍵詞叢集歸納

及分為數個群組，並檢查每個關鍵詞是否皆歸納至某個群組後，接著就各群組的

命名及內涵詢問受訪者，進行深度之訪談，最後經與受訪者討論後，確認各群組

織正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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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首先藉由文獻探討彙整國內外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提出國民中學

學校自我評鑑初擬指標，並依據 PAC 分析法之訪談結果進行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分

群、指標修訂及分析，本章節係為研究結果之分析與討論，共分為兩節：第一節

為「國中自我評鑑指標之 PAC分析法訪談結果分析」；第二節為「國民中學自我評

鑑指標之建構」，茲分節進行說明。 

第一節 國中自我評鑑指標之 PAC 分析法訪談結果分析 

為建構符合學校教育實務現場需求之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以作為提供我

國國民中學實施自我評鑑之參考，並提升國民中學學校經營績效及教育品質，本

研究「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初擬指標係經由文獻分析與彙整所得，為使

指標更確切符合實務上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之現況及需求，因此本研究邀集督

導學校進行評鑑之教育行政機關代表、具備豐富教育現場實務經驗之國民中學學

校組織教育人員及家長，依據本研究之第三章所列之 PAC 分析法實施步驟進行訪

談，以深入了解不同角色類別之受訪者對於國民中學實施學校自我評鑑包含之面

向及指標之看法，作為後續修訂及建構適宜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參考，

另 PAC分析法著眼於分析受訪者個體對於研究議題之態度結構，因此針對接受 PAC

訪談之個別受訪者之訪談結果進行分析，同時針對同類別之受訪者進行綜合討論，

受訪者包含三大類別分別為「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及「家

長」，茲分別說明如下。 

壹、教育行政機關人員訪談結果分析 

本研究為探究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對於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想法，邀

請受訪者A實施PAC分析法訪談，受訪者A現任職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主管職務，

督導國民中學學校相關業務，對於教育行政、教育政策及教育評鑑具備豐富實務

經驗，對於學校校務經營及管理有深入之了解，透過 PAC 分析法訪談受訪者 A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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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之訪談結果，將依照「受訪者之聯想項目」、「聯想項目之集群分析」、「訪談

結果綜合討論」三部分進行分析，茲依序說明分析結果如下： 

一、 受訪者之聯想項目 

受訪者 A 針對本研究之國民中學自我評鑑議題自由聯想之關鍵詞，共計 14項

聯想項目(如附表 4-1)，並依據受訪者 A 認為其重要程度進行排序，其中包含

12項正向及 2項負向，共計 14項之關鍵詞，為發揮教育評鑑的功能以及達成學

校評鑑的目的，學校評鑑應遵循客觀性的原則，評鑑過程秉持審慎公平之態度，

同時在評鑑項目及指標應維持中性之特質，才能客觀呈現教育品質及教育績效，

也因此本研究 PAC 分析法指標分群中將針對正向或中立印象之關鍵詞進行集群

分析，並將負向關鍵詞納入後續評鑑面向及指標之綜合討論，因此，針對受訪者

A 提出之「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學生輔導系統」、「教師專業成長」、「教師

回流研習」、「教師教學回饋」、「學校行政支持系統」、「教育合作夥伴」「學生學

習回饋」、「學生多元智能發展」、「學生學習成就」及「學校特色之發展」等 12

項正向之關鍵詞，依據受訪者 A 對於兩兩關鍵詞間距離之評分，給予從非常接

近(1 分)至非常遠(7 分)之距離分數，進行類似度距離行列之判定，並將兩兩關鍵

詞之距離分數填入類似度距離行列雙向細目表後，進行後續叢集分析。 

 

表 4-1 受訪者 A 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受訪者 A 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聯想順位 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關鍵詞 重要順位 正面、負面或中立之印象 

1 教師教學 4 ○＋ 

2 學生學習 1 ○＋ 

3 學生輔導系統 5 ○＋ 

4 教師專業成長 6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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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順位 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關鍵詞 重要順位 正面、負面或中立之印象 

5 教師回流研習 7 ○＋ 

6 教師教學回饋 8 ○＋ 

7 學校行政支持系統 10 ○＋ 

8 學校組織文化項目不宜納入 12 ○－ 

9 無法改善之項目不宜納入 13 ○－ 

10 教育合作夥伴 14 ○＋ 

11 學生學習回饋 9 ○＋ 

12 學生多元智能發展 3 ○＋ 

13 學生學習成就 2 ○＋ 

14 學校特色之發展 11 ○＋ 

 

二、 聯想項目之集群分析 

依據受訪者 A 提出之 12項正向關鍵詞，運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版本

統計軟體進行階層式集群分析，並使用華德法(Ward’s method)作為階層叢集之

叢集化的方法，受訪者 A 回答資料之叢集分析結果呈現如下圖 4-1所示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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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受訪者 A之樹狀圖 

 

本訪談之叢集數與群組之決定，係依據受訪者 A 提出之關鍵詞進行叢集分析

後，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如下表 4-2)並與受訪者共同討論歸納而出，依據

受訪者 A之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於階段 8至階段 9的過程，其係數突然增

大，顯示在階段 9中合併的群組內項目間的差異越大，因此，應以階段 8合

併項目分為 4 群組較為理想，由受訪者 A 之樹狀圖(如上圖 4-1)也可看出分

為 4個群組較為合適，經與受訪者 A 討論後歸納各群組名稱為「教師教學與

學生學習」、「教師研習及夥伴連結」、「學生發展與支持系統」及「學校總體

發展」，以下就各群組中包含項目說明如下。 

(一)群組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此群組中包含「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成就」、「學生學習」、「教師教學

群組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群組四:學校總體發展 

群組二:教師研習及夥伴連結 

群組三:學生發展與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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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學生學習回饋」、「教師專業成長」等，共計 6項。 

(二)群組二：教師研習及夥伴連結 

此群組中包含「教師回流研習」、「教育合作夥伴」，共計 2項。 

(三)群組三：學生發展與支持系統 

此群組中包含「學生輔導系統」、「學校行政支持系統」、「學生多元智能

發展」，共計 3項。 

(四)群組四：學校總體發展 

此群組中包含「學校特色之發展」項目。 

 

表 4-2 受訪者 A 群組數凝聚過程 

受訪者 A 群組數凝聚過程 

階段 
組合集群 

係數 
先出現的階段集群 

下一階段 
集群1 集群2 集群1 集群2 

1 1 11 6.000 0 0 3 

2 6 9 16.000 0 0 5 

3 1 2 29.333 1 0 7 

4 3 7 43.333 0 0 6 

5 4 6 60.000 0 2 7 

6 3 10 77.333 4 0 9 

7 1 4 99.167 3 5 10 

8 5 8 121.167 0 0 10 

9 3 12 168.583 6 0 11 

10 1 5 219.125 7 8 11 

11 1 3 312.500 10 9 0 

 

三、 訪談結果綜合討論 

依據受訪者 A 之叢集分析結果與討論，受訪者 A 對於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

指標內涵之想法，可由歸納出之四個群組內容逐一觀之，同時針對受訪者所提出

之負向關鍵詞對於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討論及修正也一併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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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群組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中包含「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成就」、

「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回饋」、「學生學習回饋」、「教師專業成長」等 6 項關鍵

詞，經訪問其看法，受訪者 A 認為在學校端推動自我評鑑時，應將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視為一個整體，教師的教學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同時學生學習的過

程以及其學習成果也會影響的教師教學，兩者之間是連動性、關聯性的，也是不

可分割的，教師教學活動實施的過程及結果是否達成其教學目標，不只是從教師

個人或是教師夥伴的回饋意見進行了解，同時也應從學生學習感受的面向共同討

論，舉例而言，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能否公平的善待每一位學生，對於學生學習

成就及學習感受上有很大的影響，教師教學過程中提供學生每一個學習機會，都

有可能成為改變學生的一生的契機，因此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應該視為被納入同

一面向上共同討論，此外在教師的專業成長上，為有效瞭解教師教學表現及改進

教學品質，應將學生的學習回饋及學習需求納入考量，透過學生學習歷程及學生

學習回饋，更全面的瞭解教師教學的質與量是否與學生的學習需求相符，進而協

助教師改善教學困難之處，讓教師的專業知能獲得提升與成長，促進整體教育品

質的提升。 

群組二「教師研習及夥伴連結」中包含「教師回流研習」、「教育合作夥伴」

等 2 項關鍵詞，受訪者 A 表示學校推動教育事務時，外部資源的引進亦是促進教

育品質提升的重要關鍵，雖各校於所在社區環境及學生家長社經背景上有其先天

之侷限性，無法於短時間內產生改變，但仍可以透過有效運用既有資源創造教育

績效，教育人員在教育的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學校應該針對教師及教育

人員之回流研習有系統性的規劃，透過結合學校所在社區或是與其他教育合作夥

伴的連結來共同規劃相關研習課程，增加研習課程的深度及廣度。 

群組三「學生發展與支持系統」中包含「學生輔導系統」、「學校行政支持系

統」、「學生多元智能發展」等 3 項關鍵詞，受訪者 A 提到教育是一個連續性的活

動，對學校而言教育實施上除了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外，最重要的是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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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成就及學習表現是其學習的最終表現，然而學習的歷程往往是影響學

生往後人生道路很重要的過程，因此學生的個人多元智能發展及其身心的輔導也

是學校教育事務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應透過學校行政系統運用跨處室的合作，整

合學校內、外部的教育資源，作為學生身心發展及生涯規劃的支持及後盾，協助

學生多元探索及發揮個人潛能，達到教育是協助一個人成為自己的最終目標。 

群組四「學校總體發展」中包含「學校特色之發展」之 1 項關鍵詞，經與受

訪者 A 討論後表示，學校在推動教育事務以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學生輔導三部

分為其核心，除此之外，在國民中學階段屬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應積極結合所在

社區及當地文化發展學校之特色，創造學校之獨特性，進一步帶動所在社區對於

學校事務的參與及投入，增加學校發展之總體動能。 

再者，受訪者 A 於訪談中提到，隨著教育評鑑制度的發展，同時回應社會大

眾對於教育事務及教育品質的關注，各項教育評鑑的實施，使得學校方面疲於應

付各項教育評鑑及訪視，教育行政人員忙於繁重的評鑑資料及檔案的整理與製作，

也因此出現了基層學校行政人員「行政逃亡」之現象，對於教育行政機關而言，

減輕學校行政之負擔也成為目前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因此，在這樣的時空背景

下，推動學校自我評鑑應以簡化評鑑指標為目標，而評鑑的目的即是在於改善學

校的問題，評鑑的指標也應以「可改善」之項目為其內涵，對於短時間內無法改

變或已制度化、法制化的項目也不宜作為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面向及內涵，其中

包含學校組織文化、校長領導等項目，如此可以避免學校自我評鑑淪為蒐集資料

及檔案整理，並提升學校自我評鑑結果運用之價值。 

綜上，教育行政機關人員之受訪者對於學校辦理自我評鑑持正向態度，認為

學校能夠透過實施自我評鑑了解自身辦學績效並發現問題，接著進一步運用評鑑

結果訂定改善計畫，提升學校教育品質，因此學校自我評鑑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惟因評鑑參與的對象為人，也增加了評鑑過程的複雜性，參與者對於參與評鑑的

意願及主動性將會影響評鑑的結果及評鑑的品質，唯有評鑑參與者能主動並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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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評鑑過程，才能夠善用評鑑結果達到真正改善學校問題的目的，就臺北市

國民中學學校實施自我評鑑的現況，大多是將自我評鑑視為教育行政機關進行校

務及相關評鑑前的準備作業，也因此在進行評鑑的過程中參與成員大多是被動參

與，缺少主動參與評鑑的積極性，為增加學校組織人員實施學校自我評鑑之意願，

學校自我評鑑指標應更能貼合各校的實際需求及發展特色，同時評鑑的內容應以

各校能夠有所改善的項目去進行，簡化評鑑指標和增加指標彈性化，才能提高學

校組織端教育人員推動及實施自我評鑑的動機和意願，達到其改善學校問題及提

高教育品質之目標；針對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內涵，應以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為核

心，且於指標中應將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歸於同一面向並視為一個整體，教師的

教學應以學生的學習需求為主，另對於學生未來生涯發展及多元智能發展的輔導

也是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重要面向，學校的行政支援系統應整合學校各處室之資

源支持與協助學生生涯發展與輔導，使得學生能有足夠的機會進行探索及發展多

元智能，同時為使學校自我評鑑指標能真正符合各校發展特色及需求，應將短時

間內無法改變或以法制化及制度化之評鑑項目刪除，包含：學校組織文化、學校

領導等項目，簡化自我評鑑指標，才能使學校實施自我評鑑之結果能更貼近其實

際需求，真正解決學校待改善之問題。 

 

貳、學校組織教育人員訪談結果分析 

本研究為瞭解國民中學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對於學校自我評鑑之看法及態度，

邀請受訪者 B、C、D、E、F 進行 PAC 分析法訪談，首先將針對個別受訪者之 PAC

分析法訪談結果進行說明，而後針對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受訪結果整體進行綜合討

論。 

一、 受訪者 B 訪談結果分析 

受訪者 B 現職係擔任臺北市立國民中學校長，於擔任國民中學主任之教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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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作期間也積極投入各項教育活動及學校活動，深獲地方教育行政機關之肯定，

於擔任校長職務後對於學校校務經營及管理有深入之了解，透過 PAC 分析法訪談

受訪者 B 所獲得之訪談結果，將依照「受訪者之聯想項目」、「聯想項目之集群分

析」、「訪談結果綜合討論」三部分進行分析，茲依序說明分析結果如下： 

(一)受訪者之聯想項目 

受訪者 B 針對本研究之國民中學自我評鑑議題自由聯想之關鍵詞，共計

14項聯想項目(如附表 4-3)，並依據受訪者 B 認為其重要程度進行排序，其中

包含 12 項正向、1 項中立及 1 項負向之關鍵詞，為發揮教育評鑑的功能以及

達成學校評鑑的目的，學校評鑑應遵循客觀性的原則，評鑑過程秉持審慎公

平之態度，同時在評鑑項目及指標應維持中性之特質，才能客觀呈現教育品

質及教育績效，也因此本研究 PAC 分析法指標分群中將針對正向或中立印象

之關鍵詞進行集群分析，並將負向關鍵詞納入後續評鑑面向及指標之綜合討

論，因此，針對受訪者 B 提出之「課程與教學」、「校本課程架構圖」、「學生

學習活動」、「教師專業知能」、「教師專業成長」、「學生學習歷程」、「學生學

習檔案」、「學生健康指標」、「學校公共關係(社區連結)」、「家長參與」、「社

區參與」及「學校特色發展」等 12 項正向關鍵詞，以及「彈性指標(空白指

標)」1項中立關鍵詞，共計 13項關鍵詞，依據受訪者 B 對於兩兩關鍵詞間距

離之評分，給予從非常接近(1分)至非常遠(7分)之距離分數，進行類似度距

離行列之判定，並將兩兩關鍵詞之距離分數填入類似度距離行列雙向細目表

後，進行後續叢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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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受訪者 B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受訪者 B 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聯想順位 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關鍵詞 重要順位 正面、負面或中立之印象 

1 課程與教學 1 ○＋ 

2 校本課程架構圖 2 ○＋ 

3 政策性指標建議刪除 3 ○－ 

4 學生學習活動 4 ○＋ 

5 教師專業知能 5 ○＋ 

6 教師專業成長 6 ○＋ 

7 學生學習歷程 7 ○＋ 

8 學生學習檔案 8 ○＋ 

9 學生健康指標 9 ○＋ 

10 學校公共關係(社區連結) 10 ○＋ 

11 家長參與 11 ○＋ 

12 社區參與 12 ○＋ 

13 彈性指標(空白指標) 13 ○△  

14 學校特色發展 14 ○＋ 

 

(二)聯想項目之集群分析 

依據受訪者B提出之 12項正向及 1項中立，共計 13項關鍵詞，運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版本統計軟體進行階層式集群分析，並使用華德法(Ward’

s method)作為階層叢集之叢集化的方法，受訪者 B 回答資料之叢集分析結果

呈現如下圖 4-2所示之結果。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6 

 

 

圖 4-2 受訪者 B 之樹狀圖 

 

本訪談之叢集數與群組之決定，係依據受訪者 B 提出之關鍵詞進行叢集

分析後，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如下表 4-4)並與受訪者共同討論歸納而出，依

據受訪者 B 之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於階段 9至階段 10的過程，其係數突然

增大，顯示在階段 10 中合併的群組內項目間的差異越大，因此，應以階段 9

合併項目分為 3群組較為理想，由受訪者 B 之樹狀圖(如上圖 4-2)也可看出分

為 3 個群組較為合適，經與受訪者 B 討論後歸納各群組名稱為「學校資源整

合」、「教師專業發展」及「課程教學與學生發展」，以下就各群組中包含項目

說明如下。 

群組一:學校資源整合 

群組二: 教師專業發展 

群組三: 課程教學與學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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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群組一：學校資源整合 

此群組中包含「家長參與」、「社區參與」、「學校公共關係(社區連

結)」 ，共計 3項。 

2. 群組二：教師專業發展 

此群組中包含「教師專業知能」、「教師專業成長」，共計 2項。 

3. 群組三：課程教學與學生發展 

此群組中包含「課程與教學」、「校本課程架構圖」、「學生學習活動」、

「學生學習歷程」、「學生學習檔案」、「學生健康指標」、「彈性指標(空

白指標)」、「學校特色發展」，共計 8項。 

表 4-4 受訪者 B群組數凝聚過程 

受訪者 B 群組數凝聚過程 

階段 
組合集群 

係數 
先出現的階段集群 

下一階段 
集群1 集群2 集群1 集群2 

1 10 11 1.000 0 0 7 

2 1 2 2.000 0 0 8 

3 6 7 3.500 0 0 9 

4 4 5 5.000 0 0 11 

5 3 13 7.000 0 0 8 

6 8 12 10.500 0 0 9 

7 9 10 14.167 0 1 12 

8 1 3 19.667 2 5 10 

9 6 8 27.167 3 6 10 

10 1 6 44.167 8 9 11 

11 1 4 79.567 10 4 12 

12 1 9 132.308 11 7 0 

 

(三)訪談結果綜合討論 

依據受訪者 B 之叢集分析結果與討論，受訪者 B 對於國民中學學校自我

評鑑指標內涵之想法，可由歸納出之三個群組內容逐一觀之，同時針對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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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提出之負向關鍵詞對於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討論及修正也一併進行說

明。 

首先，群組一「學校資源整合」中包含「家長參與」、「社區參與」、「學

校公共關係(社區連結)」等 3 項關鍵詞，經訪問其看法，受訪者 B 表示學校

所在的社區環境及家長的社經背景是短時間內無法改變的，但是學校的領導

者及教育人員可以透過與社區鄰里長及學生家長的互動，以及社區活動的參

與來強化連結，舉例而言透過學校參與社區事務，可以讓社區鄰里長及相關

利害人士增加對於學校正向印象，自然也就願意為學校事務投注心力，學校

與社區、學生家長的關係應是雙向的，才能提升社區及家長對學校教育事務

的參與度，維繫雙方良好關係，將有助於學校引進外部資源，並有利於學校

整合內外部資源，創造雙贏的局面。 

群組二「教師專業發展」中包含「教師專業知能」、「教師專業成長」等 2

項關鍵詞，受訪者 B 提到隨著 108 新課綱即將實施，核心素養導向課程與教

學將會是學校未來發展的重點項目，如何培養學生具備面對現在及未來生活

中挑戰之知識、能力與態度，將成為教學現場教師們重要的課題，跨領域並

強調實踐性的課程將是未來課程發展的重要方向，因此，面對這波課程改革，

國民中學教學現場的教師是否具備相關專業知能應納入學校自我評鑑的指標

內涵，同時為因應跨領域課程的實施，教師專業社群及回流教育、研習課程

等教師專業成長面向也應一併納入。 

群組三「課程教學與學生發展」中包含「課程與教學」、「校本課程架構

圖」、「學生學習活動」、「學生學習歷程」、「學生學習檔案」、「學生健康指標」、

「彈性指標(空白指標)」、「學校特色發展」等 8項關鍵詞，深入瞭解受訪者 B

表示，以學校為主體來看，學校的課程架構是教育事務推動的核心骨幹，在

國民中學階段來說，各校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劃三年之課

程架構圖，同時課程發展需與在地社區連結，結合學校所在社區之環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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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學校本位特色課程，包含水平及垂直之課程結構，兼重課程之深度及

廣度，教師再依據校本特色課程為基礎規劃相關教學活動，並對應學生學習，

透過系列校本課程及教學活動下，學生可以學習到之知識、能力與態度，同

時對應個別學生入學前與畢業時學習進步歷程，建立個人學習檔案，此外，

為回應各校發展學校特色，在實施學校自我評鑑時開放部分指標為彈性指標

或空白指標，讓學校得以視其未來發展方向及特色發展項目設定其評鑑指標，

藉以實踐學校推動自我評鑑的目的，將使得自我評鑑結果能更真實貼近學校

之辦學狀況，真正幫助學校改善其問題。  

再者，受訪者 B 表示，在現行教育實務狀況下，學校確實面對許多教育

評鑑，然而教育評鑑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目前可以行政減量的方式優先

改善基層行政人員的負擔，同時將教育評鑑當中核心的要素提列出，以重點

項目的方式推動學校自我評鑑，對於學校端而言才是既能維繫教育品質又能

提高團隊士氣的作法，在學校辦理自我評鑑的指標上，建議回歸校本之核心

內容，相較現行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大多依據地方縣市政府訂定之校務評鑑指

標而來，建議可將配合中央及地方縣市政府之政策性指標刪除，讓學校自我

評鑑回歸校本導向，能強化學校內部參與自我評鑑人員之參與意願，進而凝

聚學校內部團隊向心力，將有助於學校自我評鑑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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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訪者 C 訪談結果分析 

  受訪者 C 現任職於臺北市立國民中學擔任校長職務，對於學校校務經營及

管理有深入之瞭解，在校內積極推動校本特色課程發展及鼓勵教師專業成長，於

擔任校長職務期間帶領該校完成學校校務評鑑訪視作業。本研究透過 PAC 分析

法訪談受訪者 C 所獲得之訪談結果，將依照「受訪者之聯想項目」、「聯想項目

之集群分析」、「訪談結果綜合討論」三部分進行分析，茲依序說明分析結果如下： 

(一)受訪者之聯想項目 

受訪者 C 針對本研究之國民中學自我評鑑議題自由聯想之關鍵詞，共計

18 項聯想項目(如附表 4-5)，並依據受訪者 C 認為其重要程度進行排序，其

中包含 18項正向之關鍵詞，包含「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學生成就」、「辦

學績效」、「教師公開授課」、「學生學習回饋機制」、「學生競賽表現」、「學生

多元學習成果」、「行政團隊績效」、「教師專業社群」、「課程發展」、「積極參

與校務經營評鑑及相關認證」、「社區雙向關係經營」、「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

多元性及深度」、「學生生活輔導」、「學校認同感」、「行政團隊共識」、「學校

行銷」等 18項正向之關鍵詞，接者依據受訪者 C 對於兩兩關鍵詞間距離之評

分，給予從非常接近(1 分)至非常遠(7分)之距離分數，進行類似度距離行列

之判定，並將兩兩關鍵詞之距離分數填入類似度距離行列雙向細目表後，進

行後續叢集分析。 

表 4-5 受訪者 C 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受訪者 C 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聯想順位 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關鍵詞 重要順位 正面、負面或中立之印象 

1 學生學習 1 ○＋ 

2 教師教學 2 ○＋ 

3 學生成就 3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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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順位 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關鍵詞 重要順位 正面、負面或中立之印象 

4 辦學績效 4 ○＋ 

5 教師公開授課 5 ○＋ 

6 學生學習回饋機制 6 ○＋ 

7 學生競賽表現 7 ○＋ 

8 學生多元學習成果 8 ○＋ 

9 行政團隊績效 9 ○＋ 

10 教師專業社群 10 ○＋ 

11 課程發展 11 ○＋ 

12 積極參與校務經營評鑑及相 

關認證 

12 ○＋ 

13 社區雙向關係經營 13 ○＋ 

14 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多元性 

及深度 

14 ○＋ 

15 學生生活輔導 15 ○＋ 

16 學校認同感 16 ○＋ 

17 行政團隊共識 17 ○＋ 

18 學校行銷 18 ○＋ 

 

(二)聯想項目之集群分析 

依據受訪者 C 提出之 18項正向關鍵詞，運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版本統計軟體進行階層式集群分析，並使用華德法(Ward’s method)作為階層

叢集之叢集化的方法，受訪者 C 回答資料之叢集分析結果呈現如下圖 4-3 所

示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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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受訪者 C之樹狀圖 

本訪談之叢集數與群組之決定，係依據受訪者 C提出之關鍵詞進行叢集分析

後，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如下表 4-6)並與受訪者共同討論歸納而出，依據受訪

者 C之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於階段 15至階段 16的過程，其係數突然增大，顯

示在階段 16中合併的群組內項目間的差異越大，因此，應以階段 15合併項目分

為 3群組較為理想，由受訪者 C之樹狀圖(如上圖 4-3)也可看出分為 3個群組較

為合適，經與受訪者 C 討論後歸納各群組名稱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學校

公共關係經營」及「學生輔導與行政支持系統」，以下就各群組中包含項目說明

如下。 

群組一: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群組二: 學校公共關係經營 

 

群組三: 學生輔導與行政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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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群組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此群組中包含「學生競賽表現」、「學生學習」、「學生多元學習成果」、

「教師公開授課」、「學生學習回饋機制」、「教師學習」、「學生成就」、

「教師專業社群」及「課程發展」等，共計 9項。 

2. 群組二：學校公共關係經營 

此群組中包含「積極參與校務經營評鑑及相關認證」、「社區雙向關

係經營」及「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多元性及深度」，共計 3項。 

3. 群組三：學生輔導與行政支持系統 

此群組中包含「學校認同感」、「學校行銷」、「行政團隊績效」、「行

政團隊共識」、「學生生活輔導」及「辦學績效」，共計 6項。 

表 4-6 受訪者 C 群組數凝聚過程 

受訪者 C 群組數凝聚過程 

階段 
組合集群 

係數 
先出現的階段集群 

下一階段 
集群1 集群2 集群1 集群2 

1 7 8 3.000 0 0 11 

2 9 17 8.000 0 0 6 

3 2 3 14.500 0 0 8 

4 16 18 21.500 0 0 14 

5 10 11 28.500 0 0 8 

6 9 15 37.500 2 0 9 

7 5 6 46.500 0 0 12 

8 2 10 56.250 3 5 12 

9 4 9 67.000 0 6 14 

10 12 13 78.500 0 0 13 

11 1 7 93.500 0 1 15 

12 2 5 116.417 8 7 15 

13 12 14 139.583 10 0 16 

14 4 16 166.667 9 4 16 

15 1 2 198.389 11 12 17 

16 4 12 254.889 14 13 17 

17 1 4 372.889 15 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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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結果綜合討論 

依據受訪者 C 之叢集分析結果與討論，受訪者 C 對於國民中學學校自我

評鑑指標內涵之想法，可由歸納出之三個群組內容逐一觀之。 

首先，群組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中包含「學生競賽表現」、「學生

學習」、「學生多元學習成果」、「教師公開授課」、「學生學習回饋機制」、「教

師教學」、「學生成就」、「教師專業社群」及「課程發展」等 9 項關鍵詞，經

瞭解其想法，認為教師教學應以學生學習需求為核心，學校的課程規劃也以

學生學習為主軸進行發展。 

群組二「學校公共關係經營」中包含「積極參與校務經營評鑑及相關認

證」、「社區雙向關係經營」及「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多元性及深度」等 3 項

關鍵詞，受訪者表示學校與所在社區及學生家長的互動上應講求雙向性，不

僅是鼓勵社區和家長多參與學校活動及事務，同時學校亦應積極參與協助社

區事務，透過彼此雙向有來有往之參與與互動，與相關利害關係人建立連結，

亦有利於學校推展校務，另學校方面亦應積極參與校務經營相關評鑑或認證，

舉例而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建構優質學校環境，提供學校經營之方向及內

容，同時也表揚各校推動優質學校的成果，因此訂定「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

及獎勵要點」來讓各校申請優質學校之認證，受訪者 C 認為透過爭取和參與

校務經營相關競賽或認證，亦可增加社區人士及家長對於學校之認同感及光

榮感，強化雙向之互動關係。 

群組三「學生輔導與行政支持系統」中包含「學校認同感」、「學校行銷」、

「行政團隊績效」、「行政團隊共識」、「學生生活輔導」及「辦學績效」等 6

項關鍵詞，經訪談受訪者表示，學生的生活輔導有賴於學校各處室的通力合

作，從學生輔導方面也可以瞭解校內各處室的橫向聯繫，另外透過舉辦相關

學生活動亦可以凝聚學校行政團隊之向心力及團隊意識，同時也進一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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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內部教育人員對於學校的認同感，將自己視為學校的一份子，願意投注

更多熱情服務學生。 

 

三、 受訪者 D 訪談結果分析 

受訪者 D 係為臺北市立國民中學現職主任，協助學校推動多項課程計畫及協

辦教育行政機關之活動，同時積極參與學校課程發展及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研究

透過 PAC 分析法訪談受訪者 D 所獲得之訪談結果，將依照「受訪者之聯想項目」、

「聯想項目之集群分析」、「訪談結果綜合討論」三部分進行分析，茲依序說明分

析結果如下： 

(一)受訪者之聯想項目 

受訪者 D 針對本研究之國民中學自我評鑑議題自由聯想之關鍵詞，共計

12 項聯想項目(如附表 4-7)，並依據受訪者 E 認為其重要程度進行排序，其

中包含 12項正向之關鍵詞，包含「學校領導與管理」、「校務中長程計畫」、「校

務中長程計畫」、「行政支持系統」、「校長課程領導」、「課程與教學」、「學校

願景」、「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公開授課」、「教師回流研習」、「自我評鑑制

度化」及「學生學習」等關鍵詞，接著依據受訪者 D 對於兩兩關鍵詞間距離

之評分，給予從非常接近(1分)至非常遠(7分)之距離分數，進行類似度距離

行列之判定，並將兩兩關鍵詞之距離分數填入類似度距離行列雙向細目表後，

進行後續叢集分析。 

表 4-7 受訪者 D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受訪者 D 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聯想順位 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關鍵詞 重要順位 正面、負面或中立之印象 

1 學校領導與管理 4 ○＋ 

2 校務中長程計畫 1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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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順位 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關鍵詞 重要順位 正面、負面或中立之印象 

3 教育政策執行 5 ○＋ 

4 行政支持系統 6 ○＋ 

5 校長課程領導 7 ○＋ 

6 課程與教學 2 ○＋ 

7 學校願景 8 ○＋ 

8 教師專業成長 9 ○＋ 

9 教師公開授課 10 ○＋ 

10 教師回流研習 11 ○＋ 

11 自我評鑑制度化 12 ○＋ 

12 學生學習 3 ○＋ 

 

(二)聯想項目之集群分析 

依據受訪者D提出之12項正向之關鍵詞，運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版本統計軟體進行階層式集群分析，並使用華德法(Ward’s method)作為階層叢

集之叢集化的方法，受訪者 D 回答資料之叢集分析結果呈現如下圖 4-4 所示

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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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受訪者 D之樹狀圖 

 

本訪談之叢集數與群組之決定，係依據受訪者 D 提出之關鍵詞進行叢集分析

後，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如下表 4-8)並與受訪者共同討論歸納而出，依據受訪者

D 之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於階段 9至階段 10的過程，其係數突然增大，顯示在

階段 10中合併的群組內項目間的差異越大，因此，應以階段 9合併項目分為 3群

組較為理想，由受訪者 D 之樹狀圖(如上圖 4-4)也可看出分為 3個群組較為合適，

經與受訪者 D 討論後歸納各群組名稱為「教師專業增能」、「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及「行政領導與管理」，以下就各群組中包含項目說明如下。 

1. 群組一：教師專業增能 

此群組中包含「教師公開授課」及「教師回流研習」等，共計 2項。 

群組一:教師專業增能 

群組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群組一:行政領導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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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組二：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此群組中包含「課程與教學」、「學生學習」、「自我評鑑制度化」及

「教師專業成長」，共計 4項。 

3. 群組三：行政領導與管理 

此群組中包含「學校領導與管理」、「教育政策執行」、「校長課程領

導」、「學校願景」、「校務中長程計畫」及「行政支持系統」，共計 6

項。 

  表 4-8 受訪者 D群組數凝聚過程 

  受訪者 D 群組數凝聚過程 

階段 
組合集群 

係數 
先出現的階段集群 

下一階段 
集群1 集群2 集群1 集群2 

1 9 10 1.000 0 0 10 

2 6 12 2.500 0 0 7 

3 5 7 4.500 0 0 5 

4 1 3 8.500 0 0 9 

5 2 5 13.167 0 3 6 

6 2 4 20.250 5 0 9 

7 6 11 33.417 2 0 8 

8 6 8 58.000 7 0 10 

9 1 2 86.417 4 6 11 

10 6 9 198.333 8 1 11 

11 1 6 548.667 9 10 0 

 

(三)訪談結果綜合討論 

依據受訪者 D 之叢集分析結果與討論，受訪者 D 對於國民中學學校自我

評鑑指標內涵之想法，可由歸納出之四個群組內容逐一觀之。 

首先，群組一「教師專業增能」中包含「教師公開授課」及「教師回流

研習」等 2 項關鍵詞，受訪者認為學校辦理自我評鑑時，應重視教師公開授

課，鼓勵各領域教師定期進行公開授課與觀課，藉由教師同儕間觀課及議課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9 

 

之過程相互提供教學回饋與意見，提升教學專業知能，更有助建立教師專業

社群，同時結合新興教育議題舉辦或提供教師回流研習之相關資訊，以利教

師增進專業知能。 

群組二「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中包含「課程與教學」、「學生學習」、「自

我評鑑制度化」及「教師專業成長」等 4 項關鍵詞，受訪者認為教師教學與

學生學習應相互配合及調整，教師需配合學生之學習需求及學習成果調整教

學內容及方式，同時教師專業成長亦應配合學生學習需求，透過學生學習回

饋瞭解其學習狀況，另外也提及自我評鑑應納入學校發展計畫中，透過自我

評鑑制度化使得學校能定期實施自我評鑑，協助教師彙集及整理建立教學檔

案及相關教學內容，同時使得教師透過參與自我評鑑之過程能即時獲得教師

專業社群之教學回饋及學生之學習回饋，提升其教師教學品質。 

群組三「行政領導與管理」中包含「學校領導與管理」、「教育政策執行」、

「校長課程領導」、「學校願景」、「校務中長程計畫」及「行政支持系統」等 6

項關鍵詞，經瞭解受訪者認為學校推動自我評鑑時應以學校校務發展中長程

計畫為骨幹，同時也強調學校配合教育行政機關之政策亦應納入學校自我評

鑑之指標，以利瞭解教育政策在學校實務層面執行的狀況，可提供回饋給地

方教育行政機關，將有利相關教育政策的修正及調整。 

 

四、 受訪者 E 訪談結果分析 

 受訪者 E 係為臺北市立國民中學現職教師，積極參與學校課程發展及教師專

業成長研習，具備豐富教學經驗，同時亦積極配合及參與學校行政事務。本研究

透過PAC分析法訪談受訪者E所獲得之訪談結果，將依照「受訪者之聯想項目」、

「聯想項目之集群分析」、「訪談結果綜合討論」三部分進行分析，茲依序說明分

析結果如下： 

(一)受訪者之聯想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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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E 針對本研究之國民中學自我評鑑議題自由聯想之關鍵詞，共計

12 項聯想項目(如附表 4-9)，並依據受訪者 E 認為其重要程度進行排序，其

中包含 11項正向及 1項中立之關鍵詞，包含「自我評鑑制度化」、「校園安全」、

「教師專業增能」、「課程發展」、「課程計畫」、「學生學習」、「教學活動準備」、

「行政領導」、「教師教學」、「差異化教學」、「親師生溝通」及「彈性指標」

等關鍵詞，接者依據受訪者 E 對於兩兩關鍵詞間距離之評分，給予從非常接

近(1分)至非常遠(7分)之距離分數，進行類似度距離行列之判定，並將兩兩

關鍵詞之距離分數填入類似度距離行列雙向細目表後，進行後續叢集分析。 

表 4-9 受訪者 E 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受訪者 E 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聯想順位 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關鍵詞 重要順位 正面、負面或中立之印象 

1 自我評鑑制度化 2 ○＋ 

2 校園安全 1 ○＋ 

3 教師專業增能 3 ○＋ 

4 課程發展 4 ○＋ 

5 課程計畫 5 ○＋ 

6 教學活動準備 6 ○＋ 

7 學生學習 7 ○＋ 

8 行政領導 8 ○＋ 

9 教師教學 9 ○＋ 

10 差異化教學 10 ○＋ 

11 親師生溝通 11 ○＋ 

12 彈性指標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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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想項目之集群分析 

依據受訪者 E 提出之 11 項正向及 1 項中立之關鍵詞，運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版本統計軟體進行階層式集群分析，並使用華德法(Ward’s 

method)作為階層叢集之叢集化的方法，受訪者 E 回答資料之叢集分析結果呈

現如下圖 4-5所示之結果。 

 

圖 4-5 受訪者 E 之樹狀圖 

  本訪談之叢集數與群組之決定，係依據受訪者 E 提出之關鍵詞進行叢集分

析後，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如下表 4-10)並與受訪者共同討論歸納而出，依據

受訪者 E 之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於階段 8至階段 9的過程，其係數突然增大，

顯示在階段 9中合併的群組內項目間的差異越大，因此，應以階段 8合併項目分

為 4群組較為理想，由受訪者 E 之樹狀圖(如上圖 4-5)也可看出分為 4個群組較

群組一:教師教學與專業增能 

群組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群組三:學生學習與行政支持系統 

群組四: 學校安全與公共關係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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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合適，經與受訪者 E 討論後歸納各群組名稱為「教師教學與專業增能」、「學

校本位課程發展」、「學生學習與行政支持系統」及「學校安全與公共關係」，以

下就各群組中包含項目說明如下。 

1. 群組一：教師教學與專業增能 

此群組中包含「自我評鑑制度化」、「教師教學」、「教學活動準備」、

「彈性指標」、「教師專業增能」及「差異化教學」等，共計 6項。 

2. 群組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此群組中包含「課程發展」及「課程計畫」，共計 2項。 

3. 群組三：學生學習與行政支持系統 

此群組中包含「行政領導」及「學生學習」，共計 2項。 

4. 群組四：學校安全與公共關係 

此群組中包含「校園安全」及「親師生溝通」，共計 2項。 

表 4-10 受訪者 E群組數凝聚過程 

受訪者 E 群組數凝聚過程 

階段 
組合集群 

係數 
先出現的階段集群 

下一階段 
集群1 集群2 集群1 集群2 

1 1 8 4.500 0 0 3 

2 4 5 19.500 0 0 9 

3 1 6 37.000 1 0 6 

4 7 12 58.500 0 0 10 

5 3 9 83.000 0 0 7 

6 1 11 115.750 3 0 7 

7 1 3 158.167 6 5 9 

8 2 10 209.667 0 0 11 

9 1 4 283.250 7 2 10 

10 1 7 362.200 9 4 11 

11 1 2 536.000 10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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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結果綜合討論 

依據受訪者 E 之叢集分析結果與討論，受訪者 E 對於國民中學學校自我

評鑑指標內涵之想法，可由歸納出之四個群組內容逐一觀之。 

首先，群組一「教師教學與專業增能」中包含「自我評鑑制度化」、「教

師教學」、「教學活動準備」、「彈性指標」、「教師專業增能」及「差異化教學」

等 6項關鍵詞，受訪之教師特別提到對於學校實施自我評鑑表示肯定與認同，

認為透過評鑑的實施能夠協助教師瞭解其教學及課程準備上的待改善之處，

也認為定期實施評鑑是有存在之必要性，學校應將自我評鑑納入制度，透過

定期的評鑑才能為教師教學建立把關之機制，幫助教師精進其教學品質，例

如透過公開觀課及議課，讓教師能有機會透過同儕教師間的意見回饋，反思

教學過程及教學內容，並透過教師間意見交流及討論，激發教學創意及共享

教學資源，達到共好的目標，因應 108 課綱即將實施，透過學校自我評鑑的

實施能幫助教師了解目前課程發展的方向及學校整體的規劃，也協助教師能

藉由評鑑結果檢視自身教學計畫及內容，有助於提升教學品質，同時建議加

入彈性指標的設計，讓學校能針對其發展校本特色課程的部分，擇定加入作

為該校自我評鑑之特色指標。 

群組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中包含「課程發展」及「課程計畫」等 2

項關鍵詞，受訪者表示學校自我評鑑中應針對該校的課程發展進行檢視，各

校應結合在地社區文化之特色或資源發展學校特色課程，並制定學校校本課

程計畫，使得教師可依循課程計畫為主體，系統化發展相關教學計畫及教學

活動。 

群組三「學生學習與行政支持系統」中包含「行政領導」及「學生學習」

等 2 項關鍵詞，受訪者表示學生為學校教育之主體，也因此學校行政領導應

以學生學習為核心，以學生學習需求為出發點規劃相關學習活動及生涯輔導

內容，包含舉辦學生職涯探索課程及生涯發展講座等，應考量該校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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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未來生涯發展之需求為主，同時更應積極透過學校內跨處室間資源整合與

合作，協助並支持學生學習活動的進行。 

群組四「學校安全與公共關係」中包含「校園安全」及「親師生溝通」

等 2 項關鍵詞，受訪者特別強調校園安全為學校辦學之核心要素，維護學生

之健全身心發展是學校教育的重要任務，強調學校及教師應積極與家長溝通

並建立互信之關係，保持良好的溝通管道，共同守護孩童的學習與成長。 

 

五、 受訪者 F 訪談結果分析 

受訪者 F 係為臺北市立國民中學現職教師，積極參與學校課程發展及教師專

業成長活動外，108學年度於服務學校協助辦理國民中學校務評鑑訪視相關業務，

對於學校評鑑內涵及學校實務運作內容具有實務經驗。本研究透過 PAC 分析法

訪談受訪者 F 所獲得之訪談結果，將依照「受訪者之聯想項目」、「聯想項目之集

群分析」、「訪談結果綜合討論」三部分進行分析，茲依序說明分析結果如下： 

(一)受訪者之聯想項目 

受訪者 F 針對本研究之國民中學自我評鑑議題自由聯想之關鍵詞，共計 9

項聯想項目(如附表 4-11)，並依據受訪者 F 認為其重要程度進行排序，其中

包含 9 項正向之關鍵詞，包含「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回饋」、

「課程發展」、「教師教學觀摩」、「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公共關係」、「學生

學習成就」、「學生生活輔導」等 9 項正向之關鍵詞，接者依據受訪者 F 對於

兩兩關鍵詞間距離之評分，給予從非常接近(1分)至非常遠(7分)之距離分數，

進行類似度距離行列之判定，並將兩兩關鍵詞之距離分數填入類似度距離行

列雙向細目表後，進行後續叢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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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受訪者 F 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受訪者 F 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聯想順位 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關鍵詞 重要順位 正面、負面或中立之印象 

1 教師教學 1 ○＋ 

2 學生學習 2 ○＋ 

3 學生學習回饋 3 ○＋ 

4 課程發展 4 ○＋ 

5 教師教學觀摩 5 ○＋ 

6 教師專業成長 6 ○＋ 

7 學校公共關係 7 ○＋ 

8 學生學習成就 8 ○＋ 

9 學生生活輔導 9 ○＋ 

 

(二)聯想項目之集群分析 

依據受訪者 F 提出之 9 項正向關鍵詞，運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版本統計軟體進行階層式集群分析，並使用華德法(Ward’s method)作為階層

叢集之叢集化的方法，受訪者 F 回答資料之叢集分析結果呈現如下圖 4-6 所

示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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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受訪者 F 之樹狀圖 

本訪談之叢集數與群組之決定，係依據受訪者 F 提出之關鍵詞進行叢集分析

後，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如下表 4-12)並與受訪者共同討論歸納而出，依據受

訪者 F 之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於階段 5至階段 6的過程，其係數突然增大，顯

示在階段 6中合併的群組內項目間的差異越大，因此，應以階段 5合併項目分為

4 群組較為理想，由受訪者 F 之樹狀圖(如上圖 4-6)也可看出分為 4 個群組較為

合適，經與受訪者 F 討論後歸納各群組名稱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課程發

展與教師增能」、「學生輔導」及「學校公共關係」，以下就各群組中包含項目說

明如下。 

1. 群組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此群組中包含「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回饋」、「學生學習成就」及

群組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群組二:課程發展與教師增能 

群組三:學生輔導 

群組四:學校公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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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等，共計 4項。 

2. 群組二：課程發展與教師增能 

此群組中包含「課程發展」、「教師教學觀摩」及「教師專業成長」，

共計 3項。 

3. 群組三：學生輔導 

此群組中包含「學生生活輔導」計 1項。 

4. 群組四：學校公共關係 

此群組中包含「學校公共關係」計 1項。 

表 4-12 受訪者 F 群組數凝聚過程 

受訪者 F 群組數凝聚過程 

階段 
組合集群 

係數 
先出現的階段集群 

下一階段 
集群1 集群2 集群1 集群2 

1 2 3 3.000 0 0 3 

2 4 5 6.500 0 0 4 

3 2 8 12.167 1 0 5 

4 4 6 18.000 2 0 6 

5 1 2 24.083 0 3 6 

6 1 4 51.714 5 4 7 

7 1 9 93.000 6 0 8 

8 1 7 325.333 7 0 0 

 

(三)訪談結果綜合討論 

依據受訪者 F 之叢集分析結果與討論，受訪者 F 對於國民中學學校自我

評鑑指標內涵之想法，可由歸納出之四個群組內容逐一觀之。 

首先，群組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中包含「學生學習」、「學生學習

回饋」、「學生學習成就」及「教師教學」等 4 項關鍵詞，受訪者表示教師教

學及學生學習應為學校辦理自我評鑑之核心，教師教學應適當程度的依據學

生的學習回饋進行調整，以學生的學習需求為主，因此教師教學應與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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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在自我評鑑實施時一同檢視，同時考量因材施教，依據個別學生的學習成

就表現不同設定不同教學目標，才能更符應學生的學習狀況，創造更好的學

習成果 。 

群組二「課程發展與教師增能」中包含「課程發展」、「教師教學觀摩」

及「教師專業成長」等 3 項關鍵詞，受訪者提到針對教師的教學觀摩於自我

評鑑中甚為重要，透過開放教師間進行同儕觀課，可以提供教師不同的教學

刺激，同時也能透過同儕教師間的教學回饋，改善其教學策略，進而促進教

師專業成長，達到提升教育品質之目標。 

群組三「學生輔導」中包含「學生生活輔導」1項關鍵詞，受訪者表示學

生輔導為學生於學校學習中重要的一環，如何協助學生透過多元的活動開發

潛能，發展多元智能，並透過生涯輔導等行政支持系統，讓學生能找到興趣

並連接到下一個學習階段，也是學校自我評鑑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群組四「學校公共關係」中包含「學校公共關係」1項關鍵詞，經向受訪

者瞭解，就教師的角色而言，教師除了課程教學及課程發展外，與學生家長

間的溝通和互動也是十分重要，如何建立良好的互信基礎，暢通溝通管道，

將有助於學生學習。 

綜上，學校組織教育人員之受訪者對於學校辦理自我評鑑整體而言持正

向態度，認為學校透過自我評鑑的實施，能協助改善學校的問題，並提高教

育品質，同時也提到對於學校自我評鑑指標應朝向簡化及彈性化的方向發展

之建議，部分學校組織教育人員認為學校自我評鑑應以制度化為基礎實施，

透過將自我評鑑制度化，將有助學校定期瞭解教育政策及教學活動的實施狀

況，同時也能運用評鑑結果即時反饋，即時性的發現問題並採取行動解決問

題。而在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內涵上，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則是不約而同提到應

以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為核心指標，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應相互配合及調整，

教師需配合學生之學習需求及學習成果調整教學內容及方式；課程發展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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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織教育人員認為應該納入自我評鑑指標的重要項目，學校應結合所在

社區之文化及資源，發展具有學校特色的校本課程，並制定校本課程計畫，

使得學校課程及教師教學得以系統化發展，兼重課程的深度與廣度；再者，

學校的資源整合，包含家長、社區參與以及學校公共關係也是學校組織教育

人員所強調的指標之一，透過與家長及學校所在社區建立雙向溝通且互信的

關係，將有利於學生的學習；學生輔導亦是學校教育的重要項目，學校組織

教育人員普遍認為協助學生進行生涯探索及多元智能的發展也是學校重要任

務之一，因此學校應以行政系統整合各項資源藉以支持學生學習活動的推動，

使得學生有足夠的機會去接觸及探索個人興趣，實踐個人生涯規劃。 

 

參、家長訪談結果分析 

本研究為探究家長對於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想法，邀請受訪者 G 實

施 PAC 分析法訪談，受訪者 G 曾任臺北市立國民中學家長會長，並曾任臺北市高

中學生家長聯合會總會長，現成立教育相關家長協會並擔任理事長職務，積極參

與教育事務推動及諮詢會議，對於學校校務推展及實務狀況具有豐富實務經驗。

本研究透過 PAC 分析法訪談受訪者 G 所獲得之訪談結果，將依照「受訪者之聯想

項目」、「聯想項目之集群分析」、「訪談結果綜合討論」三部分進行分析，茲依序

說明分析結果如下： 

一、 受訪者之聯想項目 

受訪者 G 針對本研究之國民中學自我評鑑議題自由聯想之關鍵詞，共計 20項

聯想項目(如附表 4-13)，並依據受訪者 G 認為其重要程度進行排序，其中包含 20

項正向之關鍵詞，包含「課程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教學」、「學生學習

支持系統」、「學生學習」、「學生學習檔案」、「學習回饋」、「特殊教育學生」、「教

育評量」、「學生輔導」、「學生成就」、「學校表現與成就」、「學校領導」、「教育合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0 

 

作夥伴關係」、「學校行政管理」、「學校組織文化」、「學校發展計畫」、「學校核心

價值及願景」、「學校危機處理」、「教育行銷機制建立」等 20項正向之關鍵詞，接

者依據受訪者 G 對於兩兩關鍵詞間距離之評分，給予從非常接近(1 分)至非常遠

(7分)之距離分數，進行類似度距離行列之判定，並將兩兩關鍵詞之距離分數填入

類似度距離行列雙向細目表後，進行後續叢集分析。 

表 4-13 受訪者 G 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受訪者 G 聯想順位、關鍵詞、重要順位與單獨印象列表 

聯想順位 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關鍵詞 重要順位 正面、負面或中立之印象 

1 課程發展 1 ○＋ 

2 教師專業發展 2 ○＋ 

3 教師教學 3 ○＋ 

4 學生學習支持系統 4 ○＋ 

5 學生學習 5 ○＋ 

6 學生學習檔案 6 ○＋ 

7 學習回饋 7 ○＋ 

8 特殊教育學生 8 ○＋ 

9 教育評量 9 ○＋ 

10 學生輔導 10 ○＋ 

11 學生成就 11 ○＋ 

12 學校表現與成就 12 ○＋ 

13 學校領導 13 ○＋ 

14 教育合作夥伴關係 14 ○＋ 

15 學校行政管理 15 ○＋ 

16 學校組織文化 16 ○＋ 

（續下頁）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1 

 

聯想順位 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關鍵詞 重要順位 正面、負面或中立之印象 

17 學校發展計畫 17 ○＋ 

18 學校核心價值及願景 18 ○＋ 

19 學校危機處理 19 ○＋ 

20 教育行銷機制建立 20 ○＋ 

 

二、 聯想項目之集群分析 

依據受訪者 G 提出之 20項正向關鍵詞，運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版本

統計軟體進行階層式集群分析，並使用華德法(Ward’s method)作為階層叢集之

叢集化的方法，受訪者 G 回答資料之叢集分析結果呈現如下圖 4-7所示之結果。 

圖 4-7 受訪者 G 之樹狀圖 

群組一:學校行政領導與管理 

群組二: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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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訪談之叢集數與群組之決定，係依據受訪者 G 提出之關鍵詞進行叢集分析

後，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如下表 4-14)並與受訪者共同討論歸納而出，依據受訪

者 G 之群組數凝聚過程分析，於階段 18 至階段 19 的過程，其係數突然增大，顯

示在階段 19 中合併的群組內項目間的差異越大，因此，應以階段 18 合併項目分

為 2 群組較為理想，由受訪者 G 之樹狀圖(如上圖 4-7)也可看出分為 2 個群組較

為合適，經與受訪者 G 討論後歸納各群組名稱為「學校行政領導與管理」及「教

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以下就各群組中包含項目說明如下。 

(一)群組一：學校行政領導與管理 

此群組中包含「學校發展計畫」、「學校核心價值及願景」、「學校危機處

理」、「學校行銷機制建立」、「學校表現與成就」、「學校領導」、「學校行

政管理」、「教育合作夥伴關係」及「學校組織文化」等，共計 9項。 

(二)群組二：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此群組中包含「課程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教學」、「學生學習

支持系統」、「特殊教育學生」、「學生學習」、「學習回饋」、「學生成就」、

「學生學習檔案」、「教育評量」及「學生輔導」，共計 11項。 

  表 4-14 受訪者 G 群組數凝聚過程 

  受訪者 G 群組數凝聚過程 

階段 
組合集群 

係數 
先出現的階段集群 

下一階段 
集群1 集群2 集群1 集群2 

1 17 18 5.500 0 0 14 

2 12 13 12.000 0 0 4 

3 5 7 18.500 0 0 6 

4 12 15 26.667 2 0 15 

5 1 2 36.167 0 0 13 

6 5 11 47.667 3 0 10 

7 3 4 60.667 0 0 8 

8 3 8 75.000 7 0 12 

9 19 20 95.500 0 0 1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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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組合集群 

係數 
先出現的階段集群 

下一階段 
集群1 集群2 集群1 集群2 

10 5 6 117.500 6 0 12 

11 14 16 145.000 0 0 15 

12 3 5 174.810 8 10 13 

13 1 3 237.056 5 12 18 

14 17 19 319.556 1 9 17 

15 12 14 403.389 4 11 17 

16 9 10 487.889 0 0 18 

17 12 17 601.389 15 14 19 

18 1 9 835.455 13 16 19 

19 1 12 2649.700 18 17 0 

 

三、 訪談結果綜合討論 

  依據受訪者 G 之叢集分析結果與討論，受訪者 G 對於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

鑑指標內涵之想法，可由歸納出之四個群組內容逐一觀之。 

  首先，群組一「學校行政領導與管理」中包含「學校發展計畫」、「學校核

心價值及願景」、「學校危機處理」、「學校行銷機制建立」、「學校表現與成就」、「學

校領導」、「學校行政管理」、「教育合作夥伴關係」及「學校組織文化」等 9項關

鍵詞，經向受訪者瞭解，學校的行政事務主要仍以協助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為主，

如何透過相關行政計畫及行政策略來協助教師提升其教學品質，才能夠進一步提

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群組二「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中包含「課程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

師教學」、「學生學習支持系統」、「特殊教育學生」、「學生學習」、「學習回饋」、「學

生成就」、「學生學習檔案」、「教育評量」及「學生輔導」等 11 項關鍵詞，受訪

者表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為自我評鑑中的核心，透過瞭解學生的學習需求及多

元發展方向，才能協助學生達成其學習成就。 

 綜上，家長類別之受訪者對於學校自我評鑑持正向態度，認為學校應定期透



DOI:10.6814/NCCU2019010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4 

 

過實施自我評鑑檢視辦學績效，同時也應積極與家長進行溝通，雙方建立互信的

基礎下才能夠有助於學生的整體發展，而對於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內涵，家長類別

受訪者認為指標應兼顧學校發展之整體性，以學校行政領導與管理及教師教學與

學生學習兩大主軸進行推動，才能讓家長對於學校教育的品質有全面性的瞭解。 

 

肆、PAC 訪談綜合討論 

本研究為瞭解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之內涵以建構適切之評鑑指標，採用

PAC 分析法針對前述 7位「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及「家長」

等類別之受訪者進行訪談，為本研究建構國民中學校自我評鑑指標提供方向及內

涵要素，茲針對前述訪談結果進行歸納分析之綜合討論。 

一、 訪談對象類別綜合分析 

  首先，本研究為瞭解對於國民中學學校運作及發展，邀請對於實際現況運

作具有豐富經驗之教育人員進行 PAC 訪談，歸納前述 7 位受訪者，對於學校推

動及實施自我評鑑皆抱持正向之態度，認為學校實施自我評鑑能對於學生學習及

教師教學有所助益，同時也能夠協助學校發現並改善校務運作問題，其中受訪者

A 為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從利害關係者的角度著眼，認為應適度的精簡自我評鑑

之指標，以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為核心進行推動，並提到未來甚至可進一步建立

E 化自我評鑑系統，減少學校教育人員的行政負擔又可以將自我評鑑的實施常態

化制度化；受訪者 B、C、D 為學校組織教育人員中之教育行政人員，對於學校

自我評鑑抱持正向之態度，認為自我評鑑制度應以個別學校為主體之導向，強調

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應加入各校之彈性指標或是空白指標，使各校有足夠的彈

性針對其校務發展之特色新增其自我評鑑指標，使得學校自我評鑑能真正達到其

改善個別學校問題及瞭解個別學校辦學狀況之目標；受訪者 E、F 為學校組織教

育人員中之國民中學教師，對於學校自我評鑑的實施亦抱持正向之態度，認為學

校有實施自我評鑑之必要性，強調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及教師專業成長為自我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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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之重要面向，並應結合學生學習及學生表現來綜合討論；受訪者 G 為學生家

長，對於學校自我評鑑亦抱持正向之態度，關注學校之課程規劃與發展，並強調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尊重教師之教學專業同時也建議適度提供家長參與之機會，

能達到提升學生學習成果之目標。 

二、 聯想項目及群組內涵綜合分析 

(一)聯想項目綜合分析 

考量本研究採取 PAC 分析法，訪談包含「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

織教育人員」及「家長」等三類型之受訪對象，邀請受訪者依據個人之自身

經驗及看法對於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內涵進行回答，並歸納出個別

受訪者之自我評鑑指標群組，惟因個別受訪者回答之聯想項目及歸納之群組

內含皆各有所異，難以單就個別受訪者歸納之群組進行綜合比較，因此以下

將以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蒐集國內、外國家及教育機構提出之學校自我評鑑

指標，初擬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初構內涵，對照各受訪者針對國民

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所提出之聯想項目進行歸納分析(如表 4-15)，藉以瞭

解及分析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學校實務現場教育人員對於學校推動自我評鑑

指標之看法。 

表 4-15 受訪者回答本研究議題之聯想項目結果彙整表 

受訪者回答本研究議題之聯想項目結果彙整表 

          受訪者 

 

指標內涵 

A 

教育

行政 

人員 

B 

學校

組織 

人員 

C 

學校

組織 

人員 

D 

學校

組織 

人員 

E 

學校

組織 

人員 

F 

學校

組織 

人員 

G 

家長 

學校核心價值及願景    ○   ○ 

學校組織文化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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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指標內涵 

A 

教育

行政 

人員 

B 

學校

組織 

人員 

C 

學校

組織 

人員 

D 

學校

組織 

人員 

E 

學校

組織 

人員 

F 

學校

組織 

人員 

G 

家長 

教育合作夥伴關係 ○ ○ ○ ○ ○ ○ ○ 

學校領導 △   ○ ○  ○ 

學校發展計畫  ○  ○ ○  ○ 

學校行政管理 ○  ○ ○ ○  ○ 

課程發展 ○ ○ ○ ○ ○ ○ ○ 

教師教學 ○ ○ ○ ○ ○ ○ ○ 

教師專業發展 ○ ○ ○ ○ ○ ○ ○ 

教育評量  ○ ○  ○ ○ ○ 

學習回饋 ○ ○ ○ ○ ○ ○ ○ 

學生學習檔案  ○ ○ ○ ○ ○ ○ 

學生學習支持系統 ○ ○ ○ ○ ○ ○ ○ 

學生學習 ○ ○ ○ ○ ○ ○ ○ 

特殊教育學生    △ △ △ ○ 

學生成就 ○ ○ ○ ○  ○ ○ 

學校表現與成就 ○ ○ ○   ○ ○ 

學生輔導 ○ ○ ○ ○ ○  ○ 

學校危機處理     ○  ○ 

教育行銷機制建立 ○ ○ ○ ○   ○ 

註：表中以「○」標記受訪者於訪談中有提到並贊同納入該項自我評鑑指標；以

「△」標記受訪者於訪談中有提到不宜納入該項自我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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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15歸納整理結果觀之，可以瞭解到 7位受訪者對於本研究之國民

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議題及內涵之看法，首先 7 位受訪者皆在訪談中

提及到學校實施自我評鑑之指標應包含「教育合作夥伴關係」、「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教師專業發展」、「學習回饋」、「學生學習支持系統」、「學生

學習」之項目，顯示前揭 7 個項目於學校推動自我評鑑時之重點項目，進一

步觀之可以發現，係以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為其核心；另外有 5-6 位受訪者

皆有提到之項目則是包含「學校行政管理」、「教育評量」、「學生學習檔案」、

「學生成就」、「學校表現與成就」、「學生輔導」、「教育行銷機制建立」之項

目，顯示此些項目為學校自我評鑑中次重要之項目，其中學校組織教育人員

類別之受訪者 E、F 在訪談過程中皆未提及教育行銷機制建立之項目；此外，

於訪談過程中有受訪者建議刪除之項目包含「學校組織文化」、「學校領導」、

「特殊教育學生」之項目，受訪者 A 認為「學校組織文化」、「學校領導」等

項目皆為學校短時間內無法調整或變更之內涵，建議不宜納入到學校自我評

鑑之指標中，另有關「特殊教育學生」之項目，經訪談受訪者 E、F 為國民中

學現職教師則一致認為，有關學校辦理特殊教育之成效建議應參考 108 年 4

月 24日修訂之《特殊教育法》第 47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

辦理特殊教育之成效，主管機關應至少每四年辦理一次評鑑，或依學校評鑑

週期併同辦理。」由教育主管機關主政獨立於其他學校評鑑辦理，才能有效

維持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權益及教育品質，因此建議將「特殊教育學生」之

指標回歸到特殊教育評鑑辦理，不宜納入到學校自我評鑑之指標中。 

綜上，為使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更貼近教育實務現場人員之想法

及需求，本研究彙整受訪者對於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內涵提出之聯

想項目，修正及調整本研究初構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由原 20項指

標修正為 17 項指標，刪除「學校組織文化」、「學校領導」、「特殊教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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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 項指標，修正後本研究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共計 17 項，包含：

「學校核心價值及願景」、「教育合作夥伴關係」、「學校發展計畫」、「學校行

政管理」、「課程發展」、「教師教學」、「教師專業發展」、「教育評量」、「學習

回饋」、「學生學習檔案」、「學生學習支持系統」、「學生學習」、「學生成就」、

「學校表現與成就」、「學生輔導」、「學校危機處理」、「教育行銷機制建立」。 

(二)群組內涵綜合分析 

本研究透過 PAC 分析法訪談包含「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

人員」及「家長」等受訪者，邀請受訪者依據個人之自身經驗及看法對於國

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內涵進行回答，並依據受訪者對於兩兩聯想項目

間相似度的評價，透過統計軟體進行階層式集群分析，歸納出個別受訪者之

自我評鑑指標群組，參考 7 位受訪者提出之學校自我評鑑聯想項目叢集化後

之群組及群組數，將前一階段修訂之本研究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進行

分群，並得出自我評鑑指標之上位概念，參考前一階段 7 位受訪者聯想項目

叢集化之群組數多數區分為 3-4 個群組，因此，本研究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

指標群組數將以 4 群組來進行指標分群，另依據前一階段 7 位受訪者聯想項

目叢集化分群結果，受訪者 A、C、D、F、G 聯想項目分群中包含「教師教學

及學生學習」之群組，受訪者 A、C、E、F 聯想項目分群包含「學生輔導與

行政支持系統」之群組，受訪者 A、B、E 聯想項目分群包含「課程發展」之

群組，受訪者 B、C、E、F、G 聯想項目分群包含「學校公共關係」之群組，

因此本研究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將分為 4 大面向，分別為「教師教學

及學生學習」、「學生輔導與行政支持系統」、「學校發展與課程計畫」及「學

校公共關係與資源整合」等四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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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之建構 

本節主旨在於統整前述相關文獻資料、本研究初步擬定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

評鑑指標及後續 PAC 訪談法之訪談結果，建構符合學校實務之適切國民中學學校

自我評鑑指標，提供國民中學學校於推動及實施自我評鑑時之參考，藉以協助改

善學校問題及達到提升教育品質之目標，以下茲就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之面向

及指標內涵進行論述如下。 

壹、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之面向 

本研究依據初步擬定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經實施 PAC 分析法訪談

後，彙整受訪者對於自我評鑑之面向及指標之看法及意見後，對於初步擬定之國

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進行修正與調整，歸納出本研究針對國民中學學校自我

評鑑指標之面向，共計分為四大面向，分別為：面向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面向二「學生輔導與行政支持系統」、面向三「學校發展與課程計畫」及面向四「學

校公共關係與資源整合」。 

貳、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之指標內涵 

本研究依據初步擬定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經實施 PAC 分析法訪談

後，彙整受訪者對於自我評鑑之面向及指標之看法及意見後，對於初步擬定之國

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進行修正與調整，共計包含四大面向及 17項指標如下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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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面向及指標彙整表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面向及指標彙整表 

面向 編號     指標名稱 備註與補充說明 

一、 

教師教學

與學生學

習 

1-1 教師教學 

(一)因材施教，實施差異化且高品質教學 
(二)制定教學計畫，包含明確教學目標、內

容、學習任務及活動 
(三)進行教學準備，依據教學目標，並針對學

生差異性準備學習資源 
(四)秉持教學創新及實驗精神，結合創新議題

融入於課程教學 

1-2 學生學習 

(一)學生具備學習自主權及學習者之自覺意
識 

(二)學生具備高度學習動機及興趣 
(三)學生進行有目的性及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四)學生能獨立或與他人合作之方式進行學

習 

1-3 學習回饋 

(一)學生學習回饋機制 
(二)階段性、矯正性回饋 
(三)提供標竿學習範例 
(四)口頭及書面回饋 
(五)教育人員能依據學習回饋滾動式修正教

學活動 

1-4 學生學習檔案 
(一)教師透過個別及協力制定學生學習檔案 
(二)教師針對學生個別學習狀況進行明確、有

用、易於解釋、保存及分享進行評估紀錄 

1-5 教育評量 

(一)階段性評量，促進教學，瞭解學生學習進
度及困難處 

(二)總結性評量，學生學習成果評估 
(三)評量目標包含知識、技能、情意 
(四)多元評量概念融入課程發展及教師教學 
(五)提供學生多元性及多樣性展現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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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編號     指標名稱 備註與補充說明 

1-6 學生成就 

(一)學生獲得自身最大程度的發展 
(二)學生能展現該階段知識，並運用知識面對

及處理現實生活面臨問題 
(三)學生能具有足夠能力在必要情況展現及

調整行為 
(四)學生能對自身及周遭人事物保持及展現

探究態度 
(五)學生能掌握及精熟國中學習階段課程預

期目標、學期及學年預期目標、總結性評
量之成果 

(六)學生能有意義的連結、整合、應用不同學
習領域之學習經驗 

1-7 教師專業發展 

(一)具備正式認證專業資格之教育人員 
(二)持續且積極投入教師專業發展 
(三)定期參與跨領域、跨校教師專業社群 
(四)參與教育創新、教學及行動研究等競賽 
(五)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並取得認證 
(六)進行教師公開授課 
(七)製作並分享教師教學檔案 

二、 

學生輔導

與行政支

持系統 

2-1 學生學習支持系統 

(一)學校人員係經正式認證之教育專業人員 
(二)專業人員提供學生學習、生涯、情感、學

術、職業、醫療之專業諮詢與服務 
(三)遵循維護兒童及青少年權益之法律規範 
(四)以學生為中心，提供滿足個別需求之學習

支持 
(五)教育人員展現專業技能、知識、態度之投

入，激勵並感染學生 
(六)教師之正向期待 
(七)資訊科技輔助學習 

2-2 學校行政管理 
(一)學校行政團隊之組成與運作 
(二)學校行政業務之運作與績效 
(三)學校行政團隊成員教育專業素養之成長 

2-3 學生輔導 (一)教育連續性(中等教育階段重要任務) 
(二)學生過渡期轉銜輔導機制 

三、 

學校發展

與課程計

畫 

3-1 學校核心價值 
及願景 

(一)學校及社區人員共享的價值觀及核心理
念 

(二)未來人才培育之學生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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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編號     指標名稱 備註與補充說明 

3-2 課程發展 

(一)以學校核心價值及發展願景為基礎，考量
學校特性、社區條件、家長期望、學生需
求，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課程計畫應以統一形式呈現，包含課程指
引、概念、內容、學習目標等 

(三)融入新興議題 
(四)實施課程評鑑制度 
(五)建立課程檢討及修正機制 

3-3 教育行銷機制建立 (一)學校整體發展特色及品牌建立 

3-4 學校表現與成就 (一)學校獲得相關認證及獎項之表現 

3-5 學校發展計畫 

(一)以學校核心價值及發展願景為基礎，訂定
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二)以自我評鑑之評鑑結果及資料為基礎，訂
定學校短期改善計畫 

(三)學校人員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計
畫討論並取得共識後訂定 

(四)納入學校自我評鑑機制，自我評鑑制度
化、常態化 

(五)建立校務推動績效管考及定期檢討機制 
(六)計畫內容應符合法定規範、納入教育行政

機關指定或委託項目、校本創新發展項目
等 

四、 

學校公共

關係與資

源整合 

4-1 教育合作夥伴關係 
(一)家長參與及合作 
(二)社區資源及連結 
(三)教育專業機構合作 

4-2 學校危機處理 
(一)學校危機處理機制建立 
(二)結合社區資源，簽訂學校基礎設施相關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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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綜整前章之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茲分別為：第

一節結論；第二節建議兩部分說明。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建構我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系統。首先，經由

文獻之探討進行國內外相關指標之選用與歸納整合，發現我國對於「國民中學學

校自我評鑑」尚未有系統化之指標內涵。為結構化並系統化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

鑑指標內涵，本研究運用「PAC 分析法」進行整合與研究。 

首先，本研究參考國內外文獻初擬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經由訪談

教育相關領域之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及家長，以瞭解國民中學

自我評鑑實施現況，並進行國民中學自我評鑑指標之建構，提出相關結論說明如

下。 

壹、建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共計 17 項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後，提出初擬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並藉由 PAC

分析法訪談相關領域之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及家長協助給予指

標修訂建議，歸納調整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共計 17項。 

貳、區分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為四面向 

本研究經以 PAC 分析法訪談相關領域之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人

員及家長後，參考個別受訪者之提出聯想項目之集群分析後，歸納國民中學學校

自我評鑑指標可分為四面向，分別說明如下：面向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包

含 7 項指標、面向二「學生輔導與行政支持系統」包含 3 項指標、面向三「學校

發展與課程計畫」包含 5 項指標、面向四「學校公共關係與資源整合」包含 2 項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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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以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面向為核心 

本研究經以 PAC 分析法訪談教育相關領域之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

育人員及家長後，歸納訪談結果顯示，「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指標於 7位受

訪者之訪談中皆有提出，同時個別受訪者對於聯想項目重要程度之排序上，「教師

教學」及「學生學習」皆為前幾位之順序，由此可觀之，全體受訪者皆認為國民

中學校於實施自我評鑑時應以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為其核心，方能達到改善學校

問題及提升教育品質之評鑑目標。 

此外，歸納不同角色之教育人員對於學校實施自我評鑑之看法，學校組織教

育人員強調學校公共關係經營方面，包含與學校所在社區及學生家長的互動等，

以及教學即時回饋、教師公開授課、教師公開觀課等方面，家長則是重視學校整

體校務推動之情形，能夠透過自我評鑑的實施全方位了解學校之辦學狀況。 

肆、強調指標彈性化，發展學校自我評鑑特色指標 

歸納訪談教育相關領域之人員後，可得知教育人員對於學校實施自我評鑑上

抱持正面看法，同時也認同透過評鑑能達到改善學校問題之目標，惟對於目前學

校實施自我評鑑之實務狀況認為仍有改善和調整之空間，其中強調評鑑指標之彈

性化，針對課程發展及教師教學方面尤其重要，認為學校於推動自我評鑑時指標

應更能貼近各校的實際辦學情形，才能真正找到問題並改善問題，因此，強調應

賦予自我評鑑彈性並給予學校擇定特色指標之空間，讓學校能透過與自我評鑑參

與者(包含:學校內部人員、家長、學生等)溝通與討論的方式，訂定部分自我評鑑指

標，不僅能增加指標多元性及適切性，同時也能強化學校自我評鑑參與者對於評

鑑的認同感，將有利於自我評鑑結果的運用，更有效的達到改善問題之目標。 

伍、推動學校自我評鑑制度化 

綜整訪談教育相關領域之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及家長後，

瞭解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及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對於學校實施自我評鑑是持正面與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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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看法，認為評鑑不只是文件和資料的整理，而是能夠協助學校教育人員發現

問題並進一步擬定相關策略加以改善，惟目前實務中學校實施自我評鑑時，往往

係為配合教育行政機關之校務評鑑訪視前之「準備作業」，需一次全面性的彙整近

3-4年之資料，對於評鑑參與人員而言，自我評鑑作業較容易被限縮為校務推動之

資料的蒐集及準備，歸內本研究訪談之相關領域人員之想法，學校於實施自我評

鑑上應制度化的推動，朝向定期、拉長評鑑實施的期程並提高評鑑實施之頻率，

使得參與人員能在平日即能針對評鑑的項目蒐集及整理資料，並透過設定階段性

的目標，讓學校自我評鑑的參與者能夠獲得即時的回饋與診斷，一方面降低準備

大量資料的負擔，一方面真正協助自我評鑑參與者發現待改善之問題，進一步強

化其參與自我評鑑的動機，提高對於評鑑的認同感，達到提升教育品質的目標。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係對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之現況進行分析，並建構國民中學學校自

我評鑑指標系統的研究，茲依據研究結果針對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及後續

研究提出建議。 

壹、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建議 

一、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首重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面向 

本研究調查所得教育相關領域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織教育人員及家長

認為，國民中學階段實施學校自我評鑑最核心之面向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目前於推動相關評鑑時應著重此方面的指標建構。 

二、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宜開放學校訂定特色指標 

本研究調查所得教育相關領域人員認為，應保持自我評鑑指標彈性，於課程

發展及教師教學方面開放各校訂定自我評鑑特色指標，提升評鑑指標適切性

及多元性，並進一步強化自我評鑑結果運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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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建構應參酌學校相關利害關係人意見 

依據本研究對於不同類型受訪者之分析結果可知，不同類型教育人員對於國

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著重面向有所差異，在建構各校自我評鑑指標時

應盡量考量不同利害關係人所重視之面向。 

貳、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一、 採用不同研究方法進行分析 

本研究僅運用個人別態度構造(PAC)分析法進行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

指標之建構，後續可運用不同之研究與指標建構方法進行研究，或以其他研

究方法進一步檢視研究之結果。 

二、 擴大研究調查對象瞭解學校實務需求 

本研究依據 PAC 分析法訪談之人數僅有包含教育行政機關人員、學校組

織教育人員及家長等共計 7 位進行研究調查，且研究對象僅以臺北市之人員

為限，後續研究可將此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選取更多教育相關領域

及國民中學學校教育人員進行需求調查與訪談，以求理論與實務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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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 

-個人別態度構造分析法之應用」 

PAC分析法訪談大綱 

敬啟者： 

為瞭解我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之情形，進一步建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

鑑指標，作為提升學校教育品質及問題改進之參考，本研究邀請您就目前學校推

動自我評鑑之情形及自我評鑑包含之面向與指標提供看法及建議。 

本研究將以 PAC分析法進行訪談，為利訪談的順利進行，於訪談進行前，勞

請您閱讀過下述之 PAC分析法簡介及訪談流程。 

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指導及提供專業之意見，您的鼎力協助促使本研究順

利的進行，也成為我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指標建構之重要參考，再次感謝您

的協助。 

敬頌 

    鈞安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指導教授 吳政達博士 

                                           研究生 余品瑩敬上 

                                        中華民國一○八年四月 

                              聯絡方式 sophieyu619@gmail.com 

                                                0963-089-589 

 

壹、PAC分析法簡介及訪談流程 

一、PAC 分析法 

PAC(Personal Attitude Construct)分析法，中文可稱之為「個人別態度構造」

mailto:sophieyu6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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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此分析法是由日本心理學家內藤哲雄於 1993 年所研發的一項研究方

法(林雍智，2018)，主要透過訪談蒐集個別受訪者的回答資訊，再以科學性的

統計方式(例如:集群分析)進行分析，以找出問題重點之研究方法，參考學者

內藤哲雄提出之標準作業程序，PAC 分析法的實施共計包含七個階段，包含：

「契約關係」、「聯想順位與重要順位的測定」、「類似度距離行列的製作」、「叢

集分析」、「聽取受訪者之解釋與紀錄」、「選定各聯想項目之單獨印象」及「綜

合解釋」。 

二、PAC 分析法訪談流程 

    訪談過程包含七大階段，分別就各階段需要您協助之事項進行說明。 

(一) 契約關係 

此階段研究者將向您說明本研究之訪談主旨、PAC 分析法進行方式、研

究資料後續使用等事項，取得您的同意參與本訪談後，研究者才會接著進入

訪談的下一階段，並開始正式進行訪談。 

(二) 聯想順位與重要順位的測定 

此階段研究者會針對本研究之議題「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進行概述，

接著請您對於研究議題依據自身經驗進行思考，並將您針對研究議題所自由

聯想到的數個關鍵詞(印象或話語，數量不拘)，依照想起的順序依序紀錄於

筆記本上，接下來在您完成關鍵詞之自由聯想後，針對筆記本上記錄下的關

鍵詞，在不考慮關鍵詞本身的意思或您對其印象為正面或負面之前提下，就

關鍵詞對於研究議題的重要程度進行排序。 

(三) 選定各聯想項目之單獨印象 

此階段中研究者將邀請您針對前一階段自由聯想之關鍵詞，依據自身經

驗及感受賦予每個關鍵詞正面、負面或中立之印象，並請您註記於筆記本上(註

記方式為正面○+ 、負面○- 及中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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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類似度距離行列的製作 

此階段研究者將以您依據重要程度排序完成之重要順位關鍵詞，邀請您

針對這些關鍵詞進行兩兩比較，並依據任兩者間的關係遠近給予評分，評分

標準為：非常接近(1 分)、相當接近(2 分)、有幾分接近(3 分)、無法判定(4 分)、

有幾分距離(5 分)、相當遠(6 分)以及非常遠(7 分)，為協助您順利完成關鍵詞

間兩兩遠近距離之評分，請協助將評分結果填入研究者提供之距離行列雙向

細目表中。 

(五) 叢集分析 

此階段中研究者將依據您前一階段提出之類似度距離行列的資料，運用

統計軟體分析出幾個叢集及群組，並依據統計軟體中呈現之樹狀圖，依據其

內涵先行歸納及命名。 

(六) 聽取受訪者之解釋與紀錄 

此階段將依據前一階段中，研究者以您針對研究議題所回答之關鍵詞，

經統計分析後歸納之數叢集或群組，邀請您一起確認群組的名稱是否合適，

確認完成後，接著將針對各群組之內涵進一步了解您的看法，同時為方便進

行記錄與日後研究結果之分析，於此階段中將於取得您同意的情況下進行錄

音。 

(七) 綜合解釋 

此階段為訪談的最後階段，研究者將邀請您針對各群組的名稱進行最後

確認，並將前階段訪談中您針對各群組之內涵表達之想法進行註解，對應整

體研究議題進行討論後，完成此次訪談。 

貳、訪談大綱 

一、研究目的 

(一)建構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構面及指標之內涵 

(二)探討不同教育人員角色對於學校自我評鑑指標之看法及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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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出建議以作為提升國民中學學校自我評鑑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二、重要名詞釋義 

(一)國民中學 

本研究之「國民中學」，依據研究內容及範圍，係指公立之國民中學。 

(二)學校自我評鑑 

學校自我評鑑(School Self-Evaluation)係指學校自主性依據其核心價

值及發展願景，由學校內部及與學校相關之利害關係人(例如:校長、教育

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家長、社區人士等)共同合作組成評鑑小組，訂

定自我評鑑計畫，針對學校運作情況進行系統性資料蒐集、描述與評估，

檢視學校辦學績效及進行反思，並依據評鑑結果發展及落實學校自我改

善行動計畫，達到改善學校及提升教育品質之目的。 

三、訪談大綱 

受到新自由主義興起之影響，教育權力下放之學校本位管理成為趨勢，

同時隨著世界各國之經驗發展，社會大眾對於教育品質的關注及要求漸增，

評鑑的實施成為學校確保提供高品質教育服務的手段之一，然而，隨著教育

評鑑的蓬勃發展，各項教育評鑑的實施與評鑑活動的執行上，學校也面臨一

些困境與挑戰，例如：頻繁的評鑑活動造成學校人員陷入繁重的行政作業中、

未妥善運用評鑑結果達到其協助改善學校問題之目的、學校內部評鑑參與人

員評鑑知能不足等；學校自我評鑑主要係回應對於教育績效責任之要求，由

學校內部及與學校相關之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透過檢視學校辦學情形及進

行反思，進一步針對問題進行改善，達到提升教育品質之終極目標，為達成

改善問題之目標，學校於實施自我評鑑時應包含或著重於哪些面向？以及哪

些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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